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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本标准是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《关于印发 2015年工程建设

标准规范 制订、修订计划的通知》（建标 (2014]189 号）的 要求，由

上海华谊工程有限公司、上海市公安消防总队会同有关单位共同

编制而成。

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，标准编制组对国内一些（精细）化工

（园）区的生产企业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，总结了我国精细化工

企业工程防火设计的实践经验，吸收了国内外相关工程建设标准、

规范的成果，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通过反复讨论、修改和

完善，最后经审查定稿。

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：总则，术语，火灾危险性分类，厂址

选择与工厂总平面布置，工艺系统及生产设施，仓储设施，管道布

置，厂房（仓库）建筑防火，消防设施，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和电

气等。

本标准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，必须严格执行。

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

制性条文的解释，由中国石油和化工勘察设计协会负责日常管理

工作，由上海华谊工程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。 在本

标准执行过程中，如有意见或建议，请寄送上海华谊工程有限公司

（地址：上海市闵行区澄江路 788 号，邮编：200241), 以供今后修订

时参考。

本 标 准 主编单位：上海华谊工程有限公司

上海市公安消防总队

本 标 准参编单位：中国医药集团联合工程有限公司

上海寰球工程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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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J 总 贝l

1. 0.1 为规范精细化工企业工程防火设计，防止和减少火灾危
害，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，制定本标准。
1. 0. 2 本标准适用于罐区液化经储罐总容积不超过 300m3、单罐
容积不超过 100m3 月扎和乙类液体储罐总容积不超过 5000m3 , 单

罐容积不超过 l000m3 , 丙类液体储罐总容积不超过 25000m3 、单
罐容积不超过 5000m3 , 可燃气体储罐总容积不超过 5000m3、单罐
容积不超过 1000m3 的精细化工企业新建、扩建和改建工程的防火
设计。

1. 0. 3 精细化工企业工程防火设计，应遵循国家有关方针政策，
在不断总结生产、建设和科学实验的基础上，采用新工艺、新材料
和新设备，做到安全适用、技术先进、经济合理。

1. o. 4 精细化工企业工程防火设计，除应执行本标准外，尚应符

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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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术 语

2.0.1 精细化工企业 fine chemical enterprise 

以基础化学工业生产的初级或次级化学品、生物质材料等为

起始原料，进行深加工而制取具有特定功能、特定用途、小批星、多

品种、附加值高和技术密集的精细化工产品的工厂。
2. o. 2 生产设施 production facilities 

为完成生产过程（生产产品）所需要的工艺装置，包括生产设

备、厂房、辅助设备及各种配套设施。
2.0.3 工艺系统 process system 

由反应器、塔、换热器、容器、导热油炉、机泵等工艺设备及管

道和控制仪表等组成的系统。

2. 0. 4 全厂性重要设施 overall major facilities 

发生火灾时 ，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全厂性办

公控制、化验、变配电、消防泵房（站）、企业消防站等建筑和设施。
2.0.5 封闭式厂房 enclosed industrial building 

设有屋顶，建筑全部或局部采用均匀分布的封闭墙体（含门、

窗）外围护结构，所占面积超过该建筑外围护体表面面积的1/2

（不含屋顶的面积）或所占周长超过该建筑外围护体周长的 1/4,

或任意一层局部设有封闭式围护结构的功能房间所占面积超过该

楼层面积的1/2 的生产性建筑物。
2.0.6 半敞开式厂房 semi-enclosed industrial building 

设有屋顶，建筑局部采用均匀分布的封闭墙体（含门、窗）外围

护结构，所占面积不超过该建筑外围护体表面面积的1/2(不含屋

顶的面积）或所占周长不超过该建筑外围护体周长的 1/4, 或任意

一层局部设有封闭式围护结构的功能房间所占面积不超过该楼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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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积的 1/2 且 不小 于 该楼层面积的 5 % 的生产性建筑物。
2. 0. 7 敞开式 厂房 opened industrial building 

设有屋顶，不设建筑外围护结构或任意一层局部设有封闭式

围护结构的功能房间，所占面积不超过该楼层面积的 5 % 的生产

性建筑物。
2. 0. 8 联合 厂房 joint building 

根据工艺生产的特 性需求， 由生产、储存、公用和辅助等使 用

功能场所相邻布置的联合体建筑。
2. 0. 9 车间储罐 （组） storage tanks within production workshop 

在正 常生产过程中，不直接参加工艺过程，但 工艺 要求，为了

平衡生产、产品质量检测或一次投入等需要在生产设施内或边 缘

布置的储罐 （组） ，不包括工艺过程 中 的容器。
2. 0. 10 非电气设备 non-electrical equipment 

不含电气组件，用于爆 炸 性环 境 时 由 千 非电气潜 在点 燃 源能

引 起爆炸的设备。
2. 0. 1 1  防护门 斗 protection air lock 

设有正压送风，用防火隔墙分隔，能防 止 火灾蔓 延、缓 冲 爆 炸

冲击波及限 制爆炸 性物质扩散的使 用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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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火灾危 险性分类

3 .  0. 1 生产及储存 物 品 的火灾危 险 性 分类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
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 1 6 的规定。 液化经 、 可燃液体的火灾

危 险性 分级应符合现 行 国 家标准．《 石 油 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》

GB 501 60 的规定。

3. 0. 2 厂 房 或仓 库 内 有不同火灾危 险性生产或储存时，厂 房 或 仓
库的火灾危险性类别应按 现 行 国 家标准《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》GB
500 1 6 执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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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厂址选择 与 工 厂 总 平 面 布 置

4. I 厂 址 选 择

4. I .  I 厂址选择应符合当地城乡总体规划 要求。

4. I. 2 厂址应根据企业、相邻 企业或设施的特点 和火灾危险类

别，结合风向与地形 等 自然条件合理确 定 。

4. I .  3 散 发有害物质的企业厂址宜位于 邻 近 居 民 区或城镇全年

最小频 率风向 的上风侧，且 不应位于 窝风地段。 有较高洁 净 度 要

求的企业，当 不能远离有严重空 气 污 染 区时 ， 则应位于其最 大频 率

风 向 的上风侧 ，或全年 最小频率风向 的下风侧。

4.  I .  4 地区排洪沟 不应通过工厂生产区。

4.1. 5 精 细 化 工 企 业 与 相 邻 工 厂 或 设施 的 防 火 间 距 不 应 小 千 表

4. I .  5 的 规 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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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. 1. 5 精 细 化 工 企 业 与 相 邻 工 厂 或设 施 的 防 火 间 距 ( m l
。

液 化 经 储罐 甲 、 乙 类液体储罐 可燃气体
储罐

甲 、 乙 全 厂 性
总 容 积 重要设施相邻工厂或设施 总 容 积 V总 或单罐容积 V单 ( m叮 总 容 积 V总 ( m叮 v总 ( m叮 类生产 （ 企 业 消 防设 施 站 除 外 ）

v总 ,:;;so SO<V总 .,;;200 200<V总 ,(300 v总 ,;:;;; 1000 lOOO<V总 :,;;sooo v总 ,:;;;sooo
v阜 ,:;;;20 v单 �50 v单 ,;;;; 100

居 住 区 、 村 镇 及 重要公共 90 100 140 50/60 60/70 25/40 50 25 
逢 筑 （ 邃筑物最外侧 轴 线 ）

相 邻 工 厂 35 35 35 30 35 30 30 40 
（ 围 墙 或 用 地 边 界 线 ）

厂 外铁 路 国 家铁 路 60 70 70 4S so 35 35 

（ 中 心线 ） 企业铁路 25 30 30 30 35 25 30 

高速公路、 25 25 25 25 30 25 30 厂外公路 一级公路
（ 路 边 ）

其 他公路 20 20 20 15 20 15 15 
35kV 及 以上变配电所或工
业企 业 的 变 压 器 总 油 量 大 45 so 55 40 50 30 30 30 
于 St 的室外降压变电站

架 空 电 力 线 路 （ 中 心 线 ） 1 . 5 倍 塔杆高 1. 5 倍塔 杆 高
1 . 5 倍 1 . 5 倍
塔杆高 塔杆高

I 、 n 级 国 家 架 空 30 40 I. 5 倍塔 杆 高
1. 5 倍 1 . 5 倍

通信 线 （ 中 心 线 ） 塔杆高 塔杆高



注 ： 1 居 住 区 、 村 镇 指 1000 人或 300 户 及 以 上 者 ； 与 居 住 区 、 村 镇 及 公 共 建 筑 物 之

间 的 间 距 ， 除 应 符 合 本规 定 外 ， 尚 应 符 合 现 行 国 家 有 关 标 准 的 规 定 。
2 相 邻 工 厂 指 除 精细 化 工 企 业 以 外 的 不 同 类 工 厂 。 若 相 邻 工 厂 有 相 关 的 国

家标准规定 时 ， 应按严格要求执行。 企 业 消 防 站 与 相 邻 工 厂 的 间 距 应 符 合

国 家 有关标 准 的 规 定 。

3 分母 为 与高层 民 用 建筑 的 防火 间 距 ， 分 子 为 与 其 他 建 筑 的 防火 间 距 。

4 至 国 家 或 工 业 区 铁 路 编 组 站 （ 铁 路 中 心 线 或 建 筑 物 ） 的 防 火 间 距 与 至 国 家

铁 路 防火 间 距 相 同 ， 其 中 全厂 性 重 要 设 施 （ 企 业 消 防 站 除 外 ） 至 国 家 或 工 业

区铁路编组站 （ 铁 路 中 心 线 或 建 筑 物 ） 的 防 火 间 距 不 应 小 于 25m。 至 厂 外

铁路线 、公路 、 国 家 或 工 业区铁 路 编 组 站 的 防 火 间 距 除 应 符 合本 规 定 外 ， 尚

应符合铁路 、 交 通 部 门 的 有 关 规 定 。
5 对 精 细 化 工 企 业 的 安 全 距 离 有 特 殊 要 求 的 相 邻 工 厂 、 港 区 陆 域 、 重 要 物 品

仓 库 和 堆 场 、 军 事 设 施 、 机 场 、地区输油 、 输 气 管 道 ， 通 航 江 、 河 、 海 岸 边 等 应

按 有 关 规定执行。
6 液 化 经储罐与 相 邻 工 厂 或 设 施 的 防火 间 距 ， 应 按 表 中 液 化 经储 罐 的 总 容 积

( V总 ） 或 单罐容积 ( V单 ） 中 较严格者确定 。 液化 经 储 罐 与 1 10kV~220kV 架

空 电 力 线 路 的 防 火 间 距 应 为 1 . s 倍 塔 杆 高 ， 且 不 应 小 千 40m, 与
330kV一 IOOOkV的 防 火 间 距不 应 小 于 100m。

7 丙类可燃液体储罐 与 相 邻 工 厂 或设 施 的 防 火 间 距 不 应 小 千 甲 、 乙 类 液 体 储

罐 防 火 间 距 的 75 % 。 当 甲 、 乙 类 和 丙 类 液 体 储 罐 布 置 在 同 一 储 罐 区 时 ， 其

总 容积 应 按 Sm3 丙 类 液 体相 当 千 lm3 甲 、 乙 类 液 体 折 算 。 丙 类 生 产 设 施 与

相 邻 工 厂 或 设 施 的 防 火 间 距不 应 小 千 甲 、 乙 类 生 产 设 施 防火 间 距 的 75 % 。

8 固 定 容 积可燃气体储罐 的 总 容 积应按储罐几何容积 ( m' ) 和设计储存压力

（ 绝对 压 力 ， 1o• Pa) 的 乘 积计算。
9 当 相 邻 工厂 围 墙 内 为 丁 、 戊 类 危 险 性 设 施 时 ． 全 厂 性 重 要 设 施 与 相 邻 工 厂

围 墙 或 用 地 边 界 线 防 火 间 距 不 应 小 于 20m。
10 仓 库 的 防 火 间 距 ， 应 符 合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《 建 筑 设 计 防 火 规 范 》 GB 50016 的

规 定 。

1 1  表 中 “一”表示本标 准 无 防 火 间 距 要 求 ， 但 当 现 行 国 家 （ 行 业 ） 标 准 或 规 定

有 要 求 时 ， 应 按 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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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1. 6 相邻精细化工企业的防火 间 距不应小 千 表 4. 1 .  6 的规定 。
表 4. 1 . 6 相 邻 精 细 化 工 企 业 的 防 火 间 距 ( m l

项 目
甲 、 乙 类 液化经 可 燃 液 体 可 燃 气 体 办公 、 控制 、

生 产设施 储罐 储罐 储罐 化验楼

甲 、 乙 类 生产设施 30 55  30 30 30 

液化经储罐 55 45 4 5  40 70 

可 燃 液体储罐 30 45 30 30 30 

可燃气体储罐 30 40 30 30 30 

办公 、 控 制 、 化验楼 30 70 30 30 20 

明 火地点 30 55 30 30 20 

注： l 丙 类 生 产设施 之 间 的 防 火 间 距 不 应 小 千 20m 。 丙 类 生 产 设施 与 相 邻 企 业

的 防 火 间 距 ， 不 应 小 于甲 、 乙 类生产设施防火 间 距 的 75 % 。

2 固 定 容积可燃气体储罐 的 总 容 积 应 按储 罐 儿 何 容 积 (m3 ) 和 设计储存 压 力

（绝对压力 ， 1妒 Pa) 的乘积计算 。

3 当 液化经储罐总 容 积 小 于 或 等 于 200而 且单 罐 容 积小 于 或 等 于 50m3 时 ， 防

火 间 距 不 应 小 于 液 化经储罐 (V总 ,s;;3oom刃V单 ,s;; 1oom3 ) 防 火 间 距 的 75 % 。

4 企 业 消 防 站 与 相 邻 工 厂 的 间 距 应 符 合国家有关标 准 的 规 定 。 其 他 全 厂 性

重要设施 的 防 火 间 距 ， 不 应 小 于 办公 、 控制 、 化 验楼 防 火 间 距 的 75 % 。

5 仓 库 的 防 火 间 距 ，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《 建筑设计防 火 规 范 》GB 50016 的 规 定

执行 。

4. 2 工 厂 总 平 面布置

4. 2. I 工 厂 总 平 面 布 置 ，应根据生产工艺流程及生产特点和火灾
危 险 性 、 地 形 、 风 向 、 交通运输等条件 ， 按生产 、 辅助 、 公用 、 仓储 、生

产管理及生活 服务设施的功 能 分区集 中 布 置 。

4. 2. 2 全厂性 重 要设施应布 置 在爆 炸 危 险 区范围 以外 ， 宜 统 一 、

集 中设置 ， 并 位 于散发可燃气体 、 蒸气的生产设施全年最小频率风

向 的下 风 侧 。

4. 2. 3 可能散发可燃气体 、蒸气的生产 、 仓储设施 、 装 卸 站 及 污 水
处理设施 宜布置在人员 集 中 场所 及 明 火 地点或散发火花地点的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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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最小频 率风向 的上风侧 ； 在山 丘地区，应避免 布置在窝风地段。

4. 2. 4 空分站应布置在空气 洁净地段，并宜位 于 可燃气体、蒸气、

粉尘 等散发地点 的全年最小频 率风向 的下 风侧。

4. 2. 5  液化经或可燃液体储罐 （组）等储存设施，不应毗邻 布置在

高千生产设施、全 厂性重要设施或人员集中场所的阶梯上 ； 当 受条

件限 制或工艺 要求时 ，可 燃液体储罐 （组）毗邻布置在高千 生产设

施、全厂性重要设施或人员集中场所的阶梯 上 时 ，应采 取防止泄漏

的可燃 液体流入上述场所的措施。

4. 2. 6 消防废 水池 可 与 污 水处理设施集中布置。 消防废 水 池 与

明 火地点的防火间距不应小 于 25m。

4. 2. 7 采 用架空电 力 线路进出 厂区 的变配电所，应靠 近 厂区边缘

布置。

4. 2. 8  厂区的绿化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不应妨碍消防操作；
2 液化经储罐（组）防火堤内严禁绿化；

3 生产设施或可燃气体、液化经 、可燃液体的储罐 （组）与周围消

防车道之间不宜种植绿篱或茂密的灌木丛 。

4. 2. 9 总平面布置 的 防火间距 ， 不应小千表 4. 2. 9 的规定。
（表 4. 2 .  9 见书后插页 1 )

4.3 厂 内 道 路

4.3.1 工厂出入口 不宜少于 2 个，并宜位于不同方位。

4.3. 2 生 产 设 施 、 仓 库 、 储 罐 与 道 路 的 防 火 间 距 ， 不 应 小 千 表

4. 3. 2 的 规 定 。
表 4. 3. 2 生 产 设 施 、 仓 库 、储罐与道路 的 防 火 间 距 ( m )

厂 内 道 路 路 边
称

主 要 道 路 次 要 道 路

甲 类 生 产 设 施 1 0  s 

甲 类 仓 库 1 0  5 

液 化 经储罐 IS 1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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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 表 4. 3. 2

厂 内 道路路边

主要道路 次要道路

甲 、 乙 类 1 5  10 
可燃液体储罐

丙类 IO s 

可燃、助 燃气体储罐 10 s 

注 ： 原 料 、 产 品 的 运 输道路应布置 在爆炸 危 险 区 域 之 外 。

4. 3. 3 厂 内 消 防车道布置应符 合 下 列 规定 ：

1 高 层 厂房 ， 甲 、 乙 、 丙 类 厂房或 生 产 设 施 ， 乙 、 丙 类 仓 库 ， 可

燃 液 体罐 区 ， 液 化 经罐 区 和 可燃气体罐 区 消 防车道设置 ， 应 符 合 现

行 国 家 标 准 《 建 筑 设 计 防 火规 范》GB 50016 的 规 定 ；

2 主要 消 防 车 道 路面 宽 度 不 应 小 千 6m , 路面 上 的 净 空 高 度

不 应 小 千 Sm , 路面 内 缘转弯半径 应 满 足 消 防 车 转弯 半 径 的 要 求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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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工艺 系 统及生产设施

5.1 一 般 规 定

5. 1 . 1 使 用或 生 产 甲 、 乙 类物质 的工艺系统设计，应符 合下 列

规定：

1 宜 采用密闭设备 ； 当 不具备密闭条 件 时 ，应采取有效的安

全环保 措施。

2 对于间歇操 作且 存 在易 燃 易 爆 危险的工艺系统宜 采取氮

气保护措施。

5. 1 .  2 顶部可能存在空气时 ，可燃液体容器或储罐的进料管道应

从 容器或储罐 下 部接入； 若必须从上部接入，宜延伸至距容器或储

罐 底 200mm 处 。

5. 1 .  3 对于忌 水物质的反应或储存设备，应采取防止 该类物质与

水 接触的安全措施。

5.1.  4 可能被 点 燃 引 爆的可燃粉尘 （ 粒）采用气力 输送时 ，输送气

体应采用氮气、 惰 性气体或充入这些气体的空气，其氧气浓 度应根

据可燃粉尘 （ 粒）的极限氧 浓 度 (LOC)确 定，并应符合下 列 规定 ：
1 具有氧气浓 度 连 续 监 控和安全联锁 的场合， 当 LOC 不小

千 5 % (体积）时 ，安全余量不应小 千 2 % (体积） ； 当 LOC 小 千 5 %

（ 体积）时 ， 氧气浓 度 不应 大千 LOC 的 60 % 。

2 无 氧气浓 度 连 续 监 控和安全联锁 的场合， 当 LOC 不小 于

7. 5 % (体积） 时 ，安全余 量 不应小 于 4. 5 %  (体积） ； 当 LOC 小 千
7. 5 % (体积）时 ， 氧气浓 度 不应 大于 LOC 的 40 % 。

5.1. 5 采用热氧化炉等废气处理设施处理含挥 发 性有机物的废

气时 ，应设置燃烧室高温联锁保护系统和燃烧室超压泄爆装置，宜

设置进气浓 度 监 控与高浓 度联锁 系统、 废气管路 阻 火器和泄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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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 置 。

5. 1 .  6 严 禁 将 可 能 发 生 化 学 反 应 井 形成 爆 炸 性 混 合 物 的 气 体 混

合 排 放 。
5. 1. 7 下 列 设备应设置防静 电 接地 ：

l 使用或生产可燃气体、液化经、可燃液体的设备 ；
2 使用或生产可燃粉尘或粉体的设备 。

5. 1. 8 加工或处理可燃粉尘或 粉体的场所，设备之 间 连 接和接地
应采用金属 或其他导体材料 。

5. 1. 9 采取导体之 间 连 接和接地措施，仍不能防止分散的粉尘 或
粉体产生静 电 荷的场所，应安装 静 电 消除器 。
5. 1. 10 工艺设备本体 （ 不含 衬 里 ） 及 其基础，管 道 （不含 衬 里 ） 及
其 支 、吊 架和基础，设备和管道的保温层应采用不燃材料 。

5. 1. 1 1  除本标准 另 有 规定外，承重 钢结构的耐火保护应按 现行
国家标准《 石 油 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》GB 5 0 1 60 执行，其耐 火 极

限尚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：
1 露天生产设施 支 承 设备的钢 构 （ 支 ） 架 及 球罐的钢 支 架的

耐火极 限不应低 千 2. 00h ;

2 主管廊钢构架跨越进 出 生产设施、罐区消防车道和扑救场
地 处，其立柱和底 层托梁的耐火 极 限不应低 千 2. 00h 。

5. 2 反 应 器

5. 2. 1 较 高 危 险 度 等 级的反应工艺过程应配 置 独 立的安全仪表

系 统，其安全完整性等级应在过程危 险 分析的基础上，通过 风 险 分

析确定 。
5. 2. 2 间 歇或半 间歇操作的反应系 统，宜采取下 列 一 种 或儿种减

缓措施 ：
1 紧 急 冷却 ；
2 抑 制 ；
3 悴 灭 或 浇 灌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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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倾泻 ；
5 控 制减压 。

5. 3 泵 、 压 缩 机

5.  3. 1 可燃气体压缩机布置及其厂 房设计应符合下 列 规定 ：
1 宜露天 布 置 或 布 置在敞开式或半 敞 开 式 厂 房 内 ； 压 缩机上

方 ，除 自 用高 位 润 滑 油 箱外 ， 不应布置 甲 、乙 、 丙类工艺设备 。
2 压 缩 机 房 宜设置调 节 通 风的百 叶 窗 ， 楼板除局部检修区域

外宜采用钢 格 栅板 ， 该钢 格 栅 板的面积可不计入 该 防火 分区的建

筑 面积 内 ； 当 自 然 通 风 不 能 满 足 要 求 时 ，应设置机械排风设施 。

3 应设置 可燃气体报警仪 。

4 厂 房 内应有 防 止 可燃气体在地 面 或 顶 部积聚的措施 。
S 单机功 率 不 小 千 150kW 的 甲 类 可燃气体压缩 机 不 宜 与 其

他 甲 、乙、丙类设备房 间 布 置 在 同 一建 筑 物 内 。 当 受 工 艺 条 件 限

制 ， 布 置 在 同 一建筑物 内 时 ， 压缩 机 房 与 其他 甲 、乙、丙类设备房 间

的中 间 隔 墙应采用尤 门 窗 洞 口 的防火墙 。

5. 3. 2 液化经、可燃液体泵的布置应符合下 列 规定 ：
1 宜露 天 布 置 或 布置 在敞开式或半敞开式厂房 内 ；
2 液化经泵及 操 作 温 度 不 低 千 自 燃点的可燃液体泵的上方

不 宜 布 置 甲 、乙、丙类工艺设备 ； 当 其 上 方 布 置 甲 、 乙 、 丙类 工艺设

备时 ，应采用耐火极 限 不 低 千 1 . 50h 的不燃烧材料 封 闭 式 楼 板 隔

离保护 ；
3 当 操作 温 度 不低 于 自 燃点的可燃液体泵 上 方 布 置 操 作 温

度 低 千 自 燃点的甲 、乙、丙类可燃液体设备 时 ， 封 闭 式 楼板应为不

燃烧材料的无泄漏楼板 ；
4 液化经泵 及 操作 温 度 不 低 于 自 燃点的可燃液体泵 不 宜 布

置 在管 架下 方 。

5. 3. 3 液化经泵、可燃液体泵 在泵房 内 布 置 时 ，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：
1 液 化 经 泵 、 操 作 温 度 不 低 千 自 燃点 的 可燃液体 泵 、 操 作 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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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 低 于 自 燃 点 的 可 燃 液 体 泵 应 分 别 布 置在 不 同 房 间 内 ， 各房 间 应

采 用 防 火 墙 隔 开 ；

2 操作温度不低千 自 燃 点 的 可 燃 液 体 泵房 的 门 窗 与 操 作 温

度 低 千 自 燃点 的 甲 B 、 乙 A 液 体 泵房 的 门 窗 或 液 化 炬 泵房 的 门 窗 的

折 线 距 离 不 应 小 于 4. Sm;

3 液化经泵、操 作温 度 不低 千 自燃 点 的可 燃 液 体泵房的上

方 ， 不宜 布置 甲 、乙 、丙类工艺设备 ；

4 超过2 台 的液化经泵不应与 操 作温 度 低 于 自燃 点 的可 燃

液 体泵布置在同一房间内 ；

5 甲 、乙 A 类液体泵房内不宜 设置地沟 或地坑， 泵房内应有

防止可燃气体积聚的措施。

5.3. 4 输送可燃气体的压 缩 机宜设置紧 急 情 况 下 控制 压 缩 机的

远 程开关和远 程切 断 阀 。

5.3. 5 可 燃气体压 缩 机、液化经 和可 燃 液 体泵不得 采用皮 带 传

动 ， 在爆 炸危险区域内其他转 动 设备必须使 用皮带传动 时 ，应采用

防静电 传 动 带 。

5. 4 导 热 油 炉

5. 4. 1 燃 油、燃气导热油炉房应独 立 设置，且应布置于有可 燃气

体、液化经和甲、乙 类设备的全年最小频率风向 的下风侧。 当 工艺

要求 与 甲 、乙 类 厂房贴邻布置时 ，应符合下 列 规定 ：
1 导热油炉房应采用防火墙分隔 ；

2 导热油炉房的门和窗、排气筒应位于爆炸危险区域以外 ；

3 燃气导热油炉房应设置可燃气体报警 仪。

5. 4. 2 导热油炉 及 附 属 导热油储罐、导热油炉输送泵等设备周

围 ，应设置防止导热油外溢的措施。

5. 4.3 导热油管道进入生产设施处应设置紧 急 切 断 阀。 导热油

炉系统应安装安全泄放装置。

5. 4. 4 导热油炉加热燃料气管道应采取下列 保护措施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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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设置低压报警和 低低压联锁切 断 系 统 ；
2 在燃料气调 节 阀 与 导 热 油 炉 之 间 设置 阻火器 。

5. 4. 5 导 热 油 炉 尚 应 符 合 现 行 行 业 标 准 《 导 热 油 加 热 炉 系 统 规

范 》SY/T 0524 的规定 。

5. 5 生产设施 内 布 置

5. 5. 1 甲 、 乙 、 丙 类 车 间 储罐 （ 组 ） 应 集 中 成 组 布 置 在 生 产 设 施 边

缘 ， 井 应 符 合 下 列 规定 ：

1 甲 、 乙 类 物 料 的 储 量 不 应 超 过 生 产 设 施 ld 的 需 求 量 或 产

出 量 ， 且可燃气体 总 容 积 不 应 大 千 1000m3 , 液 化 经 总 容 积 不 应 大

千 100m3 , 可燃液体总容积不应大千 1000m3 ;

2 不得布置在封 闭 式厂房或半敞开式厂房 内 ；

3 与 生产 设 施 内 其 他 厂 房 、 设 备 、 建 筑 物 的 防 火 间 距 应 符 合

本 标 准 第 5. 5. 2 条 的 规 定 。

5. 5. 2 生产设施 内 设 备 、 建筑 物 布 置 应 符 合 下 列 规定 ：

1 设备布置在封 闭 式厂房 内 时 ， 操 作 温 度 不 低 千 自 燃 点 的 工

艺 设 备 与 其他 甲 类气体 介 质 及 甲 B 、 乙 A 类 液体 介 质 工 艺 设 备 的 间

距 不 应 小 于 4. 5m, 与 液 化 经 类 工 艺 设备 的 间 距 不应小千 7. 5m; 厂

房 间 防 火 间 距应 符 合 本 标 准 第 4. 2. 9 条 的 规 定 ； 联 合 厂 房 各 功 能

场 所 的 布 置 应 符 合本 标 准 第 8. 3. 3 条 的 规 定 ； 车 间 储罐 （ 组 ） 与 生

产 设 施 内 设 备 、建 筑 物 的 防 火 间 距 ， 除 本 标 准 另 有 规 定 外 ， 不 应 小

千 表 5. 5. 2-1 的 规 定 。
表 s. s .  2-1 车 间 储罐 （ 组 ） 与 生 产 设 施 内 设 备 、 建 筑 物 的 防 火 间 距 ( m)

变 配 电 室 、 控 制 室 、 明 火 设 备 或 封 闭 式 厂 房

项 目 机柜间 、化验室 、 散 发 火 花
办公室 设 备 甲 乙 丙

可燃 甲 15 15 9 9 7. 5 

车 间 储 罐 （ 组 ） 气体
,( 1000 

乙 9 9 7. 5 7. S 
总 容 积 ( m叮

液化
经

,(100 22. S 22. 5 15 9 7.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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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 目

续 表 5. 5.  2-1 

变 配 电 室 、控制 室 、 明 火设 备 或 1封 闭 式厂 房

机 柜 间 、 化 验 室 、 散 发 火 花
办 公 室 设 备

车 间 储罐 （ 组 ）
1

可燃 平 、 乙 A

总 容 积 ( m叮 液体 仁； 1000 h云五
15
-

9

 

lS
-

9

 注 ： l 容 积 不 大 于 20m3 的可燃气体储罐与 其 使 用 厂房 的 防 火 间 距不 限 ；

2 容 积 不 大 千 so旷 的 氧气储罐与其使 用 厂房 的 防 火 间 距不 限 ；

3 丙s类液体 储 罐的 防 火 间 距 不 限 ； . . -

4 固 定 容 积 可燃气体储 罐 的 总 容 积 应按储 罐 几 何 容 积 ( m3 ) 和 设 计 储存 压 力

（ 绝 对压 力 ， 10
5 Pa) 的乘 积 计 算 ；

5 表 中 “ 一 ” 表 示本标准 无 防 火 间 距 要 求 ， 但 当 现行 国 家 （ 行 业 ） 标 准 对 特 殊 介

质有 防 火 间 距 要求 时 ， 应按其执行。

2 设 备布置在非封闭 式厂房 内 时 ， 车 间 储罐 （ 组 ） 、 设 备 、 建 筑
物 平 面 布 置 的 防 火 间 距 ， 除 本 标 准 另 有 规 定 外 ， 不 应 小 于 表
5. 5. 2-2 的 规定 。

（ 表 5. 5 .  2-2 见 书 后 插 页 2 )

5. 5. 3 供生产设施专用的可燃和助燃气体 （液化气体 ） 钢 瓶的总
几何容积不应大于 lm3 , 且 分 别 存 放 在 位 于 生产设施 边 缘的敞篷
内 或 厂 房 内 靠外墙的钢 瓶 间 内 ， 并 有 钢 瓶 架 等 可靠的 固定措施。

厂 房 内 钢 瓶 间 与 其他区域应采用防火墙 分 隔 ； 当 厂 房 内 其 他区域
同 一 时 间 工 作人数超过 1 0 人时，应采用防爆墙分隔。 可燃气体的
钢 瓶 距 明 火或散发火花地点的防火间 距不应小 千 1 5m 。
5. 5. 4 容积不 大 千 3m3 的液氧储罐 与 其 使用厂 房 的 间 距应符合
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 1 6 的规定 。

5. 5. 5 甲 、乙类生产设施 内 部 布 置，应用道路将 生产设施 分 割 成
为 占 地 面积不大 千 1 0000旷的设备 、建筑 物区。

5. 5. 6 在 满 足 工艺要求的情 况下 ， 工艺设备应紧 凑 布 置， 限 制和

减小 爆炸危 险区域的范围。
5. 5. 7 生产设施 内 部的设备 、 管 道 等 布 置应符合安全生产、检修 、

维 护和消防的要 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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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5. 8 有爆炸 危险的甲、乙 类工艺设备宜 布置在厂房或生产设施

区的一 端或一侧，并采取相应的防爆、泄压措施。

5. 5. 9 高危险度 等级的反应工艺过程，其反应器应采用防爆墙与

其他 区域 隔 离，并设置超压 泄爆 设施，反应器系统必须设置远 程操

作设施。

5. 5. 10 开 停 工或检修时 可能有可燃 液 体泄漏 、 漫 流的设备区周

围应设置高度 不低 于 150mm 的围堰和导液设施。

5. 6 污水处理及循环水

5. 6. 1 污 水 处 理设施（场、站）位置应与污 水 排 水 系统统一 规划，

宜独立布置。

5. 6. 2  污 水处理设施（场 、 站）中易 产生和聚集 易 燃 易 爆气体的场

所应设置可燃气体报警 仪。

5. 6.3 污 水 处理系统防爆 型电气设备，应根据爆炸 性气体环境 内

爆 炸 性气体混合物的级别和组 别确定。

5. 6. 4  循环冷却水 站宜设置在爆 炸 危险区域外。 当位千 爆 炸 危

险区域以内时 ，其电气设备设计，应符合现行国家有关防爆标准的

规定。

5. 7 泄 压 排 放

5. 7. 1 下列 可能发生超压的独 立 压 力 系统或工况应设置安全泄

放装置：

1 容积式泵和压 缩机的出 口 管道；

2 冷却水或回 流中断，或再沸 器输入热量过多 而引 起超压的

蒸 熘 塔顶的气相管道；
3 不凝气体积聚产生超压的设备和管道系统；

4 导热油炉出 口 管道中，切 断 阀或调节阀的上 游管道 ；

5 两端切 断阀关闭，受 环 境 温度、阳 光 辐 射或 伴热影 响 而产

生热膨胀或汽化的液化经、甲 B、乙 A 类液体管道系统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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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冷却或搅拌失效 、有催化作用的杂质进入、反应抑 制剂中断，

导致放热反应失控的反应器或其出 口 处切断阀上游的管道系统；
7 蒸 汽 发生器等产 汽设备或其出 口 管道；
8 低 沸 点 液体（ 液化气 等）容器或其出 口 管道 ；
9 管程破裂或泄漏可能导致超压 的热交 换 器低 压 侧 或 其出

口 管道；
10 低 沸 点 液体进入装有高温液体的容器。

s. 7. 2 安 全 泄 放 装置的设定压 力 和最大 泄 放 压 力 应符合下 列

规定：

1 独 立 压力 系统中设备或管道上安全泄放装置的 设定压 力

和最 大 泄 放 压 力 应 以 系 统 设 计 压 力 或 最 大 允 许 工 作 压 力

( MAWP) 为基准。

2 安全泄放装置设定压 力 和最 大泄 放 压 力 应根据非 火灾或

火灾超压工况和安全泄放装置设置情况 确 定， 不得 超过表 5. 7 .  2 

的限 制。
表 5. 7. 2 安 全 泄 放 装 置 设 定 压 力 和 最 大 泄 放 压 力 的 限 制 (j)

事 故 类 型
单 个 装 置 多 个 并 联装置

设 定 压 力 最大泄放压力 设 定 压 力 最 大 泄 放 压 力

非 火 灾 单个装置或基本装置 1 00 llQCZl 100 1 1 6Cll 

工况 一 个 或 多 个 附加装置 105 1 160) 

单个装置或基本装置 100 1 2 1  100 1 2 1  

火 灾 工 况 一 个 或 多个附加装置 105 1 2 1  

一 个 或 多 个辅助装置 1 10 1 2 1  

注： CD表 中数值为 系 统设计压力 （ 或 MAWP) 的 百 分 数 ；

＠ 取 1 10 % 系 统 设 计 压 力 （ 或 MAWP) 和 系 统 设 计压 力 （ 或 MAWP) 加 20kPa

中的较大值 ；

＠取 1 1 6 % 系 统设 计压 力 （ 或 MAWP) 和 系 统 设计压 力 （ 或 MAWP) 加 30kPa

中 的 较 大 值 。

3 单纯管道系统的超压保护， 除 本条第4 款规定外，设定压

力 和最大泄放压力 不应超过表 5 . 7. 2 规定的限 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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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GC2 级和 GC3 级管道的单纯 管道系统的超 压 保护，应符

合 下 列 规定 ：

1)防止 两端关闭的液体受热膨胀的超 压 工 况 ，设定压 力 不

应超过系统设计压 力 的 120 % 和 系统试 验 压 力 中的较

小值 ；

2)其他 超 压 工 况应符 合 现 行国家标准《 压 力 管道规范

工 业管道 第3 部分 ： 设计和计算 》GB/T 20801. 3 的
规定。

5. 7.3 安全泄放装置额定泄放量严禁小 于安全泄放量。

5. 7. 4 安全泄放装置类型应根据泄放介质 性质 、 超压工况特征以

及安全泄放装置 性能确定。

5. 7. 5 安全泄放设施的出 口 管应接至 焚烧 、 吸 收 等处理设施。 受

工艺条件或介质特 性限 制，无 法 排入焚 烧 、 吸 收 等处理设施时 ， 可

直 接 向 大气排放 ，但其排放管 口 不得 朝 向 邻 近 设备 、 消防通道或有

人 通过的地方 ，且应高出 8m 范围内的平台 或建筑物顶 3m 以上。

5. 7. 6 可能存 在爆 炸 性气体和／或爆炸 性粉尘 环境 的生产 设施，

除 进行电气设备防爆设计外，应进行非电气设备防爆设计。

5. 7. 7 下 列 潜 在爆炸 性环境的非电气设备应设置阻火器 ：

1 甲 B 、 乙和丙A 类可燃 液体常压储罐 ，以及液化经 、 液化天 然

气等低 温储罐的通气 口 或 呼 吸 阀或气相连通管处 ；

2 焚 烧炉 、 氧 化炉 等燃 烧 设备的可 燃气体、 蒸气或 燃 料气

进 口 ；
3 输送爆炸 性气体的风机 、 真空泵、 压 缩 机 等机 械 设备进、

出 口 ；

4 装卸可 燃化学品的槽船 、槽罐车的气体置换／返 回 管线 ；

5 沼气系统、 污 水处理和垃圾填埋气系统的中间气体储罐的

呼 吸 阀 处或其气体支管接入总管前 ；
6 加工可 燃化学品反应器等并联设备系统、 可 燃溶剂 回 收 系

统 、 可 燃气体或蒸气回 收系统、 可燃废气处理系统的单台 设备或 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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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的气体和蒸气出 口 ，以及集合总管进入可能有点燃 源 的焚烧炉、

氧 化炉 、 活 性炭 吸附槽等处理设备进 口 ；

7 可能发生失控放热反应、 自燃 反应、 自分解反应并产 生 可

燃气体、 蒸气的反应器或容器， 至 大气或不 耐 爆 炸 压 力 的容器的

出 口 ；

8 可燃气体或蒸气在线分析设备的放空总管。

5. 8 过程检测及 自 动 控 制

5. 8.1 应根据精细化工生 产的特 点与 需要 ， 确 定监 控 的工艺参

数， 设置相应的仪表及自动控 制系统。

5. 8. 2 火灾危险程度较高、安全生产影 响较突出的工艺，应设置与

安全完整 性等级评估结果相适应的安全仪表系统等安全防护设施。

5. 8. 3 精细化工 自控设施的仪表选型、控 制系统配置等应符合相

关化工企业 自控设计标准规定，并采取合理的安全措施：
1 存放可燃物质的设备，应按 工艺生产和安全的 要求安装压

力 、 温 度 、 液位等检测 仪表，并根据操作 岗位的设置配置现场或远

传 指 示 报警 设施 ；
2 有防火 要求及火灾紧急响应的工艺管线 控 制阀 ，应采用具

有火灾安全特 性的控 制阀 ；
3 有耐 火 要求的控 制电 缆及电 缆 敷 设材料应采用具有耐 火

阻燃特 性的材料 ；
4 重要的测 量 仪表、控 制阀及测 扯 管线 等辅助设施可采取隔

热耐火保护措施。

5. 8. 4 使 用或生 产 可燃气体或 甲 、乙 类可燃 液体的生 产和储运 区

域，应按 现行国家标准《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 报 警设

计规范》GB 50493 、 《爆 炸 危险环 境电 力 装置设计规范》GB 50058 

的规定，设置独 立 于 基本控 制系统的可燃 、 有毒气体检 测 报 警 系

统，现场电 子 仪表设备应采取合适的防爆措施，符合爆炸危险环境

的防爆 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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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仓 储 设 施

6.1 一 般 规 定

6.1.1 可 燃气体、助燃气体、液化经和可 燃 液 体储罐 的 选 型、基

础 、罐 体外保 温层的 设计，应符合 现行国 家标准《化学工业建（ 构）

筑物抗震 设防分类标准》GB 的914 和《石油化工 企业设计防火标

准》GB 50160 的 规定。

6.1. 2 可 燃 液 体、液化经储罐 （ 组）防火堤 或隔 堤 的 构造设计，应

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储罐 区防火堤设计规范》GB 50351 的 规定。

6. 2 可燃液体储罐

6. 2.1 储存 沸 点 低 于 45·c 或 在 37.g ·c 时饱和蒸气压 大于 88kPa

（ 绝 压）的 甲 B 类液体， 宜 采 用压 力 储罐、低 压储罐 或 降 温 储存 的 常

压储罐，储罐 选 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《石油化工储运系统罐区设

计规范》SH/T 3007 的 规定 。

6. 2. 2 单罐容积不小千 100面 的 甲 B、 乙 A 类液体储存应选 用内浮

顶罐。 当 采用易 熔材料制 作浮 盘时，应设置氮气保护等安全措施。

采 用 固 定顶罐或低压罐时，应采 用氮气或惰 性气体密封，并采 取减

少日晒 升 温 的 措施。

6. 2.3 储罐应成组布置，并应符合 下 列 规定：

1 在同 一储罐组内，宜布置火灾危险性类别相同或相 近 的 储

罐 ； 当 单罐 容积不 大于 1000m3 时， 火灾危险性类别 不同 的 储罐 可

同 组 布置。

2 沸 溢 性液体的储罐 不应与非 沸 溢 性液体储罐 同 组布置。

3 可燃液体的低压储罐 可与常压储罐 同 组 布置。

4 可燃液体的 压 力 储罐可与液化经 的 全压 力 储罐 同 组 布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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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储存极度危 害 和 高 度 危 害 毒 性 液 体 的 储罐 不 应 与 其他 易
燃和 可 燃液体储罐 布 置 在 同 一 防火堤 内 。
6. 2. 4 除 润 滑油储罐 外 ， 储罐 组 内 的储罐布 置 不 应 超过 两排 ， 单
罐容积不超过 1 000m3 的 丙B类 的储罐布置不应超过 4 排 。
6. 2. 5 工 厂储罐组 内 储罐 的 总容 积和单罐容积应符合下列规定 ：

1 甲 B 、 乙 类 液体储罐 的 总 容 积 不 应 大 于 5000m3 , 单 罐 容 积
不 应 大 千 1 000m3 ;

2 丙类液体储罐 的 总容积不应大于 25000m3 , 单罐容积不应
大 于 5000m3 ;

3 当 不 同 类 别 储 罐 布 置 在 同 一 储 罐 组 内 时 ， 其 总 容 积 可 按
l m3 甲 B 、 乙 类 液体相 当 千 5旷 丙类液体折算 。
6. 2. 6 工 厂储 罐 组 内 相 邻 地 上 储 罐之 间 的 防 火 间 距 不 应 小 于
表 6. 2 . 6 的规定 。

表 6. 2. 6 储罐 组 内 相 邻地上储罐之 间 的 防 火 间 距

储 罐 形 式

液体类别 固 定 顶 罐 内 浮 顶 罐或设置
卧罐

:;;;; 1ooom' >lOOOm3 氮封保护 的储罐

甲 B 、 乙 0. 75D ＊ 

丙A o. 4D o. 4D 0. 8m 

丙B 2m 5m 

注 ：1 D 为 相邻 较 大罐 的 直 径 ；

2 不 同 液 体 、 不 同 形 式储罐之 间 的 防 火 间距不应小于本表规定 的较大值 ；

3 采 用 固 定 冷 却 消 防 方式 时 ， 甲 u 、 乙 类 液 体 的 固 定 顶罐 之 间 的 防 火 间 距 不 应

小 于 0. 6 D ;  

4 同 时设有液下喷射泡沫 灭 火 设 备 、 固定冷却水设备和扑救防 火 堤 内 液体 火 灾

的 泡 沫 灭 火 设备时 ，储罐之 间 的 防 火 间 距可适 当减小 ， 但不宜小千 0. 4D;  

5 ., * " 表 示 本 标 准 不适 用 。

6. 2. 7 工厂储罐组 内 两排立式储罐 的 间 距应符合本标准表 6. 2 .  6 
的 规定 ， 且 甲 B 、 乙 、丙 A 类储罐 的 间 距 不 应 小 千 5m , 两 排 直 径 小 于
5m 的 立 式储罐及 卧式储罐 的 间距不应小千 3m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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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2. 8 车 间储罐 组内单罐容积及储罐 之间的防火间距应符合下

列 规定 ：

1 甲 B、乙 类液体单罐 容积不应大于 200m3 ; 立式储罐之间的

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2m , 卧式储罐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0.8m ; 

2 丙类液体单罐容积不应大 千 500m勹 储罐之间的防火间距

不限。

6. 2. 9 可 燃 液体储罐 （ 组）应设防火堤 。 防火堤内有效容积不应

小于其中一个最大储罐的容积。

6. 2. 10 储罐 组内存储不同品 种 可 燃 液体时 ， 应在下 列 部位设置

隔 堤， 且 隔 堤 内有 效 容 积 不应 小 千 其 中 一 个 最 大 储 罐 容 积

的 10% :

1 甲 B、 乙 类液体与其他类可 燃液体储罐之间 ；

2 水 溶 性与 非 水 溶 性可 燃液体储罐之间 ；

3 互相接触能引 起化学反应的可燃液体储罐之间 ；

4 助燃剂、强氧化剂 及具有腐蚀 性液体储罐 与 可 燃液体储罐

之间 ；
5 单罐容积不大 于 5000m3 时 ， 隔 堤所分隔 的储罐 容积之和

不应大 于 20000m 3 ;
6 隔 堤所分隔的沸 溢 性液体储罐不应超过2 个。

6. 2.11 防火堤及 隔 堤设计应符合下 列 规定 ：

1 防火堤 及 隔 堤应能承受所容纳 液 体的静压，并应采取防渗

漏 措施。
2 立式储罐 防 火 堤 的高度 应 比 计算 值高出 0. 2m , 且 应为

1 .  Om ~2. 2m ; 卧式储罐 防火堤的高度 不应低 千 0. 5m ; 堤高低 限

以堤 内设计地坪标高起算，堤高高限以堤外 3m 范围内设计地坪

标高起算 。
3 立式储罐 组内隔 堤高度 不应低 千 0. 5m , 卧式储罐 组内隔

堤高度 不应低 于 0. 3m 。

4 在管道穿 堤处应采用不燃烧材料严密封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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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在雨水 沟 穿 堤 处应采取防止可燃液体流出堤外的措施。
6 在 防 火堤的不同方位应设置人 行 台 阶， 同 一方位上 两个相

邻人 行 台 阶的距离不宜 大千 60m , 隔 堤应设置人 行 台 阶。

6. 2 .12 立式储罐 至 防 火堤 内 堤脚线的距离不应小 千罐壁高度 的

一半， 卧式储罐 至 防 火堤 内 堤 脚线的距离不应小 千 3m 。

6. 2.13 相邻储罐 （组） 防 火堤 的外堤脚 线之间应留有宽 度 不小 于

7m 的消防空地。

6. 2.14 工厂储罐 （组） 的专 用泵区应布置在 防 火堤外， 与储罐的

防 火间距应符合 下 列 规定 ：
1 距液化经储罐不应小 千 15m ;
2 距 甲 B、 乙 类固 定 顶储罐不应小 千 12m , 距 不 大千 500m3 的

甲 B、 乙 类固 定顶储罐不应小 于 lOm ;
3 距浮顶储罐 、 丙A 类 固 定顶储罐 不应小 于 lOm , 距 不 大千

500旷 的内 浮顶储罐、丙A 类固 定顶储罐不应小 于 8m ;

4 工厂储罐 （组） 的总容量 和 单 罐 容量 都 不超过 本标准第

5 . 5. 1条和第6. 2. 8条 规定 的车 间 储罐 （组） 总容量 和单罐 容量

时 ， 其专 用泵区与 可燃液体储罐的防 火间距 不限。

6. 2. 15 车间储罐 （组） 的专 用泵区，应布置在防火堤外， 与 液化经

储罐的防 火间距不应小 千 15m , 与 可 燃液体储罐 防 火间距不限。

6. 2.16 可燃液体储罐的专 用泵单独 布置时，应布置在防 火堤外，

与 可燃 液体储罐的防 火间距不限 。

6. 2.17 储罐的阻 火器、 呼 吸 阀 、 事 故 泄 压、温 度 计 、 液位计 、 液位

报瞥与 自动联锁切 断设施设置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石油化工 企

业设计防 火标准》GB 50160 的有关规定。

6.3 液 化 经 、可燃气体 、 助 燃气体储罐

6. 3.1 液化经工厂储罐 区总容积不应 大于 300m3 , 单罐容积不应

大千 l00m 3

6.3. 2 液化经储罐、可燃气体储罐和助燃气体储罐应分别 成组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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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 ，储罐组 内储罐布置不应超过 两 排 ， 两 排 卧罐之 间的间 距不应小
于 3 m 。

6. 3. 3  液化经 、 可燃气体、助燃气体储罐组 内 储罐的防火 间 距不

应小 千 表 6. 3. 3 的规定。
表 6. 3. 3 液 化 经 、 可燃气体 、 助 燃气体储 罐 组 内 储罐 防 火 间 距

介质 储存方式或 储 罐 型 式 球罐 卧 （ 立 ） 罐 水槽式气柜 干式气柜

有事故排放至
全压力式 O .  5D 关

焚烧设施的
液化经 或半冷冻 1 .  Sm 

式储罐
无事 故排放至

1. OD ＊ ＊ 

焚烧设施的

助燃气体
球 罐 0 .  5D 0. 65D ＊ 

卧 （ 立 ） 罐 0 .  65D 1. Sm ＊ ＊ 

水槽式气柜 ＊ ＊ 0. S D  0 .  65D 

可燃气体 干式气柜 关 并 0. 65D 0. 65D 

球罐 0.  5D 兴 0. 65D 0. 65D 

注 ： 1 D 为 相邻 较 大储罐 的 直 径 。

2 液氨储罐 之 间 的 防 火 间 距 要 求 应 与 液 化烧储罐 相 同 ．

3 氧气储罐与 可燃气体储罐之 间 的 防火 间 距 不 应 小 于 相 邻 较 大 罐 的 直 径 ； 液

氧储罐 的 防火 间 距按现行 国 家标 准《 建 筑 设 计 防 火 规 范 》GB 50016 的 有 关
规定执行 。

4 沸 点 低 于 4s ·c 的 甲 B类 液体压力储罐 ， 按 液化经储罐 的 防火 间距执行 。

5 .. * "表示不 应 同 组 布 置 。

6. 3 .  4 全压力式或半冷冻式液化经储罐（ 组 ）、液氨储罐的防火堤
和隔 堤设置 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 石 油化 工 企 业设计防火标准 》

GB 50 1 60 的规定 。

6. 3. 5 沸 点 低 于 45 ·c 的 甲 8类液体的压 力 储罐 ， 防火堤 内 的有 效

容积不应小 千 1 个最 大储罐的容积 ， 防火堤 距储罐不应小 千 3m ,

防火堤及 隔 堤的高 度设置尚应符合本标准第 6. 2 .  1 1 条的规定 ； 与
液化经压力储罐 同 组 布 置 时 ， 防火堤 及 隔 堤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
标准《 石 油 化工 企 业设计防火标准 》GB 5 0 1 60 的规定 。
6. 3. 6 液化经储罐 （ 组 ） 的专用泵 （ 区 ）应布置在 防火堤外，与液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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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储罐 的 防火 间 距 不 应 小 于 15m , 与 可 燃 液体工厂 储 罐 的 防 火 间
距应符合本标准第 4. 2 . 9 条 的 规定 ， 与 可 燃 液 体 车 间 储罐 的 防 火
间 距应 按本标准表 5 . 5 .  2-2 中 液化经工艺设备或房 间 与 可燃 液体
车 间储 罐 的 防 火 间 距执行 。
6. 3. 7 液化经储罐 、 液 氨储罐 、 可 燃 气 体储 罐 的 温度计、 压力 表 、

安全 阀 、 液 位计、液位报警与 自 动 联 锁 切 断设施等 的设 置 ， 应 符 合
现行 国 家 标 准 《石油化工 企 业 设计防 火 标 准 》 GB 50160 的 有 关
规定 。 .-

6. 4 可燃液体 、 液 化 经 汽 车 装 卸 设 施

6. 4. 1 可 燃液体汽车装卸设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：
1 甲 B 、 乙 、丙 A 类液体 的 装 车 应 采 用 液下 装 车 鹤 管 。
2 装 卸 车 鹤 位 与 缓 冲 罐 之 间 的 距 离 不 应 小 于 5m ; 无 缓 冲 罐

时 ， 距装卸车鹤位 10m 以 外 的装 卸 管 道 上 应 设便 千操 作 的 紧 急 切
断 阀 。

3 甲 B 、 乙 A 类 液体装卸车鹤位与集中 布 置 的 泵 的距 离 不 应 小
于 8m。

4 装 卸 车 鹤 位 之 间 的 距 离 不 应 小 于 4m , 双侧装 卸 车 栈 台 相
邻鹤位之间 或 同 一鹤位相邻鹤管之间 的距离应满足鹤管正常操作
和检修的要求 。

5 甲 B 、 乙 、 丙A 类液体装 卸 车 鹤位 与 其 他 液 体 装 卸 车 鹤 位 之
间 距 离 不 应 小 于 8m 。

6 装 卸场地应采用现浇混凝土地面 。
7 装卸车鹤管应采取静 电 消 除措施 ； 槽 车 ， 装 卸 台 及 相 关 管

道 、 设备及建（ 构 ） 筑物 的 金 属 构件等应做 电气连接并接 地 。
6. 4. 2 液化经汽车装卸设施应符合 下 列 规定 ：

1 液 化 经 严 禁就地排放 ；
2 装 卸 车鹤位之间 的距离不应小 于 4m ;
3 装 卸 车 鹤 位 与 可 燃 液 体 装 卸 车 鹤 位 之 间 距 离 不 应 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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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Sm ;
4 距装卸车鹤位 l Om 以 外 的装 卸 管道上应设便 千 操 作 的 紧

急 切 断 阀 ；
5 装卸车鹤位与集中 布置 的泵 的距离不应小于 l Om ;
6 装 卸 场地应采用现浇混凝土 地 面 ；
7 装卸车鹤管应采取静 电 消 除措施 ； 槽 车 ， 装 卸 台 及 相 关 管

道 、设 备及建构筑物 的 金 属 构 件 等应做电气连接并 接 地 。

6. 5 厂 内 仓 库

6. 5. 1 甲 、 乙 、 丙 类 仓 库 距其他建筑设施 的 防 火 间 距应 符 合 本 标
准第 4. 2. 9 条 的 有 关规定 。
6. 5. 2 可能产生爆炸性气体混合物或与 空气形成爆炸性粉尘 、 纤
维 等 混 合 物 的 仓 库 ， 应 采 用 不 发 生 火 花 的 地 面 ， 需 要 时 应 设 防
水层 。
6. 5. 3 桶装 、瓶装 甲 B 类 液体或液化经 、 液氨或液氯等的 实 瓶 不 应
露 天存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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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管 道 布 置

7.1 厂 内 管 线 综 合

7. 1 .  1 全 厂性工艺、热力及公用工程管道宜与 厂内道路平行架空 敷

设，循环水及其他水管道可埋地敷设；除泡沫混合液管道外，地上管道

不应环绕生产设施或储罐 （组）布置，且不得影响消防扑救作业。

7.1. 2 管道及其析架跨越 厂内道路的净空高度 不应小 于 Sm 。

7.1. 3 可 燃气体、液化胫、可燃液体管道的敷设应符合 下 列 规定 ：
1 应地上敷设。 必须采用管沟 敷 设时 ，管 沟内应采取防止可

燃 介 质 积 聚 的措 施 ， 在 进出 生产设施处 密 封 隔 断，并做 出 明 显

标示 。

2 跨 越道路的可燃气体、液化经、可 燃 液体管道上 不应设置

阀 门 及易 发生泄漏的管道附件 。

7.1. 4 永 久 性 的 地 上 、 地 下 管 道 ， 严 禁 穿 越 与 其 无 关 的 生 产设施 、

生 产 线 、 仓 库 、 储罐 （ 组 ） 和建 （ 构 ） 筑 物 。

7. 1 .  5 可 燃气体、液化经、可燃液体、可 燃 固 体的管道及使 用金 属

等导体材料 制作的操 作平台应设置防静电 接地。

7.2 工艺及公用 物料管道

7. 2.1 可 燃 介质不应采用非 金 属 管道输送 。 当 局部确 需采用软

管输送可燃介质时 ，应采用金 属 软管 ； 液化经、液氯、液 氨 不得 采用

软 管输送。
7.2.2 进 出 生 产设施的 可燃气体 、 液化 炟 、 可燃液体管道 ， 生 产设

施界 区 处 应设 隔 断 阀和"8"字盲板 ， 隔 断 阀 处应设平 台 。

7. 2.3 热力 管道不得 与 可燃气体、腐 蚀 性气体或 甲 、 乙 、丙 A 类可

燃 液体管道敷设在同一条管沟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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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2.4 可燃气体的排放导出 管应采 用金 属 管道，且不得置于 下 水

道等限 制性空间内。
7. 2. 5 氧气管道与可燃介质管道 共架 平行布置敷 设时 ，净距不应

小于 500mm , 交叉布置时 ，净距不应小于 250mm 。

7. 2. 6 液化经及操 作温 度 不 低 千 自燃 点 的可燃液体设备 出 液 管

应在靠 近 设备出 口 处 设置切 断 阀。 容 积超过 40m3 的液化经 设备

与其抽 液泵的间距小于 1 5m 时 ， 该切 断 阀应为具手动 功能的遥 控

阀，遥 控阀 就地操 作按钮距抽 液泵的间距 不应小于 1 5m。

7. 2. 7 自燃 液体管道应采 用焊接 连接，不得 用螺纹连接。 当 采 用

法 兰 连 接 时 ，应提高 一 个 压 力 等级。 自燃 液体容器底 部管道应设

高 机械完整 性的火灾紧 急 切 断 阀 。

7. 2. 8 能 自燃爆炸的特种气体管道宜采 用套管设计。

7.2.9 操 作温度 低 千 自燃 点 不足 lO "C 的可燃 液体管道的低 点 不

得设置排 放 阀 。

7. 2.10 医药工业管道设计还应符合 下 列 规定 ：
1 丙 类及以下的厂房确 需使 用 甲 、乙 类介质时 ，进入厂房 甲 、

乙 类介质管道的管径 不应 大千 DN40, 应采 用夹套管输送或对管

道进行 100 % 无损检测，并设置必 要的检测 仪表和事 故 排风、 进料

切 断 等联锁 系统。

2 当 各厂房或生产设施的废气支 管连 接 至 主管并送往 废气

处理系统时 ，支管与主管连接处宜设置阻火设施。

7.3 含可燃液体生产污水管道

7. 3.1 含可燃 液体的污 水 及被严重污 染 的雨 水应排入生产污 水

管道，但下 列 介 质不得直接排入生产污水 管道：

1 含可燃 液体的排放液 ；

2 可燃气体的凝结液 ；
3 与排水 点 管道中的污水混合后 温度高于 40 "C 的水 ；

4 混合后发生化学反应能引 起火灾或爆炸的污 水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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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3. 2 输 送 含 可 燃 液 体 的 生 产 污 水 管 道 宜 采 用 架 空 敷 设 方 式 。

采 用 架 空 敷设 的 生 产 污 水 管 道 ， 应 符 合 下 列 规 定 ：

1 管道应设置 防 静 电 接地 ；

2 输 送 生 产 污 水 的 电 气 设 备 应 按 其 爆 炸 性 环 境 级 别 和 组 别

进 行 选 型 ；

3 用 于生 产 污 水 输 送 的 收 集 池 （ 罐 ） 周 围 15m 半 径 范 围 内 不

得 有 明 火 地 点 或 散 发 火 花 地 点 ， 其 排 气 管 的 设 置 应 按 本 标 准 第

7 .  3 .  8条执行 。

7. 3. 3 重 力 流 管 道 应 符 合 本 节 下 述 各 条 的 规定 。

7. 3. 4 厂 房 或 生 产 设施 含 可 燃 液 体 的 生 产 污 水 管道 的 下 列 部 位

应设水封井 ：

1 围 堰 、 管 沟 等 的 污水 排 入 生 产 污水 （ 支 ） 总 管 前 ；

2 每 个 防 火 分 区 或 设 施 的 支 管 接 入 厂 房 或 生 产 设 施 外 生 产

污水 （ 支 ） 总 管前 ；

3 管 段 长 度 大 千 300m 时 ， 管 道 应 采 用 水 封 井 分 隔 ；

4 隔 油 池 进 出 污水 管道 上 。

7. 3. S  非 爆 炸 危 险 区 域 的 排 水 支 管 或 总 管 接 人 含 可 燃 液 体 污 水

总管前应增设水封井 。

7. 3. 6 储 罐 （ 组 ） 排水 管 应 在 防 火 堤外设置水封井 ， 水封 井 和 防 火

堤 之 间 的 管 道 上 应设 置 易 开关 的 隔 断 阀 。

7. 3. 7 隔 油 池 的 保 护 高 度 不 应 小 于 400mm , 水 封 井 水 封 高 度 不

得 小 千 250mm 。 隔 油 池 的 隔 板 、 隔 油 池 和 水封 井 的 盖 板 应 采 用 难

燃 或 不 燃 材 料 ， 盖板 与 盖 座 应 密 封 ， 且 盖 板 不 得 有 孔 涧 。

7. 3. 8 甲 、 乙 类生 产 设施 内 生 产 污 水 管道 的 （ 支 ） 总管 的 最 高 处 检

查 井 宜设 置排气管 。 排 气 管 的 设 置 应 符 合 下 列 规定 ：
1 管径不宜小于 100mm ;
2 排 气 管 的 出 口 应 高 出 地 面 2. 5m 以 上 ， 并应 高 出 距排 气 管

3m 范 围 内 的 操 作 平 台 2 . 5m 以 上 ；

3 距明火地点 、散发火花地点 15m 半径范围 内不应设置排气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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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厂房 （ 仓库 ） 建筑 防 火

8. 1 厂房（ 仓 库 ） 耐 火 等 级 与 构 件 耐 火 极 限

8. 1 .1 甲 、乙 、丙 类厂房（仓库）、全厂 性重要设施的耐 火等级不应

低于二级。

8. 1 . 2 厂房（ 仓库 ） 柱 间 支 撑、 永 平 支 撑 构 件 的 燃烧性能和耐火极

限 不 应 低 千 表 8. 1. 2 的 规 定 ， 厂房 （ 仓 库 ） 其 他构 件 的 燃 烧性能和

耐火极 限 应 按现行国家 标 准 《建筑设计 防 火 规 范》GB 50016 确 定 。
表 8. 1 .  2 柱 间 支 撑 、 水 平 支 撑 构 件 的燃烧性能 和 耐 火极 限 ( h)

耐 火 等 级
构 件 名 称

一 级 一 级

柱 间 支 撑
不燃性 不燃性
3. 00 2. 50 

水 平 支撑
不燃性 不燃性
I .  50 1. 00 

8 . 1 . 3 甲 、 乙 类厂房（仓库 ） 以及设有人 员 密集场所的其他 厂 房

（仓库） ，外墙保 温材料的燃烧 性能等级应为 A 级。

8. 1 . 4 厂房内有可燃 液体设备的楼层时 ，分 隔防火分区之 间 的楼

板 应 采用钢 筋混凝土楼板或复合楼板，耐 火极限不应低 于 1 .50h , 

并应采取防止 可燃液体流 淌 的措施。

8. 1 . 5 钢结构厂房（仓库）的钢 构件 耐 火极限应按 现行国家标准

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 执行。

8.1. 6 厂房内设备构架 的承重结构构件应采用不燃烧体。 当 可

燃气体、助燃气体和甲 、 乙、丙类液 体的设备承重构架、支架、裙 座

及管廊（架）采用钢结构时 ，应采取耐火极 限不低 于 1 . 50h 的保护

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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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I . 7 严禁可燃气体和 甲 、乙、丙 类液 体的设备及管道穿 越 厂房

内防火分区的楼板 、防火墙及联合厂房的相邻外墙的防火墙，其他

设备及管道必须穿 越 时 ，应采用与 楼板 、防火墙及外墙相同耐 火极

限的不燃防火材料封堵。
8. I. 8 钢 结构抗 火设计、防火保护措施及防火保护工程施工质量

与 验收应 符 合现 行国 家标 准 《建筑钢 结 构 防 火 技 术 规 范 》 GB
5 1 249 的有关规定。

8. 2 厂 房 （ 仓 库 ） 高 度 、 层 数 、 面 积

8. 2 . 1  厂房的高 度、层数和每个防火分区的最 大允许建筑面积应

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 的有关规定。
8. 2. 2 仓库的高度 、 层数和面积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设计

防火规范》GB 50016 的有关规定。

8. 2.3 当 设置 自动 灭 火系统时 ， 厂房（仓库）防火分区的建筑面积

及仓库 占地 面积可 按 现 行 国 家标准 《建筑 设 计 防 火 规 范 》 GB

50016 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8. 2. 4 丙类厂房的地下 室或半地下 室 耐 火等级为一级且为公用

和辅助生产 设施的设备用房时 ，防火分区最大 允许建筑面积不应

大于 1 000m2 。 当 设置 自动灭 火系统时 ， 可增加 1 . 0 倍 ； 局部设置

时 ， 防火分区的增加面积可按 该局部面积的 1.0 倍计算 。

8. 2. 5 受 工艺特点 或 自然条件限 制必须布置在封闭式厂房内的

多层构架设备平台 ， 若 各层设备平台 板采用格栅 板 时 ， 该格栅板 平

台 可作为操 作 平台 或检修平台， 该平台 面积可不计入所在防火分

区的建筑面积内 ，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：
1 有围护结构的无人员操作的辅助功能房间形 成的封 闭 区

域所占面积应小于 该楼层面积的 5 % ;

2 操作人员总数应少于 10 人 ；

3 各层应设置 自动 灭 火系统，并宜 采用雨 淋 自动 喷 水 灭 火

系统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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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各层设备平台 疏散 要求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设计防

火规范》GB 50016 的有关规定 ；
5 格栅板透空率不应低于 50 % ;

6 屋顶宜设易 熔 性采 光带，采光带面积不宜小于屋面面积的

1 5 % ; 外墙面应设置采 光 带 或 采光 窗，任一层外墙室 内净高度 的

1/2 以上设置的采光带或采 光 窗有效面积应 大于 该层 四 周外墙体

总表面面积的 25% 。 外墙及屋顶采光带或 采 光 窗应 均匀布置。

8.3 厂房｛ 仓 库 ） 平 面 布 置

8.3.1 厂房（仓库）设计应符合下 列 规定 ：
1 当同一 厂房内分隔为不同火灾危险性类别的房间时 ，应 按

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 的有关规定 执行。

2 甲 、乙、丙 类敞开式厂房，其层数、高度、每个防火 分区的最

大允许建筑面积，可按 工艺及设备布置确 定 。 半敞开式 厂房其层

数、高度、每个防火分区的最 大允 许建筑面积按 封闭式厂房执行，

当 半敞开式厂房的敞开部分与 封闭 部分采 用防火墙分隔 时 ， 厂房

敞开部分的层数、高度、每 个防火分区的最 大允许建筑面积，可 按

工艺及设备布置确 定，其建筑面积不计入厂房的防火分区面积，防

火墙高度 应高出 厂房较低 部分屋面 4m , 当 防火墙高出 厂房较低 部

分屋面不足 4m 时 ， 厂房屋面靠 近防火墙 4m 范围内的屋面板及屋

顶承重构件耐 火极限不应低千 1.50h。
3 办公室、休息室、控制室、化验室 等不应 设置在 甲 、乙 类厂

房内，确 需贴邻本厂房时 ，其耐 火等级不应 低 于 二 级，并应 采 用耐

火极限不低 千 3. ooh 且 无门 、 窗 、 洞 口 的防爆墙与 厂房隔开， 且 应

设置独 立的安全出 口 。

4 丙类厂房内设置的办公室、休息室、控制室、化验室 等应采

用耐 火极 限不低 于 2.50h 的防火隔墙和 1 .ooh 的楼板 与 其他 部位

分隔，并应至少设置 1 个独 立 的安全出 口 。 当 隔墙上需开设相互

连通的门时 ，应 采 用乙级防火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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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变 配 电 所不应设置 在 甲 、 乙类厂 房 内 或 贴 邻建 造 ， 且不应

设置在爆炸性气体、粉尘环境的危 险区域 内 。 供 甲 、乙类厂 房专用

的 20kV 及 以 下的变 配 电 所 ， 当采用无 门 窗 洞 口 的防火墙 隔 开 并

贴邻建造 时 ，应符合下 列 规定 ：
1 ) 有 含油设备的变 配 电 所 可 一 面贴邻建造 ；

2 ) 无 含 油设备的变 配 电 所 可 一 面 或 两 面贴邻建造 ；
3 ) 爆 炸 危 险环境 电 力 装 置设计应按 现行国 家标准《 爆 炸 危

险环境 电 力 装 置设计规 范 》GB 50058 执行 。
6 厂 房 内设置 中 间 仓库 时 ，应符合下 列规定 ：

1 )设置 甲 、乙类 中 间 仓库 时 ， 其储屋不应超过 l d 的需要 量 。

中 间 仓 库应靠外墙 布 置 ， 并应采用防火墙和耐火极 限不
低 于 1 . 50h 的不燃烧性楼板与其他部 位 隔 开 ；

2 )设置丙类 中 间 仓 库 时 ，应采用防火墙和耐火极 限不低 千

1 .  50h 的不燃性楼板与其他部位 隔 开 ；
3 ) 仓库的耐火等级和面积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设计

防火规范》GB 50016 的有关规定。

8. 3. 2 厂 房 （ 仓库 ） 的外墙 上应设 置 可 供 消 防救 援人员 进 入的窗
口 ，并应符合下 列规定 ：

1 供 消 防人 员 进 入 的 窗 口 的净 高 度和净 宽 度 均 不应 小 于
1 .  Om , 其 下 沿距 室 内 地 面不应大 于 1 . 2 m ;  

2 每 层 每 个防火分区不应少于 2 个 ， 各 救 援 窗 间 距不 宜 大
千 24 m ;

3 应急击碎玻璃应采用厚 度不大 于 8mm 的单片 钢 化玻 璃 ，
有 爆 炸 危 险的厂 房 （ 仓 库 ）采用钢 化 玻璃 门 窗 时 ， 其 玻 璃 厚 度不应

大 于 4mm ;

4 室外设詈易 于识别的明 显标志 。

8. 3. 3 因 工艺生产的特性需求，联合厂房 相邻外墙必须设置连通

口 时 ，应采取相应的防火措施 ， 相 邻外墙的防火间距及构造要求应
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 的有关规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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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3.4 化学品库或危险品库应按储存物品的化学物理 特 性分类

储存 ， 当 物料 性质 不允 许同库储存 时 ， 应采 用 耐 火极 限 不低 于

2.00h 的防 火隔墙隔 开 。 火灾危险类别 不同区域 宜 分别 设置独 立

的防 火分区。

8.3. 5 建筑物的内部装修设计均应按 现行国 家标准《建筑设计防

火规范》GB 50016 及《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 火规范》GB 50222 执行。

8. 4 厂房（ 仓 库 ） 防 爆

8. 4. I 爆炸危险区域范围内的疏散门，开启 方 向应朝 向 爆炸危险

性较 小的区域一侧 ； 爆炸危险场所的外门 口 应为防滑坡道 ， 且 不应

设置台 阶 。

8. 4. 2  供分析化验使用 的钢 瓶储存间有爆 炸危险时应独 立 设置 。

当有困 难 时 ， 可 与 主体建筑贴邻布置，并应采 用 防爆墙与其他部位

隔 开 ， 且 满足泄压 要求。 钢 瓶储存间屋面为泄爆 面时 ， 主体建筑高

出泄爆屋面 15m 及以下 的开 口 部位应设置 固 定窗扇 ，并采 用 安 全

玻 璃 。

8. 4.3 有爆 炸危险的 甲 、 乙 类生产部位， 宜集 中 布置在 厂房靠外

墙的泄 压设施附近 ，并满足泄压计算 要求。 除本标准另 有规定外，

与 其他区域的隔墙应采 用 耐 火极限不低 千 3.00h 的防火隔墙。 防

火隔墙上开设连通门时 ，应设置防护门斗 ， 门斗 使 用 面积不宜小千

4. Om2 , 进深不宜小 千 1 .5m。 防 护门斗 上的门应为 甲 级 防 火门 ，

门应错位 设置。

8. 5 厂房（ 仓 库 ） 安 全 疏散

8. 5.1 厂房（ 仓库）的安 全疏散 设计应符合 下 列 规定：

1 厂房的安全疏散应按 现行国家标准《建 规 设计防 火规范》

GB 50016 执行。

2 三层及以上半敞开式厂房、有爆炸危险的敞开式厂房的疏

散 楼梯 设计应符合下列 规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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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)当 位 于 厂房中间 时 应采 用 封闭楼梯间 ， 楼梯 间 在首层可

通过扩 大的封闭楼梯间将直通室外的门设置在离楼梯间

不 大千 15m 处 ； 当 采 用 避 难 走道时 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

准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 的有关规定； 位 千 爆 炸

危险区域内的封闭楼梯间应设防护门斗 。

2)位 于 厂房结构边 缘 的疏 散 楼梯 可 采 用 室外楼梯 ， 但应符

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 室外疏

散楼梯的规定，位 千爆 炸危险区域 内的室外楼梯应设防

护门斗 。

3 厂房内的设备操 作及检修平台 的安全疏 散 通道应符合下

列 规定：

I)设备操 作及检修平台应设置不少于两个通往楼地面的梯

子 作为安 全疏 散 通道 ， 当 甲 类 设 备 平 台 面 积 不 大 于

l00m2 、 乙 类设备平台 面积不 大千 150m2 、丙类设备平台

面积不 大于 250而 时 ，可 只 设一个梯 子 ；

2)相邻的设备平台 宜 用 走 桥 连 通，与相邻 平台 连 通的走 桥

可 作为一个安全疏 散通道；

3)主要设备平台 及需要进行 频 繁 操 作的设备平台 ， 疏 散 梯

应采用 斜 梯 ， 斜梯 倾斜 角 度 不宜 大千 45° ;
4)设备平台 内任一 点 至 最近安全出 口 的直线距离应符合现

行国家标准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 1 6 有关规定， 当

厂房内设置 自 动 灭 火系统时 ， 其疏散距离 可增加 25 % 。

8. 5 . 2 封闭式 厂房、半敞开式厂房内的楼梯，应设置楼梯安全警

示装置。

8. 5 . 3 建筑面积不 大千 200m2 的地下或半地下 设备间、建筑面积

不 大于 50而 且经常停 留 人 数不超过15 人 的其他地下或半地下房

间，可 设置1 个安全出 口 。

8. 5. 4 仓库的安全疏散应按 现 行国家标准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

GB 5001 6 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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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消 防 设 施

9.1 一 般 规 定

9. 1. 1 企业消防给水 系统及灭 火设施等的设计应根据企业的建

筑类型 、 生产（储存 ） 类别和火灾危险特 性等因 素 确 定 。

9.1. 2 企业灭 火用水 量应按同一时 间内一处 火灾，并按 需水 量 最

大的一座建筑物或堆场 、储罐 等计算 。

9. 2 企 业 消 防 站

9 .  2.1 火灾危险性较 大的 大型精细化工企业应建立 企业消防站 。

9. 2. 2 企业消防站应合理布局，宜布置在生产、储存 区全年最小

频 率风向的下风侧 。

9.3 消 防 给 水

9.  3.1 消防用水 水 源 可 由市政 （ 工 业园 区） 给 水 管网以 及企业 自

备 水 源 等供给 。

9.3. 2 宜根据企业规 模 、 火灾危险性等设置独 立 的消防给 水

系统。

9.3.3 当 市政 （园 区）供水管网、供水 水 源 不能满 足 企业消防用水

水 量 、 水压和火灾延续 时 间内消防总用水量 要求时 ，应设消防水池

（罐 ） 及消防水泵房。

9. 3. 4 消防水 池 （罐 ） 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消防给水及消

火栓系统技术规范》GB 50974 的规定 ， 冬 季 寒 冷地区的消防水 池

（罐 ）应采取防冻措施。

9.3. 5 消防给水系统供水 形式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《消防给水及

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》GB 50974 的规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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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3. 6 消防 泵房及消防 泵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消防 给 水

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》GB 50974 的规定。

9.3. 7  消防 泵的供电应符合下列 规定：
1 不需设置消 防 备 用泵的消防 泵， 可 按 一 个动力 源设置 ；
2 室外消防设计水 最 大千 25L/s 的厂房 （ 仓库 汃 储罐 区等

应按 两个动力 源 设置 ；

3 设有 自动 喷 水 灭 火系统或 固 定泡 沫 灭 火系统的消 防泵，

应按 两 个 独 立 动 力 源 设置 ： 一 级负荷供电或备用泵宜 采 用 柴 油

机泵。

9.3. 8 厂房 、 仓库 、 辅助用房及独 立 设置的办公楼 、 浴 室 、 餐 厅 等

配套 用房的室外消火栓 、 室 内 消火栓设计流 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

准《消防 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》GB 50974 的规定。

9.3. 9 以露天 布置为主的甲 、 乙 、 丙类生产设施， 其消防 设计流 量

应按 同 时 开启 的各个 消 防 给 水 系统用水 最 之 和计算，且 不应小 千

90L/s, 火灾延 续 时 间应按 不小 千 3h 计算 。

9. 3.10 甲 、 乙 、 丙类液体储罐 （ 区）消防 用水 量应按储罐 固 定 （ 或

移动）冷却水 矗 、 泡 沫配置水量和罐区室外消火栓 设计流量之和确

定，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设计防 火规范 》GB 50016 、 《消 防
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》GB 50974 及《 水 喷 雾 灭 火系统技术

规 范 》GB 50219 的规定。

9. 3.11 甲 、 乙 、 丙类液体储罐（区）采 用低倍数泡沫灭 火系统应符

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设计防 火规 范 》GB 50016 、 《泡 沫 灭 火系统

设计规 范 》 GB 50151 的规定。 储罐 区 泡 沫 站设置应符 合 下 列

规定 ：
1 应布置在防 火堤外的非爆炸危险区；
2 与 可燃液体储罐的防 火间距不应小 于 20m 。

9.3.12 全压力式和半 冷 冻式液 氨储罐消防用水量应按 固 定冷却

水 系统设计流量及罐 区室外消火栓 设计流 掀 之和确 定，并应符合

现行国家标准《消防 给 水 及消火栓 系统技术规范 》GB 50974 、 《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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喷 雾 灭火 系 统 技术规范》GB 502 1 9 的规定。

9. 3. 13 液化经罐区消 防用水量应按 固 定 冷却 水 系 统设计流 量 与
罐区室外消火栓设计流量 之和确定 ， 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 消 防
给 水 及 消 火栓 系 统 技术规范》GB 50974 的规定。
9. 3. 14 可 燃气体储罐 室外 消 防水 量设计应符合现行 国 家 标准
《 消防给水 及 消 火栓 系 统 技术规范》GB 50974 的规定 。

9. 3. 15 设 置 水 喷 雾 灭 火 系 统保护的室外油 浸 变 压 器 ， 其 消 防用
水 橇应按现行 国 家标准《 水 喷 雾 灭火 系 统 技术规范》GB 50219 的
有关规定 确 定 。

9. 3. 16 其他场所的火灾延 续 时 间 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 消 防给
水 及 消 火栓 系 统 技术规范》GB 50974 、 《 自 动 喷 水 灭火 系 统设计规
范》GB 50084、《 泡 沫 灭 火 系 统设计规范》 GB 501 5 1 、 《 水 喷 雾 灭 火
系 统 技术规范》GB 502 1 9 和《 固 定 消 防炮 灭 火 系 统设计规范》GB

50338 的有关规定 。

9. 4  消 火栓 系 统

9. 4. 1 全 厂 消 防 给 水 管道应环状 布 置 ， 并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
《 消 防给 水 及 消火栓 系 统 技术规范》GB 50974 的规定。
9. 4. 2 室 内、室外消 火栓设置 及 管 网的布 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
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 00 1 6 、 《 消 防给 水 及 消 火栓 系 统 技术规

范》GB 50974 的规定 。

9. 4. 3 厂 房 、 仓 库 内 存 有 与 水 接 触 能 引 起燃烧爆 炸的物 品 的部
位 ， 可不设置室 内 消 火栓 ， 但宜配置相应的灭火设施和采取相应的

防火保护 措施。

9. 4. 4 室 内 消 防管道的布 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 消防给 水 及 消
火栓 系 统 技术规范》GB 50974 的规定 。

9. 4. 5 室 内 消火栓水枪的充实水柱应符合下列 规 定 ：
1 高 层 厂 房 （ 仓 库 ）、高 架 仓库不应小 于 1 3 . Om ;  
2 其他场所不应小于 10. 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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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5 自 动 灭 火 系 统

9 .  5. 1 除 不宜 用水保护的厂 房 、 场所、 不燃物品仓库外 ， 下 列 场所

应设置 自动 灭 火系统，并宜采用 自动 喷 水 灭 火系统：

1 高层 乙 、 丙 类 厂 房 ， 可 燃 、 难 燃 物品的高架 仓库和高层

仓库 ；
2 每 座 占地面积 大千 1 500而 或 总建筑面积 大千 3000旷 的

其他单层或 多层丙类物品仓库 ； ． ．． 

3 超过防火分区最 大允许建筑面积的建筑物；

4 设有送 回 风道（管）的集中空气调节 系统、建筑面积 大千

3000旷 的多层办公楼或公 共建筑；

5 本标准第8. 2. 5条规定应设置 自动 灭 火系统的场所。

9. 5. 2 自动 喷水灭 火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《 自动 喷 水

灭 火系统设计规范》GB 50084 的规定 。

9. 6 灭 火 器设置

9. 6. 1 生产 区等场所宜设置干粉 型 、 水基型（水 雾）或泡沫 型 灭 火

器，控制 室、机柜间等宜设置干 粉 型 或气体型 灭 火器，化验室 等宜

设置水基型或干粉 型 灭 火器。
9 .  6 .  2 生产 区内设置的单个灭 火器规格宜按表 9. 6 .  2 选 用。

表 9. 6. 2 灭 火器 规格

于 粉 型
泡 沫 型 水 基 型 （ 水 雾 ） 二 氧 化碳

灭 火 器 类 型 （ 磷 酸按盐）

手提式 推车式 手提式 推 车 式 手提式 推 车 式 手 提式 推 车 式

灭 火 剂 容量(L) 9 60 3 或 6 25 或 35

充装蛋 重 量 ( kg) 5 或 8 20 或 50 5 或 7 30 

注： 同 一 场所选用 的 灭 火 器 、 灭 火 剂 应 相 容 。

9. 6. 3 可 燃 液 体地上储罐防火堤内灭 火器的配置应符合 现行国

家标准 《石油化工 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》GB 501 60 的规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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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6. 4  液化经储罐 区（组）应配置推 车式及手 提式 干 粉 灭 火器等

灭 火设施。

9. 6. 5 设有循 环 水 冷却 塔的屋顶， 宜配置若 干手提式水基型 （水

雾）灭 火器。

9. 6. 6  灭 火器配置除应符合本节上述 规定外， 尚应符合现行国家

标准《建筑灭 火器配置设计规范》GB 50140 的有关规定。

9. 7 消 防 排 水

9. 7 .1 对于可能造成水体污 染的 消防废 水 ，应设置消防废 水排水

收集设施。

9. 7. 2 消防废水宜利 用工厂 生产废水或雨水系统收集，并应符合

下 列 规定 ：
1 当 利 用生产废 水 系统 、 雨 水 系统收集消防排 水 时 ，应按 最

大 消防废水量校核排水系统的收集能力 ；
2 含有可燃 液体的消防排水收集系统应在 出 生产设施、罐区

时 设置水封，且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

准》GB 50160 的规定。

9. 7.3 使用或生产 甲 、 乙 、 丙 类液 体的生产 设施应有初期 污 染 雨

水收集处理及消防污 染 水应急收集处理的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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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供暖通风与 空气调节

10. 1 供 暖 系 统

10. 1 .  1 甲 、 乙 类厂房 （ 仓 库 ） 内 严禁 采 用 明 火 、 电 热散热器 和 燃 气
红 外线辐射供 暖 。
10. 1 .  2 在放散可燃气体 、 蒸气 或粉尘 的 厂房 （仓 库 ） 内 ， 散热器表
面 最 高 温 度 应 比 放 散 物 质 的 引 燃 温 度 至 少 低 2 0 % , 且 不 宜 超 过
70 "C , 热水供水温度不 宜超 过 l 3 0 "C , 水蒸气不宜超过 l l O "C 。
10. 1 .  3 供 暖 管 道 不 得 与 输送 可 燃 气 体 、腐蚀性气体或 闪 点 不 大
千 1 2o ·c 的可燃液体 的 管 道 在 同 一条管沟 内 敷设 。
10. 1 .  4 放 散 比室 内 空 气 重 的 可燃 气 体 、 蒸气 的 甲 、 乙 类 厂房 ， 或
放 散 可 燃 粉 尘 的 厂房 ， 供暖管道不应采用地沟敷设 。 必须采 用 时 ，
应 在 地 沟 内 填满细砂 ， 并密封沟盖板 。
10. 1 .  5 热媒温度高千 l l O "C 的供热管道不得沿输送有爆炸危险混合
物的风管外壁敷设 ； 当上述风管与热媒管道交叉敷设时， 热媒温度应至
少 比爆炸危险的气体、蒸气、粉尘或气溶胶等物质的 自燃点低 20 % 。

10. 2 通 风 与 空 气 调 节

10. 2. 1 甲 、 乙类厂房和处在爆炸危 险 区 内 的辅助建筑物送风系统
的室外进风 口 位 置 ， 应设在尤火花溅 落 的安全地 点 ， 并应 符 合 下 列
规定 ：

l 设在爆炸危险 区 域 以 外 。
2 厂房 内设施均 采 取 防 爆 措施后 ， 甲 、 乙 类 厂房 送 风 系 统 的

进 风 口 可设在爆炸危 险 区域 2 区 内 ，但应符合下列 规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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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) 应设在室外空 气 较 清 洁 的 地 点 ， 且机 械 通 风送 入 车 间 的
空 气 中 可 燃 气 体 、 蒸 气 的 含 最 ， 应 小 于 其爆 炸 下 限 值 的



1 0 % ,  可 燃 粉 尘 的 含 量 应 小 于 其 爆 炸 下 限 值 的 25 % 。 当

超过 时 ， 应从清洁地 区 取 风 或 设 置 空 气 净 化装 置 ；

2 ) 应设在排风 口 的 上 风 侧 且 低 于 排 风 口 ；

3 ) 进 风 口 的底部距室外地坪不宜小千 2 m , 当 设 在 绿 化地带

时 ， 不 宜 小 于 lm ;

4 ) 应避免进风 、 排 风 短 路 。

10. 2. 2 当 化 验 室 和 分析 室 的 排 风 系 统 中 含 有 易 燃 易 爆 物 质 时 ，

通 风 机 及 其 电 机 宜采 用 防爆 型 。

10. 2. 3 当 电 池 室 设 置 机械通 风 系 统 时 ， 室 内 空 气 不 应再循环 ， 室

内 应保持负 压 ， 设计换气 次 数 不 应 少 千 6 次/h ; 通 风机及 其 电 机应

为 防爆 型 ， 并应直接连 接 。

10. 2. 4 甲 、 乙类厂房 内 的通风系统和排 除 空 气 中 含有 爆 炸 危 险 物

质 的局部排风系 统 的 风管应采 用 金属 管道 ， 并 不 应 暗设 。 系 统 中 的

所有设备 、 活动部件 及 阀件应采取防爆措施 ， 并应设置防静 电 接地 。

10. 2 .  5 燃 油 或 燃 气 锅 炉 房 、 导 热 油 炉 房 、 直 燃 式 淏 化 捚 机 房 、 柴

油 泵房 、 柴 油 发 电 机 房 应 设 置 自 然 通 风或 机 械 通 风 设 施 。 燃 气 锅

炉 房 、燃气导热油 炉 房 、 燃气直燃 式 澳 化 锥 机房 应 选 用 防 爆 型 事 故

排风机。 当 采取机械通风 时 ， 机械 通 风 设 施 应 设 置 导 除 静 电 的 接

地装 置 ， 通风量应符 合 下 列 规定 ：

1 燃 油 锅 炉 房 、燃油 导热油 炉 房 、燃油 直燃式淏化锥机房 、 柴

油 泵 房 、 柴 油 发 电 机 房 正 常 通风量应按换气次数不 少 千 3 次/h 确

定 ， 事故排风量应按换气次数不 少 千 6 次/h 确 定 ；

2 燃气锅炉房 、燃气导 热 油 炉 房 、 燃 气直 燃 式 澳 化 锥 机 房 正

常 通 风量 应 按换气次数 不 少 千 6 次/h 确 定 ， 事 故 排 风 量 应 按 换气

次 数 不 少 千 12 次/h 确 定 。

10. 3 正 压 送 风

10. 3. 1  下 列 位 置应 设 置 正 压 送 风 系 统 ：

1 设 置 在 爆 炸 危 险 场所 的 非 防爆 类 型 的 电 控设备 、 正 压 型 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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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设备 ；

2 在爆炸危险区内的控 制室、分析 仪器室 等专 用 建 筑 ；

3 隔开爆炸危险区和非爆炸危险区的正压 室、门 斗 。

10.3. 2 正 压送风系统正压 值应符合下 列 规定 ：

1 正 压 型电气设备的送风正 压值不应低 于 50Pa ;
2 控 制室 、 分 析 仪 器 室 等 专 用 建 筑 送 风 正 压 值 应 为

25Pa~50Pa ; 
3 隔开爆炸危险区和非 爆炸危险区域的正 压室，送风正压值

应为 25Pa~50Pa。

10.3.3 设置正 压 送风系统的房间，送风量还应符合下 列 规定 ：
1 应维持室内正压数值所需要风戳 ；

2 应保证室内人 员 每人 不小 于 30m3 /h 所需新风量 。

10.3. 4 为正压室及正 压 型电气设备送风的采气 口 应设在爆炸危

险区域以外，距爆炸危险区域边 界应至 少 lm , 且应保证进风清 洁。

10.3. 5 正 压 送风系统应设置备用 通风机，且通风机应能 自动 切

换，其供电负荷 等级不应低 千工艺供电负荷 等级。

10. 3. 6 正 压送风系统应与正 压 室 内其他 仪表、电气设备的电 源

设 程序联锁。 应先开启 正 压送风系统， 待 室 内正 压 值 稳 定及置换

室内空气合格后方可接通电 源 。 应在其他 仪表、电气设备的电 源

切 断后，方可关闭正压送风系统。 正 压送风系统的电气开关 如设

在正压室内，应采用防爆 型 。

10. 3. 7 正 压 室 内应设余压排风 口 ，其安装位置应利 于 室 内空气

的置换，且宜面对常年最小频 率的风向 或采取防倒 灌 措施。

10.3. 8 正 压 室 内应设正 压 指 示 仪表和失压报警装置，且与正压

送风系统联锁 。 当 室 内正 压值低 千 25Pa 持 续 lmin 后，应发出 报

警信号，并使备用通风机 自动 投入运 行。

10. 4 事 故 通 风

10. 4. 1 对可能突 然 大量放散可燃气体、蒸气或粉尘的场所， 应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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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工艺设计 要求设置事 故通风系统，应按现行国家标准《工业建筑

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》GB 50019 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10. 4. 2 对千放 散 爆 炸 危险性或有害物质的厂房， 当 设置可 燃或

有毒气体检测、报警装置时 ， 事 故 通风系统宜与其联锁 启 动， 其供

电 可靠 性等级应与工艺等级相同。

10. 4.3 设有全淹 没气体灭火 系统的地下防护区和无 窗或设 固 定

窗 扇 的地上防护区，应设置事故后机械通风系统，排风 口 宜设在防

护区的下 部并应直通室外，排 风量应根据灭 火 剂 的种 类和 要求通

风稀释时 间经计算确定， 且 换气次数不小于 5 次/h。 送风、排风管

路穿越防护区的隔墙和楼板处，应设置远控电 动密闭 阀 ，同时应在

防护区外侧 方便操作处设置就地手动启 闭装置。

10. 4. 4 用 千 无 窗 密闭 房间的事 故 排 风系统应设置机械 补 风系

统，补风量 宜为排风量的 80% , 事故排风系统应与补风系统联锁。

10. 5 防 排 烟

10. 5 .1 洁 净 室 内的排 烟 口 及补 风 口 应有防泄漏 措施，与其相连

通的排烟及补风系统的进出风 口 处应设防虫网。

10. 5. 2 厂房中的空调、通风、冷 冻空压、水泵房等设备用 房或设

有气体灭火 系统的电气用 房可 不设排烟 系统， 其中的电气用 房事

故后通风应按本标准第10. 4. 3 条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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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电 气

1 1.1  消 防 电 源 、 配 电

1 1. 1.1 消防泵、消防电 梯、防烟 排烟设施、火灾 自动报警、 自动灭

火系统、应急 照 明和疏散指示标志以及电 动防火门、窗、防火卷帘 、

阀 门 等消防用电 设备，其电 源应符合下 列 规定 ：
1 消防泵供电 要求应按本标准第9.3. 7 条执行。
2 下 列 建构筑物、储罐 （ 区）和堆场 除消防泵以外的其他 消防

用电应按二级负荷供电 ：

1)室外消防用水 量 大千 30L/s 的厂房、仓库 ；

2)室外消防用水 量 大千 35 L/s 的露 天 生产设施区、可燃物

质堆场、可燃气体储罐 （区）和甲 、乙 类液体储罐 （区）。

3 不同负荷级别消防电 源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《供配电 系统

设计规范》GB 50052 的有关规定。

1 1. 1. 2 消防控制室的消防用电设备、消防水泵和泡 沫消防水泵、

防烟 与 排烟风机、消防电 梯 等重要的低压消防设备的供电，应在其

最 末 一级配电 装置或配电 箱处 设置双电 源 自动 切 换装置。

1 1. 1. 3 消防用电 设备应采 用专 用的供电 回路。 配电 线路应采 用

阻燃或耐火电 缆埋地敷 设 ； 当 确 需架 空 敷 设时 应采 用矿物绝 缘 类

不燃 性电 缆并敷设在专 用桥 架内， 该桥架不应穿 过储罐 区、生产设

施区。

1 1. 2 变压器和配 电柜及 电缆敷设

1 1. 2.1 全厂性的 20kV 以上 的变配电 所宜 独 立 设置。 变配电

所、配电 室、控制室应布置在爆炸危险区域范围外，当 为正 压 室 时 ，

可 布置在 1 区、2 区。 对于可 燃物质 比 空气重的爆 炸 性气体环 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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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 千 爆炸危险附加 2 区内 的变配电所、配电 室、控制室的电气和仪

表的设备层地面，应高出室外地面 0. 6m。

1 1 . 2. 2 油浸 型电气设备应在没有振 动、不倾 斜和 固 定安装的条

件下使用 ； 厂房内 的变压器宜采用 干式变压器。

1 1 .  2. 3 电 缆 沟 通入变配电所、 控制室的墙洞 处应填实、密封 ； 生

产 设施区内电 缆 引 至 用电 设备的开孔 部位 ，应采用电 缆防火封堵

材料封堵 ，其防火封堵组件的耐 火极限不应低 千 被 贯 穿物的耐 火

极限。

1 1 . 2. 4 可能散发比空气重的甲类气体生产 设施内 的电 缆应采用

阻燃型 ，并宜架空敷 设或直 接 埋地敷 设。 电气线 路 宜 在有爆 炸危

险的建（构）筑物墙外敷设。 电力电缆及控制电 缆应避免在高温泵

区附近穿行， 当 无 法有效避免时 ，明敷电缆槽盒应采取透气型式的

防火措施。

1 1 . 2. 5 爆 炸危险环 境电 力 装置设计应按 现行国家标准《爆 炸危

险环境电 力 装置设计规范》GB 50058 的规定执行。

1 1.3 消 防应 急 照 明

1 1 .3. 1 下 列 场所应设置消防应急 照明 ：

1 生产设施区的露 天地面层 ；
2 消防控制室、消防泵房、配电 室、防烟与排 烟 机房、发电 机

房、UPS 室和蓄电 池 室 等 自备电 源 室、通信机房、 大中型电 子计算

机房、中控室 等电气控制室、 仪表室以及发生火灾时 仍应正 常工作

的其他房间 ；

3 建（构）筑物内 的疏散走道及楼梯。

1 1 . 3. 2 火灾发生时应正 常 工 作的房间， 消防作业面的最低 照 度

不应低 千 正 常照明的照 度，连续供电 时 间应满 足 火灾时 工 作的需

要，且 不应少于 3. Oh。
1 1.3.3 消防应急 照 明 在主要通道地面上的最低 水 平照 度 值不应

低 千 ll x, 消防应急 照明 灯具和疏散指示标志灯具的蓄电 池 连 续供
• 4 7 •  



电 时 间不应少 千 90min。

11.3. 4 生产设施区露天地面层设置的工作照明 可兼用消防应急

照 明 ，且应符合本标准第1 1.3. 3条的有关规定。

11. 4 防雷和防静 电

11. 4.1 生产设施区内建（ 构） 筑物的防雷分类及防雷措施，应按

现行国家标准 《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》GB 50057 与 《石油化工装置

防雷设计规范》GB 50650 的规定执行 。

11. 4. 2 有爆 炸 危 险 的露 天 钢质封闭气罐， 当气罐顶板厚 度 不小

于 4mm 时 ，可 不设接 闪 杆、线 保护，但 必须设防雷 接地。 其接地

点 不应少 于两 处，接地点应沿 设备外围均匀布置，其间距不应 大

于 18m。

11. 4. 3 爆 炸 危 险 环境内，电 气 设备金属 外壳、金属 管线、恺装电

缆的金 属外皮 等均应采用 专业的接地线 可 靠 接地，包括安装 在 已

接地的金 属 结构上的电气设备及金属 管线 。

11. 5  火 灾 自 动 报 警 系 统

11. 5 .  1 企业应按 现行 国家标准 《火灾 自动 报 警 系统设计规范》

GB 501 16、《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 标准 》 GB 50160 等的规定设

置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。

11. 5. 2 消防控制室 宜具有联动现场视频监控图 像的功能。

11. 5. 3 火灾 自动 报 警 系统的交 流电 源应采用 消防电 源，其主电

源应优先选用不间断电 源 。 直流备用电 源 宜采用 火灾报警控制器

自带的专 用 蓄电 池 。

11. 5. 4 火灾探测 器的选型应根据燃烧物体的燃烧特 性确定。

11. 5. 5 甲 、 乙 类生产设施和罐 区外围疏 散 道路边应设置手 动 报

警按钮，且其间距不应 大于100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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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录 A 防火 间 距起止点

A.0.1 区域规划、 工厂总 平面布置以及 生产 设施内平面布置的

防火间距 起止点应根据下 列 条件确定：

1 封闭式厂房 外墙最外侧 ；

2 半敞开式厂房一外墙 最外侧和设备外缘两 者的最外点 ；
3 敞开式厂房— 一 设备外缘 ；
4 设备-设备外缘 ；
5 储罐—一罐外壁 ；
6 道路一路边 ；
7 铁路－�中心 线 ；
8 生产设施— —封闭式或半敞开式 厂房防火 间距 起止 点 和

设备外缘 两者的最外点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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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用词说明

1 为便于 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 区别对待，对 要求严格程度不

同的用词说明 如下 ：

1)表示 很严格，非 这样做不可的 ：

正 面词采用“ 必须“ ， 反面词采用
“严禁 " ;

2)表示严格，在正 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：

正 面词采用“
应“ ， 反 面词采用“ 不应”或“ 不得" ;

3)表示 允许稍有选择 ， 在条件许可时 首 先应这样做的：

正 面词采用“
宜＂ ， 反面词采用“ 不宜" ;

4)表示有选择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，采用
“

可 ” 。

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：“应符合… …

的规定”或“应按 … … 执行”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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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用标准名 录

《 建筑设计 防 火 规 范 》GB 500 1 6  

《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 与 空 气调节设计规范 》GB 500 1 9  
《 供配 电 系 统设计规范 》GB 50052 
《 建筑物 防雷设计规范 》GB 5"0657 
《 爆炸危险环境 电 力 装 置设计规范 》GB 50058 

《 自 动 喷水 灭 火 系 统设计规范 》GB 50084 
《 火 灾 自 动报警系 统设计规范 》GB 5 0 1 1 6  
《 建筑 灭 火 器配置设计规范 》GB 50140 
《 泡沫灭火 系 统设计规 范 》GB 501 5 1  
《 石油 化 工 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》GB 50160  
《 水 喷雾灭火 系 统技 术规范 》GB 502 1 9  

《 建筑 内 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》GB 50222 
《 固 定 消 防炮灭火 系 统设计规范 》GB 50338 

《 储罐 区 防火 堤设计规范 》GB 5035 1  

《 石油 化工可燃气体和有 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规范 》GB 50493 
《 石 油 化工 装 置 防 雷设计规范 》GB 50650 
《 化学工业建 （ 构 ） 筑物抗震设防分类标准 》GB 50914  

《 消 防 给 水 及 消 火 栓 系 统技术规范 》GB 50974 
《 建筑钢结构 防火技术规范 》GB 5 1249  

《 压力 管 道 规 范 工 业 管 道 第 3 部 分 ： 设 计 和 计 算 》 GB/T
20801 .  3 

《 石 油 化工储运系统罐 区设计规范 》SH/T 3007 
《 导 热油加热 炉 系 统规范 》SY/T 052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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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华 人 民 共和国国家标准

精细化工企业工程设计防火标准

GB 51283 - 2020 

条 文 说 明





编 制 说 明

《精细化工企业工程设计防 火标准》GB 51283-2020 , 经住房

和城乡建设部 2020年 1月16日以第33 号公告批准发布。

本标准制 定 过程中 ， 编制 组对 国内一些（精细 ） 化工（园 ） 区的

生产 企业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 ， 总结了我 国精细化工企业工程

防 火设计的实践经验， 同 时参考了国外先 进技术法 规和技术标准。

为了广 大设计、施工、 科研、学校 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 用本标

准时能正 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，本标准编制 组按 章、节 、 条顺序

编制 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 ，对条文规定 的 目 的、依据以及执行中需

注 意的有关事 项 进行了说明 ，还 着 重 对 强制 性条文的强制 性理由

做了解释。 但 是 ， 本条文说明 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 等的法律效力，

仅供使用者 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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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“刁贝总1
 

I .  0. 1 本条为 制定本标准的 目 的。

精细化工产品具有特定功能、规模小、附加 值高的特点 ，其发

展潜力 巨 大，前景广 阔 。 随着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，国内外精细化

工产品种类越来越 多，需求量越来越 大。 近 几年，全国各地把发展

精细化工作为促 进地方化工产业升级和转 型 ， 加 快经济 发展 的重

要举措 。

目 前，我国尚 无专门用千精细化工 企业工程设计的防 火国家

标准、规范，为适应精细化工产业新 型 工业化发展的需要， 制定本

标准，对精细化工企业生产、储存 火灾危险性进行分类 ， 规定工厂

建筑设施的防 火安全间距和措施，规范精细化工企业工程 防 火设

计，以达 到 防 止 和 减 少 火灾危 害、确 保 人 身 和财产安全、促 进精细

化工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的 目 的。
I .  0. 2 本条明 确 了本标准的适 用范围。

根据对调查收集的精细化工企业资 料 分析，精细化工企业生

产一般为小规模（如液化经储罐 的总容积不超过 300m3 , 甲 、 乙 类

液体储罐的总容积不超过 3000m3 ) , 工艺 生产多为常温或中温、 常

压或低压操 作。 综 合 考虑 精细化工企业特点、精细化工企业发展

余地和本标准使 用上的安全性后， 制定本标准适 用的精细化工企

业新建、扩建和改建工程的储罐 总容积和单罐容积规模 。

固 定容积可燃气体储罐 的容积应按储罐 几 何 容积 ( m3 ) 和 设

计储存压力（绝对压力 ，105 Pa) 的乘积计算 。

超过储罐总容积和单罐容积规模限 制的精细化工企业的新

建、扩建和改建工程的防 火设计，应执行现行国家标准《石 油化工

企业设计防 火标准》GB 50160 等标准的有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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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细化工 企业 即 使使 用石油化工、 煤化工等生产的初级或次

级化学品作为起始原料，也可 执行本标准。 化工或石油化工园 区

内的精细化工基地，应按园 区的专 门规定执行。
1. 0. 3 精细化工 企业 工 程防 火设计应遵循 国家

” 以人为本，安全

发展 ”“ 推 行先 进适 用的技术装备” 等方针 政 策 ， 做 到 设备材料、建

筑安全 ，生产工艺技术成熟、可 靠、先 进，节约 用地，经济合理。

1. 0. 4 精细化工企业工程 防 火设计应执行本标准规定。 鉴 于 精

细化工企业工 程防 火设计涉及的专业较 多、范围较广 ，本标准只能

根据精细化工企业主要特点 做 出 规定。 对 于 其他 专 业 性较 强， 现

行国家或行业标准做出 的规定，本标准不再重复，以免产生矛 盾 、

造成混 乱 。 本标准明 确 规定的，按 本标准执行； 本标准未 做规定的

部分，应符合现行国家或行业有关标准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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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术 语

2. 0. 1 精细化工企业是生产 精细化学品工业企业的通称 ， 简 称

“精细化工＂。 欧美一些国家把 产 量 小、按 不同化学结构进行 生产

和销 售 的化学物质，称为精细化学品( fine chemicals ) ;  把 产 量 小、

经 过加工配 制、具有专 门功能或 最终使用 性能的产品，称为专 用化

学品( specialty chemicals) 。 中国、日本等国家则把 这 两 类产 品统

称为精细化学品。 本标准使用 我国的定义 。

基础化学工业生产 的初级或次级化学品，指有机化工（石油、

天 然 气 、 煤、生物化工汃 无机化工（盐、氯、硅、磷、硫化工）等石油和

化学工业企业生产的初级产品 ； 生物质材料指 动植物、微生物等 制

取的初级产 品 ； 最后的”
等“ ， 表示 其他 来 源 的初级产 品，如空气经

空 分产 生的各种初级气体产 品等。

精细化工产 品可按表 1 分类。
表 1 精 细 化 工 产 品 分 类

序 号 产 品 类 别

1 农 药

2 染 料

3 涂 料 （ 油 漆 ） 和 油 墨

4 颜 料

5 试 剂 和 高 纯 物

6 食 品 添 加 剂

7 黏 合 剂

8 催化剂

日 用 化学 品 和 防 臭 防 霉 剂 ， 包 括 香 料 、 化 妆 品 、 肥 皂 和 合 成 洗 涤

剂 、 芳 香 防 臭 剂 、 杀 菌 防 霉 剂

JO  汽 车 用 化 学 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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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 表 1

序 号 产 品 类 别

I I  纸 及 纸 浆 用 化 学 品

1 2  脂 肪 酸

1 3  稀 土 化 学 品

1 4  精 细 陶 瓷

1 5  医 药

1 6  兽 药 和 饲 料 添 加 剂

1 7  生 化 制 品 和 酶 . -

其他助 剂 ， 包括 表 面 活 性 剂 、 橡 胶 助 剂 、 高 分 子 絮 凝 剂 、 石 油 添 加
1 8  剂 、 塑 料 添 加 剂 、 金 属 表 面 处 理 剂 、 增 塑 剂 、 稳 定 剂 、 混 凝 土 外 加 剂 、

油 田 助 剂 等

1 9  功 能 高 分 子 材 料

2 0  摄影感光材料

21  有机电子材料

关 于精细化工产品 分类，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《 精细化工企业
设计防火规范 》DGJ 08-2133 将精细化工产 品 分 为十 五 大类 ： 农

药 、 染料 、 涂料 （ 包括 油 漆和油 墨 ） 、 颜料 、 试 剂和高 纯 物 、 信 息用化

学品 （ 包括感光材料 、 磁性材料等能接受 电 磁 波的化学品 ） 、 食 品 和

饲料添加 剂 、 黏合剂 、 催化剂和各 种 助 剂 、 化学药 品 （ 原料药 ） 和 日

用化学品 、 高 分子 聚合物 中 的功 能 高 分 子材料 （ 包 括 功 能 膜 、 偏 光

材料 等 ） 、 微 电 子化学品 、 生物化工 制 品 （ 生物 技术药物 、 诊断试剂 、

化学药 物 ） 、 太 阳 能光伏 光 热化学 品 、 新材料 （ 高 性 能 膜材料 、 特种

玻璃 、 功 能 陶 瓷 ） 等 。

日 本在 1990 年将精细化工产品 分 为 36 类 ： 医 药 、 农 药 、 有 机

颜料 、合成染料 、 涂料 、 黏合剂 、 香料 、 化妆 品 、 表 面 活 性 剂 、 肥 皂和

洗涤剂 、 印 刷 油 墨 、有机橡胶助 剂 、 照 相感光材料 、 催化剂 、 试 剂 、 高

分子絮凝剂 、 石 油 添加 剂 、 食 品 添加 剂 、 兽 药和饲料添加 剂 、 纸及纸

浆用化学品 、 塑料添加 剂 、 金 属 表 面处理剂 、 芳 香 消 臭剂 、 汽 车用化

学品 、 杀 菌防霉剂 、 脂肪 酸 、 稀土化学品 、 精 密 陶 瓷 、 功 能性高分子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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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化制 品 、 酶 、 增 塑 剂 、稳定剂 、混凝土外加 剂、健康食 品 、 有 机 电 子
材料等 。

表 1 是 在上海市 工程建设规范《 精细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》
DGJ 08 的基础上 ， 参照 日 本 1 990 年精细化工产品 分类，并结合我

国精细化工产品 品 种的发展制定的。
精细化工产品 分类举例见表 2 。

表 2 精 细 化 工 产 品 分 类 举 例

序 号 产 品 类 别.-
杀 虫 剂 ： 无机 和 矿物质类 ， 植 物性类 ， 有 机 合 成 类 ；

除草剂 ： 苯 氧 狻 酸 类 ， 苯 氧 基 类 ， 取 代 脉 类 ， 磺 酰 脉 类 ， 氨 基 甲 酸

酣 类 ， 有机磷类 ， 三 氮 苯类 ；

杀 菌 剂 ： 无 机 类 ， 有 机 硫 类 ， 有 机 磷 类 ， 有 机 碑 类 ， 取 代 苯 类 ， 嗤

1 衣 药 类 ， 抗 生 素 类 ， 复 配 类 ；

熏 蒸 剂 、 杀 线 虫 剂 和 杀 鼠 剂 ： 卤 代 烧 类 ， 硫 化 物 类 ． 磷 化 物 类 ， 氛

化 物 类 ， 环 氧 化 物 类 ，烯类 ， 苯类 ；

植 物 激 素 和 生 长 调 节 剂 ： 生 长 素 ， 赤 霉 素 ， 细 胞 分 裂 素 ， 脱 落 酸 ，

膨 大 剂

2 染料
直 接 染 料 ， 硫 化染料 ， 还 原 染 料 ， 反 应 染 料 ， 显 色 染 料 ， 酸 性 染 料 ，

媒介染 料 ， 分散染 料 ． 碱性染料 ， 阳 离 子 染 料 ， 食用 染 料 ， 其他 染 料

涂 料 （ 油 漆 ） ： 油 脂 漆 ， 天 然 树 脂 漆 ， 酚 醒 树 脂 漆 ， 沥 青 漆 ， 醇 酸 树

脂漆 ， 氨基树脂漆 ， 硝 基漆 ， 纤 维 素 漆 ， 过 氯 乙 烯 漆 ， 乙 烯树 脂 漆 ， 丙

3 涂 料 （ 油 漆） 烯 酸 树 脂漆 ， 聚 酷 树 脂 漆 ， 环 氧 树 脂 漆 ， 聚 氨 酷 漆 ， 元 素 有 机 漆 ， 橡

和 油 墨 胶 漆 ；

油 墨 ： 干 性 油 型 ， 树 脂 油 型 ， 有 机 溶 剂 型 ， 水 性 型 ， 石 蜡 型 ， 乙 二

醇 型

无机颜料 ： 钦 系 颜 料 （ 钦铭 黄 、 钦 镁 黄 、 钦 绿 、 钦 猛 棕） ． 铁 系 颜 料 ，

4 颜料
铭 系 颜 料 ， 铅 系 颜 料 ， 金 属 颜 料 ；

有 机 颜 料 ： 驮氛 颜 料 ， 偶 氮 颜 料 ， 有 机合 成 颜 料 ， 橡 胶 用 颜 料 ， 陶

瓷 及 捷 瓷 用 颜 料 ， 医 药 化学 品 用 颜 料 ， 美术颜料（ 丙烯颜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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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 表 2

序 号 产 品 类 别

无机试剂 ： 单质 类 ， 氧 化 物 、 过 氧 化 物 及 氢 氧 化 物 类 ， 无 机 酸 类 ，

卤 化 物 、 卤 素 及拟 卤 素 的 盐类 ， 氧族 元 素 的 盐 类 ， 氮 族 元 素 的 盐 类 ，

碳 族 及 淜 族元 素 的 盐类 ， 过度 族 元 素 的 盐 类 ；

5 试剂 和 有机 试剂 ：有机酸盐类 ， 经 及 取 代 经 类 ， 醇 、 酚 类 ， 酪 类 ， 醒 、 酮 类 ，

高纯物 有机酸 、 酸酐及酰氯 、 酰胺类， 酷 类 ． 腊 类 、 胺类及脉类 ， 杂环 类 ；

特效试剂 ：pH 及氧化还原指示剂 ， 金 属 离 子 显 色 剂 ， 配合滴定剂 ， 掩

蔽剂及沉淀剂，生化试剂 、 光化学及电化学分析试剂 ， 色谱分析试剂 ；

高 纯 物 ： 高 纯 试 剂 ， 高纯气体

6 食 品 添加 剂
食 品 添 加 剂 ： 防 腐 剂 ， 调 味 剂 ， 抗 氧 化 剂 ， 食 用 色 素 ， 乳 化 剂 ， 增

稠 剂

通 用 胶 粘 剂 ： 水 基 类 ， 热 塑 性 树 脂 类 ， 热 固 性 树 脂 类 · 聚 氨 酷 类 ，

氯T橡胶类 ；

结 构 胶 粘 剂 ： 环 氧 树 脂 类 ， 酚 醒 树 脂 类 ， 聚 丙 烯 酸 酷 类 ， 聚 氨 酷

7 黏合 剂
类 ， 结构 修补胶 ；

密封胶粘剂 ： 厌 氧类 ， 树脂类 ， 有机 硅类 ， 橡 胶 类 ， 无 机 类 ；

压敏胶粘剂及胶带 ： 橡胶 类 ， 丙烯 酸 酷 类 ， 有 机硅 类 ；

热熔胶粘剂 ：EVA 类 ， 聚烯经类，聚酰胺类 ， 聚酷类 ， 聚氨酷类 ，橡胶类 ；

特种胶粘剂： 导电胶 ，耐高温胶 ．耐低温胶，应变胶 ．光学胶 ， 医用胶

化肥催化剂： 脱毒催化剂，经类蒸汽转化催 化剂 ， 一 氧化碳变换催化

剂 ，甲 烧化催化剂 ，甲醇合成催化剂 ， 氨合成催化 剂 ， 制 酸催化剂 ；

环 保 催 化 剂 ： 机 动 车 尾 气 处 理 催 化 剂 ， 烟 气 脱 硫 催 化 剂 ， 固 定 源

尾气脱氮催化剂 ， 有机废气处理催化 剂 ；

聚 合 催 化 剂 和 树脂 ： 自 由 基聚 合 反 应 催 化 剂 ， 强 酸 性 阳 离 子 交 换

8 催化 剂
树脂， 强碱性 阴 离 子 交换树脂 ， 全氪磺酸树脂 ， 光敏 引 发剂 ；

石 油 加 工 催 化 剂 ： 催 化 裂 化 催 化 剂 ， 重 整 催 化 剂 ， 加 氢 精 制 催 化

剂 ， 加 氢 裂化催化剂 ；

石 油 化工 催 化 剂 ： 加 氢 催 化剂 ， 脱 氢 催 化 剂 ， 氧 化 催 化 剂 ， 芳 经 转

化催化 剂 ；

均 相 催 化反应催化剂 ： 不对称有机 反 应 催 化 剂 ， 生 产 聚 烯 经 的 工

业 均 相 催化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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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 表 2

序 号 产 品 类 别

香 料 ： 天然 香 料 ， 合成香料 ；

化妆品 ： 护 肤 用 品 ， 美 容 用 品 ， 香 水 ． 沐 浴 用 品 ， 洗发 、 护 发 用 品 ，

9 日 用 化学 品 和
美发用 品 ， 剃 须用 品 ；

防 臭 防 霉 剂
肥 皂 和 合 成 洗 涤 剂 ： 洗 衣 皂 ， 香 皂 及 美 容 皂 ， 透 明 皂 ， 功 能 性 香

皂 ． 特 殊 类 香 皂 ， 衣 物 清 洗 洗 涤 剂 ， 厨房 清 洁 洗 涤 剂 ， 居 室 清 洁 洗 涤

剂 ， 卫生 间 清 洁 洗 涤 剂 ， 特 殊 清 洁 洗 涤 剂 ； 芳 香 防 臭 剂 ；

杀 菌 防 霉 剂 ： 取 代 酚 类 ， 杂环化合 物 类 ， 有 机 金 属 化 合 物 类

润 滑 系 统 用 化 学 品 ：发动机油 ， 非 机 油 类 润 滑 油 ， 润 滑 油 添 加 剂 ；

汽 车 用 清 洗剂 ： 清洗 剂 ， 清洗抛光剂 ， 上 光 剂 ， 脱漆 剂 ；

10 汽 车用 汽 车 用 防 护 用 品 ： 防冻 液 ， 制 动 液 ， 玻 璃 防 雾 剂 ；

化 学 品 汽 车 用 涂 料 ： 底 漆 ， 清 漆 ， 色漆 ， 磁漆 ， 防腐涂料 ；

汽 车 用 黏结 剂： 通 用 胶 粘 剂 ， 汽 车 专 用 胶 ， 黏 结 修 复 胶 ． 汽 车 密

封胶

1 1 纸及纸浆用 制 浆 用 化学 品 ， 造 纸 过 程 化 学 品 ， 功 能 性 化 学 品 ， 涂 布 加 工 纸 用

化 学 品 化 学 品

短链脂肪酸 ： 乙 酸 ， 丙 酸 ， 异 丁 酸 ， 丁 酸 ， 异 戊 酸 ， 戊 酸 ；

1 2 脂 肪 酸
中链脂 肪 酸 ： 辛 酸 ， 癸 酸 ；

长链脂肪酸 ： 棕 搁 酸 ， 硬 脂酸 ． 花 生 酸 ． 山 惭 酸 ， 木 质 素 酸 ， 蜡 酸 ，

褐煤酸 ， 蜜蜡 酸

稀 土 元 素 氧 化 物 ， 稀 土 元 素 的 氢 氧 化 物 ． 稀 土 元 素 的 含 氧 酸 盐 ．

13 稀 土 化 学 品
稀 土 元 素 的 卤 化 物 ， 稀 土 元 素 的 氢 化 物 ， 稀 土 元 素 的 硐 化 物 ， 稀 土

元 素 的 碳 化 物 和 硅 化 物 ，第 VA族 元 素 的 稀 土 化合物 ， 稀 土 元 素 的 硫

化物

14 精 细 陶 瓷 氧 化铝 陶 瓷 ， 氧化铅 陶 瓷 ， 氧化 硅 陶 瓷 ， 微 晶 玻 璃 陶 瓷

1 5 医 药
化学原料药 ， 中药 （ 饮 片 及 中药 提 取 ） ， 发 酵 及 提 炼 制 品 ， 生 物 制

品 ， 制 剂 ， 药 用辅料 ， 医 疗 器 械 ， 医 用 气 体 及 其 他 药 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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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 表 2

序 号 产 品 类 别

兽药： 中药 ， 天 然 药 物 ， 化学 兽 药 ， 生 物制 品 ；

1 6 兽 药 和 饲 料 饲 料 添 加 剂 ： 胆 汁 酸 ， 杜 仲 叶 提 取 物 ， 甲 酸 钙 ． 双 乙 酸 钠 ， 铜 ， 铁 ．

添 加 剂 锌 ， 钻 信� ' 澳 ． 硒 ． 钙 ． 磷 ． 维 生 素 ， 赖 氨 酸 ， 蛋 氨 酸 ． 谷 氨 酸 等 1 8 种

氨 基 酸

生 化 制 品 ： 丙 氨 酸 ． 苯丙 氨 酸 , N-叔 丁 基朕 基 丙 氨 酸 ， 4-氨基丁 酸 ．

精 氨 酸 ， 天 冬 酰 胺 ， 精 氨 酸 盐 酸盐 ， 赤 霉 素 ， 阿 托 品 ， 黄 连 素 盐 酸 盐 ，

黄 连 素 硫 酸 盐 ． 咖 啡 碱 ． 秋 水 仙 碱 ． 可 可 碱 ， 腺 噤 呤 ． 鸟 噤 呤 ， 黄 噤

1 7 生 化 制 品 呤 ． 氛尿 瞪 唗 ， 脑磷脂 ， 苯 巴 比 妥 ， 葡 萄糖酸 钙 ， 糖 醇 ；

和 酶 酶： 尿激酶 ． 胰蛋 白 酶 ， 胃 蛋 白 酶 ． 胰 酶 ， 凝 血 酶 ， 溶 菌 酶 ， 多 酶 ， 高

峰 淀 粉 酶 ， 淀粉 酶 ， 复 合 磷 酸 醋 酶 ， 疲 萝 蛋 白 酶 ， 麦 芽 淀 粉 酶 ， 木 瓜

蛋 白 酶 ， 纤 维 素 酶 ， 核 糖 核 酸 酶 ， 超 氧 化 物 歧 化 酶 ， 青 霉 素 酶 ， 乙 醇

脱 氢 酶 ， 葡萄糖氧化酶 ． 过 氧化 物 酶 ， 丙 酮 酸激 酶

表 面 活 性 剂 ： 非 离 子 型 表 面 活 性 剂 ， 阴 离 子 型 表 面 活 性 剂 ， 阳 离

子 型 表 面 活 性 剂 ， 两性 表 面 活 性 剂 ， 合 成 洗 涤 剂 ；

橡胶助剂 ： 硫 化 剂 ， 促 进 剂 ， 活 性 剂 ， 防 老 剂 ， 补 强 剂 ， 填 充 剂 ， 偶

联 剂 ， 黏合 剂 ；

高 分 子 絮 凝 剂 ： 有 机 高 分子 絮 凝 剂 ， 无 机 高 分 子 絮 凝 剂 ；

石油添加剂：抗氧剂 ，抗腐剂 ， 清净剂 ， 分散剂 ， 防锈 剂 ， 油性 剂 ， 极 压

抗磨剂 ， 金属钝化剂 ，抗爆剂 ，助燃剂 ，流动改进 剂 ， 降凝剂 ，抗泡剂 ；

塑 料 添 加 剂 ： 增 塑 剂 ， 若 色剂 ， 热稳 定 剂 ， 润 滑 剂 ， 抗 静电剂 ， 抗 氧

剂 ， 光稳定剂 ，发泡剂 ． 阻 燃 剂 ， 耐 冲击 改质 剂 ；

1 8 其他助剂 金 属 表 面 处 理 剂 ： 清 洗 剂 ， 防锈 剂 ， 磷化 剂 ；

增 塑 剂 ： 邻苯二甲 酸 酷 类 ， 脂肪 族 二 元 酸 酷 类 ， 磷 酸 酣 类 ， 环 氧 酷

类 ， 聚 酷 类 ， 偏 苯 三酸 酷 类 ， 含 氯 类 ， 烧基磺酸酣类 ， 多元醇酣类 ；

稳 定 剂 ： 铅稳 定 剂 ， 金 属 皂 类 稳 定 剂 ， 有 机 锡 稳 定 剂 ， 稀 土 稳 定

剂 ， 复合热稳 定 剂 ， 有机辅助稳 定 剂 ；

混 凝 土 外 加 剂 ： 减 水 剂 ， 早 强 剂 ， 缓 凝 剂 ， 引 气 剂 ， 防 水 剂 ， 阻 漠

剂 ， 加 气 剂 ， 膨胀 剂 ， 防冻 剂 ， 着 色剂 ， 速凝 剂 ， 泵送 剂 ；

油 田 助 剂 ： 通 用 助 剂 ． 钻 井 用 助 剂 ， 油 气 开 采 用 助 剂 ． 提 高 采 收 率

用 助 剂 ， 油 气集输用助剂 ， 油 田 水处 理 助 剂 ；

其他化学 品 ： 有机硫化物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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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 表 2

序 号 产 品 类 别

智 能 高 分子 ： 控 制 释放 材 料 ， 形状记忆树脂 ；

吸 水 性 高 分子 ： 淀 粉 类 ， 合成类 ， 纤 维 类 ， 天 然 类 ；

导电高 分子 ： 导电 塑 料 ， 导电 薄 膜 ， 导 电 橡 胶 ， 导 电 纤 维 ， 导 电 涂

料 ， 导电胶粘 剂 ， 压电高分子 ， 磁性 高 分 子 ；

感 光 功 能 高 分 子： 光 致 变 色 聚 合 物 ， 光致发光 高 分 子 ， 光 致 导 电

聚 合 物 ， 塑 料 光 导 纤 维 ， 塑 料 光 盘 ． 光 固 化 涂 料 ， 紫 外 光 固 化 阻 碍

1 9 功 能 高 分 子 剂 ， 紫 外 光 固 化 油 墨 ， 紫外 线 固 化 胶 粘 剂 ， 紫 外 线 固 化 压 敏 胶 ， 紫 外

材 料 光 固 化 引 发剂 ， 光分解性 塑 料 ， 光学 塑 料 ；

医 用 高 分子： 人 工 脏 器 ， 接 触 镜 ， 口 腔 材 料 ， 人 工 皮 肤 ， 医 用 胶 粘

剂 ， 医 用 缝 合 线 和 生 物 聚 合 物 ， 医用 高 分子微球 ， 微胶囊 ；

高 分 子催化剂 与 高 分 子 试剂 ；

交换性 高 分 子： 离 子 交换树脂 ， 赘 合 树 脂 ， 氧 化 还 原 树 脂 ， 吸 附 树

脂 ． 萃取树脂 ；

高 分子 膜 ： 反 渗透膜 ， 超滤 膜 ， 微 滤 膜 ， 气 体 分 离 膜 ， 催 化 膜

20 摄影感光
黑 白 胶 片 ， 彩 色胶 片 ， 反 转 片 ， 电 影 负 片 、 中间 片 、 电 影 正 片 和电

材 料
影反转 片 ， X 射 线 胶 片 ， 印刷 片 ， 照 相 纸 和 展 示 片 ， 航 空 片 和 航 空 复

制 片

照 相 化 学 品 ： 乳 剂 用 化 学 品 ， 增 感 染 料 ． 成 色 剂 及 其 中 间 体 ， 涂 布

助 剂 ， 冲洗加工化学 品 ；

有 机电致发 光材 料 ；

2 1 有 机电子
液 晶 显 示 材 料： 液 晶 显 示 器件 ， 显 示 用 液 晶 材 料 ；

材 料
可 录式激光光盘(CD-R ) 有 机存储材 料 ；

静电色粉燃 料 ；

打 印 材 料 ： 油 溶性 喷 墨 打印 材 料 ， 升 华 热 转 印 打印 材 料 ， 水 溶性

喷 墨 打印墨水 ；

磁 记 录 用 涂 布 型 磁粉 ： 纵 向 磁 记 录 用 磁粉 ， 垂 直 磁 记 录 用 磁 粉

2. o. 2 精细化工生产设施的设备布置有多 种形式 ： 厂房内布置

（ 含封闭式厂房、半敞开式厂房、敞开式厂房），露 天 布置。

2. 0. 4 全厂性重 要设施主要指全厂性办 公 、 控制、化验楼，变配电
• 67 • 



所 ， 消 防泵 房 （ 站 ） 、 企业消 防 站 等 可 能造成重大人员 伤亡 和财产损
失 的建筑设施 。
2. 0. 5 供疏散用 的 封 闭 或半封闭 楼梯 间 不 作 为 功 能 房 间 计 。

2. 0. 6 局 部 封 闭 外 围 护结构宜均匀分布 ， 有 利 于促进 厂 房 内 空 气
流通 ， 防止危险物质积 聚 。
2. 0. 8 本术语 中所指 的 “ 生 产 ”在本标 准 中 通 常称 为 厂 房 ， 即 生产
设施用 房 ； ＂储存 ”是指仓库 ， 包括原材料仓库 、 成 品 仓库 ； “公 用 “通
常 包括水 、 电 、 动力 等设施 ； ＂ 辅助'.'通常包括分析化验 、研发 、 办 公 、
生 活 服 务 等用 房 。 各 功 能 场 所 建 筑 相 邻 布 置 时 ， 应 满 足 现行 国 家
标 准《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 1 6 防 火 间 距 的有关规定 。
2.  0. 10 非 电气设备包括非 电 气机械类设备和 非 电 气 非 机械类设
备 。 可 达到 预 期 机 械 功 能 ， 由 千 自 身 的 潜 在 点 燃 源 能 引 起爆 炸 的
机械设备为非 电气 机 械 类 设 备 ， 例 如 ， 风机 、 真 空 泵 、 压缩 机 、 可燃
粉 尘 加 工 和 输送设备等 。 没 有 机械功能 ， 由 于外部过程和／或 自 身
的潜在点 燃 源 能 引 爆炸 的 工 艺 静设 备 为 非 电 气 非 机 械 类 设 备 ， 例
如 反应 器 、 储罐 、 容 器 和 固 定管道系统等 。

非 电气设备 的 防爆 技 术 （ 包 括设备本身 和 ／或保 护 系 统 ） 为 非
电 气 防爆技术 。

2.  0. 1 1  防 护 门 斗 的作用 主要是缓 冲爆炸 冲击波对楼梯 间 和其他
区 域 的影 响 ， 同 时 能 防 止 爆 炸 性 物 质 的 扩 散 。 因 设计 有 维 持 一 定

压 力 的 正 压送 风措施 ， 门 斗 上 的 门 应采 用 密 闭性 能 好 的 防 火 门 ， 并
错位设置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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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火灾危 险性分类

3. 0. 1  根 据 现行 国家标准《 建 筑设计防 火 规 范 》GB 50016 的 规
定 ， 生 产 的火灾危险性应 根 据 生 产中 使 用 或 产 生 的 物 质 性 质 及 其
数量等 因 素 划 分 ， 可 分 为 甲 、 乙 、 丙 、 丁 、 戊 类 ， 并 应 符 合 表 3 的
规定 。

.-

表 3 生 产 火 灾 危 险 性 分 类

生 产 火 灾

危险性类别
使用或产 生 下 列 物质生产 的 火 灾 危 险 性 特征

1. 闪 点 小 于 zs·c 的 液 体 ；

2. 爆 炸 下限小于 10 % ( 体 积 ） 的 气 体 ；

3. 常 温 下 能 自 行分解或在 空 气 中 氧 化 能 导 致 迅 速 自 燃 或 爆 炸 的

物质；

4. 常 温 下 受 到 水 或 空 气 中水 蒸 气 的 作 用 ， 能 产 生 可 燃 气 体 并 引

甲 起燃烧或爆炸 的 物质 ；

5 .  遇 酸 、 受热 、 撞击 、 摩 擦 、 催 化 以 及 遇有机 物 或硫 黄 等 易 燃 的 无

机物 ， 极 易 引 起燃烧或爆 炸 的 强 氧 化剂 ；

6. 受撞击 、 摩 擦 或 与 氧 化 剂 、有机 物 接 触 时 能 引 起 燃 烧 或 爆 炸 的

物质 ；

7. 在 密 闭 设 备 内 操 作 温 度 不 小 于 物质本身 自 燃 点 的 生 产

1 . 闪 点 不 小于 2s ·c , 但 小 于 60 'C 的 液 体 ；

2. 爆炸下限不小于 10 % (体 积 ） 的 气 体 ；

3. 不 属 于 甲 类 的 氧 化 剂 ；

乙 4. 不 属 于甲 类 的 易 燃 固 体 ；

5 .  助燃气 体 ；

6. 能 与 空 气形成爆炸性混合 物 的 浮 游 状 态 的 粉 尘 、 纤 维 、 闪 点 不

小于 60 'C 的液体雾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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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 表 3

生 产 火 灾
使用或产 生 下 列 物质生产 的 火 灾 危 险 性 特 征

危险性类别

丙
1 .  闪 点 不 小 于 60 'C 的液体 ；

2. 可 燃 固 体

1 .  对 不 燃 烧物质进 行 加 工 ， 并 在 高 温 或 熔 化 状 态 下 经 常 产 生 强

辐射热 、 火 花 或 火 焰 的 生 产 ；

丁 2. 利 用 气 体 、 液 体 、 固 体作 为 燃 料 或 将 气 体 、 液 体 进 行 燃 烧 作 其

他 用 途 的 各种 生 产 ；

3 .  常 温 下 使 用 或 加 工难燃烧物质 的 生 产

戊 常 温下使用或加工不燃烧 物质的 生 产

根 据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 16 的规定，储
存 物 品 的火灾危险性应根据储存物 品 的性质和储存 物 品 中 可燃物
数 量 等 因 素 划 分 ， 可 分 为 甲 、 乙 、 丙 、 丁 、 戊 类 ， 并 应 符 合 表 4 的

规定。
表 4 储存物 品 火 灾 危 险 性 分 类

储存物 品 火 灾
储存物 品 火 灾危险性特征

危险性类别

1. 闪 点 小 于 28 °C 的 液 体 ；

2. 爆炸下限小于 1 0% ( 体 积 ） 的 气 体 ， 受 到 水 或 空 气 中水 蒸 气 的

作 用 能 产 生 爆炸下限小于 1 0 % ( 体 积 ） 气 体 的 固 体物质 ；

3. 常温下 能 自 行分解或在 空 气 中 氧 化 能 导 致 迅 速 自 燃 或 爆 炸 的

物质；

甲 4. 常 温 下 受 到 水 或 空 气 中 水 蒸 气 的 作 用 ， 能 产 生 可 燃 气 体 并 引

起燃烧或爆炸 的 物质 ；

5 .  遇 酸 、 受热 、 撞 击 、摩 擦 以 及 遇 有 机 物 或硫 黄 等 易 燃 的 无 机 物 ，

极 易 引 起燃烧或爆炸 的 强 氧化剂 ；

6. 受撞击 、 摩 擦 或 与 氧 化 剂 、 有 机 物 接 触 时 能 引 起 燃 烧 或 爆 炸 的

物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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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 表 4

储存物 品 火 灾
储存物 品 火 灾 危险性特征

危险性类别

1. 闪 点 不 小 于 zs·c , 但 小 于 60C 的 液 体 ；

2. 爆炸下限不小千 1 0 % ( 体 积 ） 的 气 体 ；

3. 不 属 于 甲 类 的 氧化剂 ；
乙

4. 不 属 于甲 类 的 易 燃 固 体 ；

5. 助燃气体 ；

6. 常 温 下 与 空气接触能缓慢 氧化 ， 积热 不 散 引 起 自 燃 的 物 品

丙
1. 闪 点 不 小 于 5o·c 的 液 体 ；

2. 可 燃 固 体

丁 难燃烧物品

戊 不 燃 烧 物 品

可 燃气体的火灾危 险 性 分类举 例 见 表 5 ' 甲 、乙、丙类固体的
火灾危 险性分类举 例 见 表 6 。

表 5 可燃气体火 灾 危 险 性 分 类 举 例

类别 名 称

乙 炊 ， 环 氧 乙 烧 ， 氢 气 ， 合 成 气 ， 硫 化 氢 ， 乙 烯 ． 氝 化 氢 ， 丙 烯 ． 丁

甲
烯 ， 丁二烯 ， 顺 丁 烯 ， 反 丁 烯 ， 丙 二 烯 ， 异 丁 烯 ， 甲 烧 ， 乙 烧 ， 丙 烧 ， 丁

烧 ， 环 丙烧 ， 环 丁 烧 ， 异丁 烧 ，甲 胺 ， 甲 醒 ， 甲 酪 （ 二甲 酰 ） ， 氯 甲 烧 ， 氯

乙 烯 ， 二异 丙 基酷 ， 乙 绷 烧 ， 丙 炊 ， 一甲 胺 ， 二甲 胺

乙 一 氧 化碳 ， 氨 ， 漠甲 烧 ， 氧 ， 氪 ， 氯

表 6 甲 、 乙 、 丙 类 固 体 火 灾 危 险 性 分 类 举 例

类 别 名 称

黄磷 ， 硝 化棉 ， 硝 化纤维胶片 ， 喷 漆 棉 ， 火 胶 棉 ， 赛 潞 硌 棉 ， 锥 ， 钠 ，

钾 ， 钙 雇g ' 御 ， 绝 ， 氢 化锥 ， 氢化 钾 ， 氢 化钠 ， 磷 化 钙 ， 碳 化 钙 ， 四 氢 化

锥铝 ， 钠 采 齐 ， 碳 化 铝 ， 过 氧 化 钾 ． 过 氧 化 钠 ， 过 氧 化 钡 ， 过 氧 化 德 ，

甲 过氧化钙 ， 高 氯 酸 钾 ， 高 氯 酸 钠 ， 高 氯 酸 钡 ， 高 氯 酸按 ， 高 氯 酸 镁 ， 高

猛 酸 钾 ， 高猛 酸钠 ， 硝 酸 钾 ， 硝 酸 钠 ， 硝 酸 按 ， 硝 酸 钡 ， 氯 酸 钾 ， 氯 酸

钠 ， 氯 酸 按 ， 次亚 氯 酸 钠 ， 过 氧 化 二 乙 酰 ． 过 氧 化 二 苯 甲 酰 ， 过 氧 化

二 异 丙 苯 ， 过 氧 化 氢 苯甲 酰 ， （ 邻 、 间 、 对 ） 二 硝 基 苯 ， 2-二硝 基 苯 酚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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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 表 6

类 别 名 称

甲
二硝基甲 苯 ， 二硝 基荼 ． 三硫化 四 磷 ， 五硫 化 二 磷 ， 赤 磷 ． 氨 基 化 钠 ，

绷氢化钠 ， 绷 氢 化钾 ， 叠氮化钠

硝酸镁 ， 硝 酸钙 ， 亚硝 酸 钾 ， 过硫 酸 钾 ， 过 硫 酸 钠 ， 过 硫 酸 按 ， 过 淜

酸钠 ， 重 铭 酸 钾 ， 重 铭 酸 钠 ， 高 猛 酸 钙 ， 高 氯 酸 银 ， 高 殃 酸 钾 ， 浪 酸

钠 ， 碳酸钠 ， 亚氯 酸 钠 ， 五 氧化二碟 ， 三 氧 化 铭 ， 五 氧 化 二 磷 易尽 蔥 ，

乙 菲 ， 樟 脑 ， 硫 黄 （ 颗 粒 度 小 于 2mm) , 铁 粉 ， 铝 粉 ， 猛 粉 ， 钦 粉 ， 昧 吨 ， 三

聚甲 醒 ， 松 香 ， 均 四 甲 苯 ， 聚 合 甲 陛 偶 氮 二 异 丁 腊 ， 赛 潞 硌 片 ， 联 苯

胺 ． 嗟 吩 ， 苯磺 酸 钠 ， 环 氧树今脂 ， 酚 醒 树 脂 ， 聚 丙 烯 腊 ， 季 戊 四 醇 ， 尼

龙 ， 已 二 酸 ， 炭黑 ， 聚 氨 酷 ， 漂 粉精 （ 漂 白 粉 ）

石 蜡 ， 沥青 ， 苯二 甲 酸 ， 聚 酷 ， 有 机 玻 璃 ， 橡 胶 及 其 制 品 ， 玻 璃 钢 ，

聚 乙烯醇 ， ABS 塑 料 ， SAN 塑 料 ， 乙 烯 树 脂 ， 聚碳酸酷 ， 聚丙烯酰 胺 ．

己 内 酰胺 ， 尼 龙 6 ' 尼 龙 66 , 丙纶纤 维 ， 蔥 酷 ， （ 邻 、 间 、 对 ） 苯 二 酚 ， 聚

丙 苯 乙烯 ， 聚 乙 烯 ， 聚 丙 烯 ， 聚 氯 乙 烯 ， 精对 苯 二甲 酸 ， 双 酚 A , 硫 黄 （ 颗

粒度 �2mm) , 过 氯 乙 烯 ， 偏 氯 乙 烯 ． 三 聚 氝 胺 ， 聚 酪 ， 聚 苯 硫 酪 ， 硬

脂酸钙 ， 苯 酐 ， 顺 酐 ． 二苯 基 甲 苯 二 异 氝 酸 酣 ( MDI) , 三胫甲 基 丙 烧

( TMP) , 苯 酚 ， 石 油 树脂 ， 豆饼（ 粕 ） 粉 ， 酵母粉 ， 玉米 粉 ， 淀粉

精细化工企业与 石 油 化工企业工艺过程类似 ， 所 涉及的液化

经、可燃液体介质性 质也类似 或相 同 ， 都具有易燃 、 易 爆的特征 ， 因
此本标准对液化经、可燃液体的火灾危险性分级及操作温度对乙、
丙类可燃液体火灾危 险性的影 响 等 问 题 与 现 行国家标准《 石 油 化
工 企业设计防火标准》GB 50160 一 致 ， 其分级见表 7 。

表 7 液 化 经 、可燃液体 的 火 灾 危 险 性 分 级

名 称 类／级别 特 征

液 化 经
1 5 ·c 时 的 蒸 气 压 力 大 于 0. lMPa( 绝 压 ） 的 经 类

A 
甲 液体及其他类 似 的 液 体 ， 不包括液化天然气

可燃液体 B 甲 A 类 以 外 ， 闪 点 小 于 2s·c

A 邸 ·c ,s;; 闪 点 ,s;;4s ·c
乙

可 燃 B 45 "C < 闪 点 <60 'C

液 体 A 的 ·c ,,;; 闪 点 ,,;;12o ·c
丙

B 闪 点 大 千 1 2o ·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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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 作温度超过其闪 点 的乙 类液体应视为甲 B 类液体； 操 作温度

超过其闪 点的丙 A 类液体应视为乙 A 类液体； 操 作温 度 超过其 闪 点

的丙 I.I 类液体应视为乙 I.I类液体，操作温 度 超过其沸 点 的丙B 类液体

应视为乙 A 类液体。 对于 闪 点 小千 5o ·c 且 不 小 千 s s ·c 的轻 柴 油，

当 储罐 操 作温 度 不 大千 4o ·c 时，其火灾危险性可视为丙A 类。

液化经 、 可燃液体的火灾危险性分级举例见表 8。
表 8 液化经 、可燃液体 的 火 灾 危 险性分级举例

类别 名 称

液化氯 甲 炾 ． 液 化 漠 甲 烧 ， F丁 烯 ， 液化顺式 2-丁烯 ， 液 化 反 式 2-丁 烯 ．

液化 乙 烯 ， 液化丙烯 ， 液 化 丁烯 ， 液 化 乙 烧 ， 液 化 环 丙 烧 ， 液 化 丙 烧 ， 液 化
A 环 丁 烧 ， 液化新戊烧 ， 液 化 丁 烧 ， 液 化 异 丁 烧 ， 液 化 环 氧 乙 烧 ， 液 化 氯 乙

烯 掖化丁二烯 ， 液化 石 油 气 ， 液 化 二 甲 胺 ， 液 化 三 甲 胺 ， 液 化 二 甲 基 亚

硫 ， 液化 甲 酰 （ 二 甲 酷 ） ． 三 乙 基铝 ． 一 氯 二 乙 基 铝 C DC)

异戊二烯 ， 异 戊烧 ． 汽 油 ， 戊 烧 ， 二 硫 化 碳 ， 异 己 烧 ， 已 烧 ． 石 油 酷 ， 异 庚

烧 ， 环戊烧 ， 环 己 烧 ， 甲 基 环 己 烧 ， 辛 烧 ， 异 辛 烧 ， 环 己 烯 ， 苯 ， 庚 烧 ， 石 脑

油 ， 原 油 ， 甲 苯 ． 乙 苯 ， 邻 二 甲 苯 ， 间 二 甲 苯 、 对 二 甲 苯 ， 异 丁 醇 ， 乙 酰 ， 乙
甲 醒 ， 丙 醒 ， 环 氧丙 烧 ， 甲 酸 甲 酷 ， 乙 胺 ， 二 乙 胺 ， 三 乙 胺 ， 丙酮 ， 丁 醒 ， 醋 酸 乙

烯 ， 甲 乙 酮 ． 甲 基 异 丁酮 ． 丙烯脂 ， 醋酸 甲 酷 ， 醋 酸 乙 酣 ， 醋 酸异 丙 酷 ． 二 氯

B 
乙 烯 ， 偏 二 氯 乙 烯 ， 漠 乙 烧 ， 1浪 丙 烧 ， 2-浪 丙 烧 ， 甲 醇 ， 异 丙 醇 ， 乙 醇 ， 醋

酸 丙 酷 ， 丙醇 ， 醋酸 异 丁 酷 ， 甲 酸 丁酷 ， P比 唗 ， 二 氯 乙 烧 ． 醋酸 丁 酷 ， 醋 酸 异

戊酷 ， 甲 酸戊脂 ， 丙烯酸 甲 百趴 丙烯 酸 乙 百趴 甲 基丙烯 酸 甲 酷 ， 甲 基 叔 丁 基

陡 ， 乙 二 醇二 甲 酪 ， 异 氝 酸 甲 酷 ｀ 氯 甲 酸 甲 酷 ， 亚 磷 酸 三 甲 酷 ， 氯 甲 酸 乙

百趴 液 态 有 机过氧化物 ． 狭 基 硫 . 1-已 烯 ． 四 氢 味 喃 ， 甲 基异 丁 基 甲 酮 ( Ml-

BK) , 乙 賸 , I ,  4-二氧六环（二恶烧） ， Pit 咯 烧 （ 四 氢 Pit 咯 ） ， 异 丙 酪 ． 三 氛 甲

苯 ． 乙 酰氯 ， 叔 丁 胺 ， 二氢 咙 喃 ． 啋 唗 ， 乙 基 锌

丙 苯 ． 环氧 氯 丙 烧 ， 苯 乙 烯 ， 喷气燃料 ， 煤 油 ． 丁 醇 ， 氯 苯 ， 乙 二胺 ， 二 甲

A 
基 乙 醇胺 ， 戊 醇 ， 环 己 酮 ， 冰醋 酸 ， 异 戊 醇 ， 丙 炊 醇 ， 三 氛 乙 醇 、 异 丙 苯 ， 液

氨 ， 液 氯 ， 硝 酸 ， 丙 烯 酸 丁 百趴 甲 基 丙 烯 酸 正 丁 酣 ， 丙 二 醇 甲 酰 醋 酸 酣 ， 松
乙

节 油 ， 松香水

轻柴油 ， 硅酸 乙 能 ， 氯 乙 醇 ， 氯 丙醇 ， 二 甲 基 甲 酰胺 ， 二 乙 基 苯 ， 丙 烯 酸 ，

节 胺 ， 醋酐 ， 辛 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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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 8

类 别 名 称

重 柴 油 ． 苯胺 ． 氧 化 苯 乙 烯 ． 锭 子 油 ， 酚 ， 甲 酚 ， 棣 醒 ． 肉 桂 醒 , 20 号 重

油 ， 苯 甲 酵 ， 环 己 醇 ， 甲 基丙 烯酸 ， 甲 酸 ， 丙酸 酐 ， 乙 二 醇 丁 酪 ， 甲 醒 ， 棣 醇 ，

辛 醇 ， N- 甲 基苯胺 ， 乙 醇胺 ． 丙二 醇 ， 乙 二 醇 ， 丙酮 氮 醇 ． 二 甲 基 乙 酰胺 ， 甲

基磺 酰 氯 ， 澳 化节 ， 溶 剂 油 ， 粗 酚 ， 三氯化磷 ， 特 丁 磷 ． 三氯 甲 苯 ， 乙 酰 乙 酸

甲 酣 ， 丙烯酸-2-乙 基 已 酷 ， 异 氖 基 乙 酸 乙 酕 ， 草 酸 二 乙 百趴 硫 酸 二 甲 酣 ，

二 甲 基 亚 讽 ． 丁硫克百威

蜡 油 ， 1 00 号 重 油 ， 渣 油 ， 变 压 器 油 ， 润 滑 油 ， 豆 油 ， 亚 油 ， 二 乙 二 醇 酪 ，

B 
三 乙 二醇 酸 ， 邻 苯 二 酸二丁酷 ， 甘 油 ， 联 苯－联 苯 酪 混 合 物 ， 二 氯 甲 烧 ， 二

乙 醇 胺 ， 三 乙 醇胺 ， 二 乙 二醇 ， 三 乙 二 醇 ， 液 体 沥 青 ， 液 硫 ， 甲 苯 二 异 氧 酸

酷 ( TOI) , 六 甲 基二异氛 酸 酣 ( HDI)

3. 0. 2 本条规定 了 精细化工 厂 房 或 仓 库 生产火灾危 险性类别的

确定原则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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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厂址选择与工厂 总平面布置

4.1 厂 址 选 择

4. 1 . 1  本条根据如下 两 点 制定：
( 1)国家对危险化学品 企业建设 、 保 障生产安全有关规定中明

确 规定： 企业的设立应当 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和当地产业结构规划，

企业的选址应当符合当 地城乡规划，并纳入项 目 可行 性研究阶段

安全论证的重 要条 件 之 一 。 易 燃 易 爆 、有毒有害 的精细化工企业

应远离 人 口 密集 区 、 主要交通 枢 纽 等重 要 区 域 。

(2)工业布局规划发展 是 各地城乡总体规划中的重 要 内 容 之

一，以产业链为纽带，以产业园 区 为载体的工业规划发展 方式，有

利 于 资 源 综合利 用 、节约集 约 用地、 保护环 境，有利 于 消防安全设

施（消防道路系统、 消防站点 及车辆设备配置 、 消防给水 系统，应急

响应监 控报菩系统）的一体化规划、建设和管理，有利 于企业安全、

持续发展，推动着 我国工业现代化发展步伐。

我国精细化工产业得 到长足发展 ， 许 多 省、市 、 地方将发展 精

细化工、开发建设精细化工园 区 （基地）， 作为支柱产业发展列入城

乡总体规划布局。 有的地方明 确 要求工业企业向 园 区集 聚 ， 如上

海市“
十二五 ”规划纲 要明 确 提出加快 工业向 产 业园 区 （基地）集

聚，确保新增 工业用地落 在城乡总 体规划的工业区 块范围 内 的

要求。

4.1. 2 精细化工企业厂址选择 要正确 处理好与周边相邻城镇 、 居

民 区 、 企业、 公用线路等之间关系。 精细化工企业与石油和化学基

本化工企业具有相同的易 燃 、 易 爆 火灾危险属 性，一 方面对周边环

境 存在火灾危险， 另 一 方 面周 边 相邻 企业、 居民区 等火源 种类繁

杂，对精细化工企业带来 不安全因 素 ， 厂址应结合地形 、 风 向 等 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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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 条件综合 比 较 择 优 确 定 ， 这 样 可 降 低 或 减 少 火 灾 事 故 造 成 的
危 害 。

4. 1 .  3 为 防止企业可能产生 的 可 燃气体散发随风 向 下 扩散 ， 遇 到
城镇或居 民 区 的 明 火 引 燃 可燃气体逆 向 回 火 ， 引 起火 灾 事 故 ， 精 细
化工企业厂址宜位 于 邻 近 城 镇 或 居 民 区 全 年 最 小 频 率 风 向 的 上
风侧 。

4. 1 . 4 本 条 是 为 防 止 和控 制 企 业 发 生 事 故 时 可 燃 液体 和 受 污 染
的 消 防水等 流 入排洪 沟 ， 对下游相邻设施 产 生影 响 ， 或 汇入 下 游水
体造成环境 污 染 和 危 害 而制 定 。 . .

4. 1 .  S 本 条 为 强 制 性条文 。 根据精细化工企业小规模 的特性 ， 与
现行有 关 国 家标准协调 的 原 则 ， 对 精 细 化 工 企 业 内 四 项 主要 危 险
源 （ 液化胫储罐 ， 甲 、 乙 类 液 体储罐 ， 可燃气体储罐 ， 甲 、 乙 类生产设

施 ） ， 以及 全厂性重要设施 与 相 邻 居 住 区 、 村镇及重要公共建筑 、 不
同 类 工 厂 及公共交通线路等 的 防火 间 距做 出 规定 ， 分项说明 如 下 ：

( 1 ) 液化经储 罐 。

液化经是精细化工企业储存和 加工原料之一 ， 根据 调 查 ， 大部
分产 品 类别 的 生 产 企业 设 置 液 化经 储 罐 的 总 容 积 不 超 过 200m3

（单罐容积不超过 5 0m3 八 个别 产 品类别 的生 产企业设置液化经储

罐 的 总容积不超过 300m3 ( 单罐容积不超过 l 00m3 ) 。 本 规 定 按 企

业设置液化胫储罐 的 总 容 积 控 制 在 300m3 以 内 ， 并 按 总 容 积 不 大

于 50m3 ( 或单罐容积不 大 千 20m3 入 总 容 积 50m3 ~ 200m3 ( 或单罐

容 积 不 大 千 50m3 ) 和 总 容 积 200m3 ~ 300m3 ( 或 单 罐 容 积 不 大 千
l OOm勹 三档 ， 与现 行 国 家标准《 建 筑设计防 火 规 范 》GB 5001 6 、 《 石

油 化工 企 业 设 计 防 火 标 准 》 GB 50 1 6 0 等 协 调 制 定 其 防 火 间 距 ，
其 中 ：

1 ) 根据《 住房城乡 建 设 部 标 准定 额 司 关 于 印 发 石 油 石 化行业
国 家标准协调会会议纪要 的 通 知 》 （ 建 标 函 (20 1 6 J 23 7 号 ） ， 至相 邻
居 住 区 、村镇及重要公共建 筑 的 防 火 间 距 ， 按 现 行 国 家标 准《 建 筑
设计防火规范 》GB 5 00 1 6 中 的有关距离加倍制 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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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相邻 工厂的防火间距，与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设计防火规

范》GB 50016 的规定协调。 其中因 相邻 工厂为不同 类的工厂， 为

减 少 火灾事故的相互 影 响，防火间距按 至相邻 工厂的阶墙或 用地

边 界计算。

2)至 国家铁路 、 厂外企业铁路 、 35kV 及以上 变配 电所或工业

企业的变压 器总油量 大 千 St 的室外降 压 变 电 站 、 架空 电 力 、 通信

线路防火 间 距 与 现 行国 家标准 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 

协调。

至 厂外公路的防火间距与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

GB 50016 、 《石油化工企业 设计防火标准》GB 50160 等协调 制定。

( 2) 甲 、 乙 类液体储罐 。

根据调查，精细化工企业设置甲 、 乙 类液体罐 区储罐的总容积

一般不超过 1000m 3 , 个别 企业 罐 区储罐的总容积为 3000m3 , 考虑

企业发展余地，本标准把精细化工企业设置甲 、 乙类液体储罐区的

总容积控制在 5000m3 以 内，并按 总容积不 大 于 1000m3 和 大 于

l000m3 至 不 大千 5000m3 两 档，与现 行国家标准《石油库设计规

范》GB 50074 、 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 等协调 制定其防火

间距 ， 其中 ：
1)至相邻 居住区、村镇及重要公 共建筑和相邻 工厂的防火间

距，与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 和《 石油库设

计规范》GB 50074 的有关规定协调 ；

2)至 厂外各级铁路 、 各级公路 、 35kV 及以上 变配 电所或 工业

企业的变压 器总油量 大于 St 的室外降 压 变 电 站 、 架空 电 力 、 通信

线路的防火间距 ， 综合研究了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

GB 50016 、 《石油库设计规范》GB 50074 和《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

火标准》GB 50160 的有关规定而制定。

( 3)可燃气体储罐。

可 燃气体是精细化工企业储存和加工储存原料之 一，一 般精

细化工企业的可燃气体储罐 总容积不超过 1000m 3 , 考虑其发展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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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及为易 于对发生火灾事 故 的控制，本规定企业设置可 燃气体储

罐 总 容积不 大于 5000m3 ,并与 现行国家标准《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

GB 5001 6 等协调 制定其防火间距，其中：

1)至相邻 居 住 区、村镇及重要公 共建筑的防火间距，与 现行国

家标准《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 等标准的有关规定协调 ；

2)至相邻工厂防火间距，参照 现行国家标准《 建筑设计防火规

范》GB 50016 中的有关规定，并 考虑相邻工厂为不同类的工厂，为

减少 火灾事故 的相互 影 响 ，防火间距按 至 相邻 工厂 的围墙或 用地

边 界 计 ；

3)至 厂外企业铁路、厂外其他公路、35kV 及以上 变配电所或

工业企业的变压器总油量 大于 5t 的室外降压 变电 站、 架 空电 力、

通信线路的防火间距 与 现 行国家标准《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

50016 协调 ； 至国家铁路、高速公路、一级公路的防火间距，按 至 厂

外企业铁路、厂外其他公路的基础上增加 1 0m 以确保安全。

(4) 甲 、 乙 类生产设施。

根据精细化工企业小 规模 的特 性， 与 现 行国家有关标准协调

制定。 其中 ：

1)至相邻居住 区、村镇及重要公 共建筑的防火间距，与现行国

家标准《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 的规定协调，不小 于 50m。

2)至相邻 工厂的防火间距不小 于 30m , 基 千 如下 因 素 考虑 ： 在

火灾事 故 状 态 下 一定强度 的热辐 射 、 火灾爆 炸 影 响范围各 自控制

在厂区范围内的原 则 ； 现 行国家标准《 建筑设 计 防 火 规 范 》 GB

50016 有关甲 、 乙 类厂 房与 明 火或 散 发火花地点 的防火间距 不小

千 30m 的规定； 相邻 工厂 为不同类的工 厂，防火间 距 至 相邻 工厂

的围墙或用地边界计， 考虑相邻工厂 规划实施时，符合现行国家标

准《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 有关厂 区围墙与 建筑物间距的

规定，实际上至相邻 工厂建筑设施之间防火间距 大于 30m。

对千 已 受 控相关国家或 行业标准、规范的相邻 工厂 之间的防

火间距，按表 4. 1 .  5 注 5 的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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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)至 厂外企业铁路、 厂外其他公路、35kV 及以上 变配电所或

工业企业的变压器总油量 大 于 5t 的室外降压 变电 站、架空电 力 线

的防火间 距 ， 与 现行 国家标准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 16 的有
关 规定协调 制定 。

至国家铁路、高速公路、一 级公路的防火间距 ， 与 现行 国家标

准《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》GB 50160 等标准的有关 规定协

调 制定 。

(5)全 厂 性重要设施。

至相邻 工厂或设施的防火 间 距 与 现行国家标准《石油化工 企

业设计防火标准》GB 50 160 的有关规定协调 制定。

4.1. 6 本条对精细化工园区（基地）内 企业之间的防火间距规定 ，

是根据产业集 聚、精细化工园区（基地）一 体化布局规划，以及园 区

（基地）内 各企业生产 性质类同，企业间一 般 共用围墙， 各企业管理

水 平、消防设施的配备等类似 ， 执行防火设计标准相同或相近 等因

素 ， 在满 足安全、节约 用地的前提下 ，参照 现行国家标准《石油化工

企业设计防火标准》GB 50160、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 等

的有关规定 ， 结合精细化工企业小 规模生产、储存 的实际 制定 的。

其中 ：

( 1)相邻 企业甲 、 乙 类生产 设施之间防火间 距 不应 小 千 30m ,

是根据 现 行 国 家标 准 《爆 炸 危 险 环 境电 力 装 置 设 计 规 范 》 GB
50058 有关爆炸危险 区域范围划分 规定 ， 为 减 少对相邻 企业的影

响 ， 在 火灾事故状态下一 定强度 的热辐射、火灾爆 炸 影 响范围控制

在 厂区范围 内 的原则 ，并参考了美 国《溶 剂 萃 取 工厂消防标准》

NFPA 36 的有关规定 制定 。

甲 、 乙 类生产 设施与相邻 企业其他建筑设施之间的防火间距 ，
是参照 现行 国家标准《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》GB 50160、

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 的有关规定，结合 精细化工企业小

规模生产实际 制定的。

( 2 ) 液化经储罐与相邻 企业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 小 于 40m , 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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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照现行 国家标准《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 标 准 》 GB 50160 的 有
关规定 ， 结合本标准适 用 的精细化工企业 液化经 罐 区储量制 定 。

( 3 ) 可燃液体储罐 与 相邻企业之 间 的 防火 间 距 （ 液化经储 罐 除
外 ） 不应小千 30m,是参照现行 国家标准《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
准》GB 50160 、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》GB 50016 的有关规定制定 。

( 4 ) 可 燃 气 体 储 罐 与 相 邻 企 业 之 间 的 防 火 间 距 不 应 小 于
30m ,  是参照现行 国家标准《建筑设计防 火 规 范 》GB 5001 6 、 《石油
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》GB 501 60 的 有关 规定 ， 结 合本标准适 用
的 精 细化工企业可燃气体储罐 区储量制定 。

( 5 ) 全厂性重要设 施 与 相 邻 企业 之 间 的 防 火 间 距 ， 是参 照 现
行 国家标准《石油化工企 业设计防 火 标 准 》GB 50160 、 《建筑设计
防火规范 》GB 50016 的 有 关规定 ， 结合 精 细化工企 业 小 规模 生 产
的 实际制定 。

4. 2 工厂 总平面布置

4.  2. 1 精细化工企业生产加工与储存物 品 的 火灾 危 险 性 与 基础
化工有相 同 的属 性 。 为 了安全生 产 ， 满 足 各 类建筑设 施 防 火设计
的 不 同 要 求 ， 防止或减少火灾 的 发 生及相互影 响 ， 有 利 于防火安全
管 理 ， 做 出 本条规定 。
4. 2. 3 本 条 主要是基千 以 下 两 个 因 素 考虑：

( 1 ) 为避 免在生产 、 仓储和装 卸 过程 中 ， 可 能 泄 漏 或 散 发 的 可
燃 气 体 、 蒸汽随风 向 下 风 向 扩散 、遇 到 明 火 或火 花 引 燃逆 向 回 火 ；

( 2 ) 布 置 在 山 丘地 区窝风地段 、 可能使得泄漏或散发 的 可 燃气
体 、 蒸汽 不 易 扩散 ， 从而 容 易 引 发火灾事故 。
4.2. 4  为避免空分站 吸入含有可燃气体 、 蒸 汽 、 粉尘 ， 可 能引 起设
备爆炸事故 ， 制 定本规定 。
4. 2. 5  如 果 液化经或可燃液体储罐 （ 组 ） 等储存设施 毗 邻 布 置 在
高 于生 产设施 、 全厂性重要设施或人员集中 场 所 的 阶梯上 ， 储存设
施发生 火 灾 事故 时 ， 容 易 造成燃烧 的 物 料流淌 到 布 置在 阶梯 下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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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（构）筑物四 周，形 成二次火灾，造成人员伤亡、 财产损失。

在 山 丘地区建厂 ， 当 受 条件限 制或工艺 要求 时 ，可 燃液体储罐

（组） 毗 邻 布置在 高 千 生 产 设施 、 全厂 性重要设施或人员集中场所

的阶梯上 时 ，应采用围堤或围堰 等安全防护 措施， 以 防止 泄漏 的可

燃 液 体流入阶梯下生产设施区或人员集中场所引 起火灾事故。

4.2.8 本条对厂 区绿化做出 了 规定 。

第2 款，在液化经储罐 （组） 防火堤内绿化，易造成泄漏的气体

积聚，不利 千泄漏气体的扩散，遇 明 火易 发生 火灾事 故 ；

第3 款，在可能散发可燃气体 、 蒸汽的生 产 设施、储罐 （ 组） 、 装

卸 等四 周种植 绿 篱 或 茂 密的灌 木 丛 ， 易 造成 可 燃气体、 蒸 汽 的积

聚 ，而且 不利 消防。

4.2. 9 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，对精细化工工厂总 平面布置防火间距

做出 了 规定。
(1) 制定原则和依据。

精细化工是基础化工的延 伸，具有与 石 油 和化学基础化工 火

灾危险的相 同 属 性，通过对某化工区已 建精细化工企业调查分析，

属 甲 、 乙 类生 产 火灾危 险 性的企业占 80 % , 精 细 化工产 品 绝 大多

数 是以 石 油和化学基础化工原料－烯 、 经 、 烧 、 醇 、 酪 、 醒 、 酮 、 酸 、

酷 类及氨 、 氯 、 氯 、 硅 、 磷 、硫化合物等深加工得 到 的 ； 根据生 产 、 储

存 工艺 特 性 要求 及火灾危 险 性， 工厂 生 产 、 储存 设施常采用厂房

（封闭式 、 半敞开式 、敞开式）或露 天 等不同 布置形式。

表 4. 2. 9 防火间距主要与 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》

GB 5001 6 的有关规 定， 以 及《爆 炸 危 险 环 境电 力 装置设计规 范 》

GB 50058 和《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》GB 501 60 中火灾爆炸

危 险 影 响 范围的有关规定协调，并参考 了 美国《溶 剂 萃 取工厂 消防

标准》NFPA 36 中的有关规定 制定。

(2)对表 4. 2. 9 的有关说明 。 （表 4.2. 9 见书后插页 1)

1)生 产 设施 ：

鉴 千精细化工企业生 产为深加工，产 品 精细，质械 要求 高 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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般 在封闭式厂 房内 生产 。 有些企业则根据生产 工艺需要及其火灾

危险性，为有 利 可燃气体 、 蒸汽的散发，防止 可 燃气体、蒸 汽积聚而

引 发火灾事故 ，在半敞开式 、 敞开式厂 房 内 或露 天 布置生产 设备，

完成中间产品或产品的生产 。

本规定根据生产 设施的不同 建筑 形式以及不同 火灾危险性，

对生产 设施平面布置的防火间距做出了 规定，其中 ：

封闭式厂房之间的防火间距 与 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设计防火

规范》GB 50016 协调 制定；

半敞开式、敞开式厂房之间或露 天 布置的设备、 构筑物区之间

的防火间距 ，根据现行国家标准《爆 炸 危险环 境电 力 装置设计规

范》GB 50058 和《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》GB 50160 中火灾

爆 炸危险影 响范围及其生产 火灾危险性 制定；

封闭式厂房与 半敞开式 、 敞开式 厂 房 之 间或 露 天 布置的设

备、构筑物区的防火间距，根据就高不就 低 的原 则 ， 与 半敞开式 、

敞开式厂 房之间或 露 天 布置的设备 、 构筑物区之间的防火间 距

相 同 。

2) 办 公 、 控制、化验楼 ：

这些独 立建造的全厂 性重要设施为人员集中场所，应重点 保

护。 控制楼 ， 仅指全厂 性重要设施中的中心控制室 等， 不包含现场

机柜室 ， 与 现 行国家标准 《建筑 设计防 火 规 范 》 GB 500 1 6 协 调

制定。

3 ) 20kV 以上 变配电所、 消防泵房 ：

该类全厂 性重要设施与 相邻 设施的防火间距，按 现行国家标

准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 6 、 《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》

GB 501 60 协调 制定。

4 ) 空 压 制氮 站 、 冷 冻 站 、 ZOkV 及以下 变配电所 ：

其与相邻设施的防火间距 ， 按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设计防火规

范》GB 50016 、 《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》GB 501 60 、 《石油天

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183 协调 制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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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) 明火地点 ：
与 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设计防 火 规 范 》GB 50016 、 《 石油化工

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》GB 501 60 协 调 ， 制 定 其 与工厂其他建筑 设 施
的 防 火 间 距 。

6 ) 可燃液体储罐 ：
与 现行 国家标准《建筑设计防 火 规 范 》GB 5001 6 、 《 石油库 设

计规范 》GB 50074 等标准协 调 ， 制 定 其 与工厂其 他建筑 设 施 的 防
火 间 距 。

7 ) 全压力 式或半冷冻式液化轻储罐 ：
按工厂液化胫储罐 区 总 容 积 不 超 过 300m3 ( 单 罐 容 积不 超 过

100m3 ) ,  并分三挡 （ 第一挡 总容积不 大 于 50m3 或 单 罐 容 积 不 大 于
20m3 , 第 二挡 总容积 50m3 ~ 200m3 或 单 罐 容 积 不 大 千 50m3 , 第 三
档 总容 积 200m3 ~ 300旷 或 单 罐 容 积 不 大 千 l00m3 ) , 与 现行 国家
标准《 城镇燃气设计规 范 》GB 50028 、 《 石油化工企 业设计防 火 标
准》GB 50160 等 标 准 协 调 ， 制 定 其 与工厂 其 他建筑 设 施 的 防 火
间 距 。

8 ) 可燃气体储罐 ：
与 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》GB 50016 等标准协调 ，

制 定 其与工厂 其他建筑设施的 防火 间 距 。
9 ) 汽 车装卸鹤管：
指 液化经 、 甲 B 、 乙 类 液体汽车装卸 鹤 管 。 与 现行国家标准《建

筑设计防 火 规 范 》 GB 50016 、 《 石油化工企 业 设计防 火 标 准 》 GB
50160 协调 ， 制 定其与工厂其他建筑设施的 防 火 间 距 。

10) 含 可 燃液 体 （ 含油） 的 污 水处理设施 ， 罐 区 甲 、 乙类 泵 （房 ） ：
与 现行 国家标准《 石油化工企业 设计防 火 标 准 》GB 50160 等

标准协调 ， 制定 其 与工厂其他建筑设施的 防火 间距 。
11) 循环冷却水站按本标准第 5. 6. 4 条 的 规定执行， 企业 消 防

站 按现行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执行。
12) 厂 内建筑设施至 围 墙 防火 间 距 ， 考 虑 为 减 少 相邻工厂之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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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影 响 ，爆 炸危险区域不得越出围墙或用地红 线 ， 即 火灾爆炸 影 响

范围控制在 厂区围墙或用地红线 内 。

对千 已 建工厂或 改扩 建工程， 厂内 已 建建筑设施与厂区围

墙的间距不能满 足 本标准 要求 时 ， 可 结合历 史原 因 及周 边 现 状

考虑 ， 并 采取必 要措施，如透空围墙 改为实体围墙或加高实体围

墙等。

4.3 厂 内 道 路

4. 3. 1 工厂出 入 口 设置事 关安全 ， 如 果设置不当 ，将 阻 滞 对工

厂发生交通或 火 灾 事 故 的施救 和防护。 例 如，2013年 6月24

日，位于 某 精细化工园 区的某 公 司 反应器发生爆燃 ，造成一死五

伤 、 设备损毁 的重大 事 故 。 该公司 占地面积约 1 .4 公 顷 ， 工厂建

筑设施按 办公楼—— 仓库 （ 丙 类）一— 厂房 （ 甲 类）－�罐 装 及储

罐 区（ 甲 类） 自 南 向 北 一 列 布置， 当位于 工厂中部的 厂房 内 反应

器发生爆 炸 时 ，正 值东 西 风向 ，爆 燃 火流 将 工厂东 西 两 侧 的南 北

向 道路 交通阻 断，由于全厂仅 在东 南 角 设置一 个 出入 口 ，造成消

防车 辆 及人员无 法及时 进入北 端危险品罐 装及储罐 区实施防护

抢 救 的被 动 局面。

本条规定工厂出入口 一般 不宜 少 于 2 个 且位于 不同方位，主

要是为了 保证安全， 当 工厂发生交通或 火灾事 故 阻 断 其中一个 出

人 口 通道 时 ，人员交通及消防车辆通行可以从 另 一 个出入口 进出。

对于使 用危险化学 品（ 甲 、 乙 类生产 、 储存）的企业 ， 出 入 口 应 考虑

不少 千 2 个，对于较小型 工厂，第二 个出人 口 可按 平常关闭的应急

出入口 考虑。

4.3. 2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。 表 4. 3. 2 中的防火间距 是与现行国

家标准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 、 《石 油化工企业 设计防火

标准》GB 50160 协调 制定。

4.3.3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，与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

GB 50016 、 《石 油化工企业 设计防火标准》GB 50160 、 《住房城乡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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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部标准定 额司关千印发石油石化行业国家 标准协调会会议纪 要

的通知》（建标 函 C2016J 237 号）协调 制定 。 为保 证 消防车道满 足

消防车通行和扑 救 火灾的需要，主要消防车道路 面宽 度 不应小千

6m, 且道路应满 足 消防车 的转 弯 半 径 要求 ， 该转 弯 半 径 可 以结合

当 地消防车的配置情况和区域内的建筑物建设与规划情况综合考

虑 确 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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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工艺系 统及生产设施

5. 1 一 般 规 定

5. 1 .  1 采 用 密 闭 生 产 设备 与 系 统 、 限 制 液 体 暴 露 面 积 ， 既是 安 全

生 产 的 要 求 ， 也是环境卫 生 和 环保的要求 。

目 前涂料生产 中还有使用 非 封 闭 式过滤 机 的 情 况 ， 操作 中 伴有
如 二 甲 苯 、丙酮等易燃易爆溶剂蒸气挥发 ， 有 火灾爆炸危 险 ， 宜改用
封闭式过滤 机 ， 并采用 氮气保护 。 当 不 具 备 密 闭 条 件 时 ， 应 采取 设
置可燃气体报警仪 ， 采取局部通 风 、 限值暴露表面积等安全措施 。
5. 1 .  3 一 些 精 细化工企业使用 遇 水 会产生 剧 烈 反 应 甚 至爆 炸 的

物 质 （ 如 三 氯化磷等 ） 参 加 反 应 ， 或 储 存 遇 水 会 产 生 剧 烈 反 应 甚 至

爆 炸 的 物 质 （ 如 双 乙 烯酮 ） 时 ， 为 防 止 泄 漏 或 防 止 这 些 物 质 与 水 接

触 ， 反 应器 或储罐 的 设 备 设 计 通 常 采 用 分段 外 夹 套 且 夹 套 内 的 罐
（ 荼 ） 筒体无焊缝 的 方式 ； 在 反 应 器 工 艺 设计 时 可 以 使 用 导 热 油 等
与 反应物不会产 生 反 应 的 介 质 进 行加 热 或 冷却 ； 实 际 生 产 中 通 常
会 采 用 对 反 应 器 夹 套 每批进行泄漏检查 的 方 法 以 减低泄漏风 险 。

5 .  1 .  4 静 电 放 电 是 可 燃 粉 尘 气 力 输 送 主 要 点 燃 源 。 刷 状 放 电
( brush discharge) 和粉仓堆表 面 锥 形 放 电 ( conical pile discharge ) 

的 能 量 可 达 3mJ 和 lOmJ 。 考 虑 适 当 的 安 全 余 量 ， 一 般 认 为 粉 尘
云 最小点 燃 能 ( Minimum Ignition Energy , MIE) 不 大 于 30m] 的

可 燃 粉 尘 可 能被点燃 。 因 此 ， 禁粉 尘 （ 小 于 l m] ) 、 不饱 和 树脂纽扣
粉尘 ( 4m] ~ lOm] ) 、 环 氧 树 脂 粉 尘 ( 9叫 ~ 15m] ) 、 聚 乙 烯 粉 尘
( 10m]~30m] ) 、 聚 丙烯粉尘 ( l Om] ~ 25mJ 汃 硫 黄 粉尘 ( 15m]汃 乳 糖

粉 ( 1 4m] ) 、亚麻粉 尘 ( 6m]~ 9mJ 汃 铝 粉 ( 2m] ~ lOm] ) 、 铅 粉 ( 5ml ) 等
粉尘 的 气 力 输 送 都 需 要 氮 气 或 惰 性 气 体 保 护 ； 而 聚 氯 乙 烯 粉 尘
( lOOOm] ~ 2000m] ) 、 面 粉 ( 50m] ~ 540ml ) 、 米 粉 ( lOOm] ) 、 果 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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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1 80mJ)、纤维素 ( 35mJ~250mJ) 等粉尘的气力 输送不需要氮气或惰

性气体保护。 可燃粉尘的 MIE 与 粉尘粒度分布、湿度、可 燃蒸汽或

气体含量以及测试 仪器和条件等诸多 因 素 有关，对于缺乏可靠爆炸

性数据和生产实践经验的可燃粉尘，需要测定 MIE。

极限氧 浓 度 ( Limiting Oxygen Concentration , LOC) 是指 在

给定的条件下，可燃粉尘 （粒）、氧气和惰 性混合气体中不会发生燃

爆的最 大氧气浓度 （体积百 分数）。

气力 输送可能被点燃引 爆的可燃粉尘 （ 粒 ） 时，输送气体在最坏

可信工况下的操作氧气浓度应与LOC 之间保持一定的安全余量 。

条文中的安全余 量 是根据美国《防爆系统标准》NFPA 69 的
有 关规定 制定的。

氮气或惰 性气体保护的气力 输送应确保风送系统的气密 性和

可靠 性，防止 因空气进入而使 得 输送气体的氧气含量 升高。 通常

设置氮气或惰 性气体 自动补给、连 续 监 测 氧 浓 度 等保护措施，增加

系统的可靠 性。

气力 输送管道流 速应设计合理 ， 管道应采用 大曲 率半径弯头，

减 少 管 内 死 角 和管壁 积灰，避免二次爆炸。 初始粉 尘 爆 炸 产生的

冲击 波会扬 起管壁积尘，导致破坏 性 大得 多的二次爆 炸，因 此气力

输送管道为防止 管 内 积尘，应根据粉 尘 特 性保 证 输 送气体有 较高

的流速 ； 但 过高的流速会导致粉尘之间及粉尘对管壁的碰撞和摩

擦，产生静电 ， 因 此应根据物料特 性选择合理的管道流 速，并采取

有效的防静电 措施。

s. 1. s 含挥发 性有 机物的废气处理系统，若发生爆 炸事 件，将对

生产设施和人员造成严重 的伤害。 为此，废气输送通常会 采 取一

些安全措施 ：

( 1 ) 对产生高浓 度 有 机废气的反应罐、贮罐 、 过滤 器等设备，为

避 免 与 氧气形 成爆 炸 性混合物，采用氮封系统保护，并以正压输送

方式输送到 废气总管。
(2)在每个管路上设置泄爆 口 ，泄爆 口 朝 向 需避免泄爆 时对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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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人 、物 产生二次伤害 ； 管 道低位设置排液 口 。

废 气热氧化炉 本身 就 是 一个点 燃 源 ， 如果热氧化炉 系统设置

不合理，则危 害 性极 大 。 热氧化炉 系统爆 炸的原 因 有 ： 进 口 浓 度 超

过爆炸 下 限 ； 设备异 常时 ， 紧 急 放 空 阀 未能打开 ， 进料切 断 阀 未能

关闭 ； 联锁 系统设计不周全 。

根据其特点 ，可 设置相应的防火防爆措施：

(1)可 在热氧化炉进风口 一定距离外，设置挥发性有机物 在线

监测 仪表 ，实时检测 管内废气的浓 度 ， 给予热氧化炉 控制系统足 够

的时间做出安全保护动 作。

( 2) 当 进 气 浓度高千设定值 时 ， 系统应 自动 做 出 保护动 作， 如

打开新风阀 ，将进 气 浓 度 降低。

( 3) 当 燃烧室内温度高、能量 大 时 ， 可 以通过余热放出 阀 将能

量释放出。 余热放 出 阀 不能解决能量 释放 时 ，应将 紧 急 放 空 阀 打

开，进料切 断 阀 关闭。

(4)燃烧室顶部应设置泄爆 口 ， 用千 事 故 下安全防护，并用铁

链 固定，防止盖板弹飞后造成二次事故 。

(5)热氧化炉 系统控制阀应在失气 （电） 时 处 于安全位置。 系

统中关键阀 门或设备故 障 时应做出相应报警或联锁 动 作等。

5.1. 6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。 单独排放的一 种气体与空 气 可 能形

不成爆炸 性混合 物 ，但 两种及以上气 体混 合 后发生化学 反应有可

能形成爆 炸 性混合物，故规定可能发生化学反应，并形 成爆 炸 性混

合物的几种气体不能混合排放。

5.1. 7 ~5.1. 9 2011 年 3月17 日， 某 涂料公司油 性车间员 工在

溶 剂 分配站将新原料 Y83 ( 醋 酸 甲 酣）灌 人 200L 铁 桶 的过程 中 ，

发生静电 火花 引 发的火灾事 故。 原 因 为该 溶 剂 在灌 装高速 流 动

下 ，出 口 处发生剧 烈摩擦产生静电、聚积在铁桶内部空间悬浮飘动

并达 到 了一定程度 ，同时 ， 当 桶 内的溶 剂 挥 发、 蒸气 浓 度 超过爆 炸

下 限，造成静电放电 引 起燃爆。 因 此为了企业生产安全 ，应加强静

电防护设施，有效防止 因 静电 而导致的火灾事 故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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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2 反 应 器

5.  2 .  1 日 本 中 央 劳 动 灾 害 防止 协 会 调 查 研究 部 对 间 歇式 化 工 过
程 的 事 故 统 计 分 析 结 果 为 ： 反 应 22 . 9 % , 贮 存 1 2. 5 % ,  输 送
10 .  1 % , 蒸熘 6. 7 % ,  混合 5 . 8 % 。 Ciba Geigy 公 司 1 9 7 1 年 ~ 1 980

年 工 厂 事 故 统计显示 ， 56 % 的 事 故 是 由 反 应 失 控 或 近 千 失 控 造 成

的 。 《 关于加强精细化工 反 应 安 全风 险 评 估 工 作 的 指 导 意见 》 （ 安
监 总 管 三 (20 17J l 号 文 ） 指 出精细 化工 生 产 中 反 应 失 控 是 发 生 事
故 的 重要 原 因 。 因 此精细化工工程 防火设计必须重视反 应 器 工 艺

及 系 统设计 。
参考《 关 千 加 强 精 细 化 工 反 应 安 全风 险评估工作 的 指 导 意 见 》

要 求 ， 依 据 反 应 工 艺 过 程 的 危 险 度 等 级 和 评估建议 ， 设置安全仪表
系 统 。

温度作 为评价基准是 反 应 工 艺 过程 危 险 度 评 估 的 重要 原 则 。

需考虑 四 个 重 要 的 温 度 参 数 ： 工 艺 操 作 温 度 T., 、 技 术 最 高 温 度

MTT 、 失控体 系 最 大 反 应 速 率 到 达 时 间 TMR.d 为 24h 对 应 的 温

度 To2, 和 失 控体 系 可 能 达 到 的 最 高温度 MTSR 。

工 艺 操作温度 Tr : 反应过程 中 冷却 失 效 时 的 初始温度 。
技 术 最 高 温度 MTT : 可 以 按 照 常 压体 系 和 密 闭 体 系 两 种 方

式考虑 。 对 千 常压 反 应体 系 来 说 ， 技 术 最 高 温 度 为 反 应 体 系 溶 剂

或 混 合 物 料 的 沸 点 ； 对 于密封体 系 而 言 ， 技 术 最 高 温 度 为 反 应 容 器
最 大允许压力 时所对应 的温度 。

失控体系 能 达 到 的 最 高 温 度 MTSR : 当 放热 化 学 反 应 处 千 冷

却 失 效 、热交换失控 的 情况 下 ， 由 千 反 应 体 系 存 在 热量 累 积 ， 整 个
体系 在一个近 似 绝 热 的 情 况 下 发 生 温 度 升 高 。 在 物 料 累 积 最 大

时 ， 体 系 能够达 到 的 最 高 温 度 称 为 失 控 体 系 能 达 到 的 最 高 温 度 。
MTSR 与 反 应 物 料 的 累 积程 度 相 关 ， 反 应 物 料 的 累 积程度 越 大 ，

反 应 发 生 失 控后 ， 体系 能 达 到 的 最 高 温 度 MTSR 越 高 。
危 险 度 等级评估可 参 照 表 9 确 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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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9 危 险 度 等 级 评 估

等 级 温 度 后 果

1 兀 <MTSR<MTT<To,, 反 应 危 险 性较低

2 兀<MTSR<Tnz, < MTT 潜在分解风险

3 兀 <MTT<MTSR<To2, 存 在 冲 料 和 分解 风 险

4 兀 <MTT<T02, <MTSR 冲 料 和 分 解 风 险 较 高 ．潜在爆炸风险

5 T,,<T 02< <MTSR<MTT 爆 炸 风 险 较 高

反应工艺 过程危险度 等级为 L级的，设置 常规的 自动 控制系

统； 反应工艺 过程危险度 等级为 2 级和 3 级的， 除配置常规的 自动

控制系统外 ，根据评估建议， 设置相应的安全 仪表系统 ； 反应工艺

过程危险度 等级为 4 级和 5 级的，除配置常规的 自动 控制系统外，

还应设置独 立 的安全仪表系统。 应在过程危险分 析 （ 如 HAZOP
分 析 ） 的基础上，通过风险分 析 （ 如保护层分 析 ， LOPA)来 确 定安

全 仪表系统的安全完整 性等级(SIU 。

5. 2. 2 常用 的减缓措施说明 如下 ：

1 紧急冷却 (emergency cooling) : 在发生失控时 ， 使 用 紧 急

冷却代替正 常冷却 。 一般需设置一 个 独 立 的冷 却 系统，通过反应

器的夹套或盘管引入冷却介质。 要注意紧急 冷却后的反应物料温

度 不得低于其凝 固 点 ，还 要保证 反应器的 良好搅拌 ， 否 则会降低传

热，造成严重后果。 若搅拌器可能失效 ， 则还应 考虑在反应器底 部

通入氮气，帮助物料混合。

2 抑 制(inhibiting) : 通过喷 嘴 或 用 氮气向 反应物料喷 射 少

量 抑 制剂 ，减缓或终止失控的反应。 为了 使抑 制剂 快速分散 、 均匀

分布，必须确保有效的搅 拌 。 抑 制剂 的选择与 反应过程有关。 例

如， 自由基聚 合 反应选用 自由基清 除 剂 （ 阻 聚 剂） ； 催化反应选用催

化剂失效 剂 ； 对千氯或酸 性混合物体系，可以用碱 性物质中和。

3 猝灭 ( quenching)或浇灌 (flooding) : 大量 惰 性的和冷的猝

灭 剂 浇灌 反应物料，可以 起骤冷和稀释作用 ，通过降低 温 度和浓 度

来减缓或终止失控反应。 水 因 其便 宜 、 易 得和高 比热， 而且使用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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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，是 常用的悴灭剂 。 在高寒地区 室外使 用时 ，应加防冻 液，不宜

用伴热防冻 。 对千与水会发生放热反应的情况，如磺化反应，应使

用冷硫 酸 作悴灭 剂 。 对于热效应很 大的情况，可使 用液氮或干 冰 。

猝 灭 液槽可设置在反应器上方，一旦开启 阀 门，猝 灭 剂 依靠重力 流

入反应器，浇灌 反应物料 。 采用抑 制和悴灭 措施，反应器设计时 必

须 留 出空余容积。

4 倾泻 ( dumping) : 倾泻是指在反应失控时 将 反应物料全部

转 移 到 盛有悴灭 剂 或／和抑 制剂 的倾泻槽 。 这 既 可保护反应器，又

可提高生产能力 。 倾泻 槽 可安装在反应器下 方，反应物料依靠重

力 通过反应器底 部阀 门排出 。

S 控制减 压 ( controlled depressurization) : 这 项 措施不同千

紧 急 泄放，它 是在不采用外部冷却 的情况下，利 用控制减压使物料

蒸 发冷 却，降低 反应温度 。

保证以上减缓措施有效，必须做到 ：

(1)充分考虑监测 、 启 动和产生效果所需要的时 间 。

(2)这些措施的设备、阀 门、管道、 仪表和相关的公用工程必须

时 刻 处 千备用状态，一旦 需要立 即 动 作。

(3)根据 HAZOP 分析及安全功能评 定，确 定是否 设置安全

仪表系统(SIS)及其安全危险性等级(SIL) , 以提高系统的安全可

靠 性。

5.3 泵 、 压缩机

s. 3.1 本条对可燃气体压缩机及其厂房设计做出了规定。

第4 款，采取防止可燃气体积聚 的措施是为了避免可燃气体

浓 度 积累 到爆炸极限而引 起爆炸，例 如，比空气轻的可燃气体厂房

采 取顶部加通风天 窗、楼板采用钢格棚板等措施； 比空气重的可燃

气体厂房采取不设地坑 、地沟或采取底 部强制通风等措施。

第5 款，其他 甲 、 乙 、 丙类设备房间是指非 压 缩 机类设备房间 。

5.3. 2 泵露 天 布置或布置在敞开式或半敞开式 厂房内，空气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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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，挥发的可燃 蒸气不易 积聚，可 减 少 发生 火灾爆炸 危险的概率 。

当 液化经泵、可燃液体泵露 天 布置或布置在敞开式或半敞开式 厂

房 内 时 ，液化经泵、操 作温度 不低于 自燃点 的泵及操 作温度 低 于 自

燃 点 的泵应分组布置，其防 火间距按表 5. 5. 2-2 执行。

液化经 泵、操 作温 度 不低 千 自燃 点 的可燃液体泵发生 火灾事

故的概率较高，应尽 量 避 免 在其上方 布置 甲 、 乙 、丙 类工艺 设备。

如必须布詈，应用非燃烧材料的封闭式楼板隔 离保护，并对楼板的

耐 火极 限做出规定 。

若在操作温度不低于 自燃点的可燃液体泵上方布置操 作温度

低于 自燃点的甲、乙、丙 类可燃 液体设备，可 燃 液 体一旦泄漏 到 下

方 操 作温度不低 于 自燃 点 的泵上，就可能被 引 燃 。 因 此，设置不燃

烧材料的尤泄漏楼板，可以减少发生事 故的概 率 。

为了节约生产设施占地，节省 管道，过去 习 惯将 泵集中布置在

管 架 下 方 。 但 是，近 年来，有些化工 企业管 架 下 的液化K礼 操 作温

度 不低 千 自燃点 的可燃液体的泵发生泄 漏 着 火，不仅 将 管 架上的

管道烧毁，而且将管架上的电 缆桥架、 仪表槽盒及布置在管架上的

设备烧毁，造成很 大损失。 因 此，规定 不宜 把 液化经、操 作温 度 不

低 于 自燃点的可燃液体泵布置在管架下方。
5.3.3 本条与《石 油化工 企业设计防 火标准》GB 50160 协调 制

定，其中第1、2 款为强制性条文。

5.3.4 鉴 千 压 缩 机的转 动 部件 的失效，可能导 致 可 燃 气 体的泄

漏，从而导致火灾或爆炸，为此做出本规定 。

5.4 导 热 油 炉

5. 4.1 燃 油、 燃 气 导热油炉是指以油、 天 然 气 为燃料，以 导热油

（ 液相）为热载体，通过循环泵使热载体传递给用热设备。

导热油炉具有低压 （常压或较低 压 力 0. 3 MPa ~ O. 5MPa ) 、温

度 较高( 3oo ·c 左 右）、安全、高效、节能的特点，可以精确 控 制工 作

温度，同 时 导热油炉的布置、运 行和维修方便。 精细化工企业广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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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用千加热、烘干 等。

导热油炉虽为低 压 操 作，在正 常情况下 火焰不外露，而且热载

体一般为丙类可燃 液 体， 但 温 度 较高，为防止 甲 、 乙 类厂房的可燃

气体、可燃液体泄漏、扩散 至 导热油炉房引 起火灾爆 炸 事 故 ， 特做

出本条规定。

s. 4. 2 防止导热油外溢的措施如围堰、集油槽。

5. 5 生 产设施 内 布 置

5.  5 . 1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。 . •  

第 1 款，根据精细化工企业生产规模 小的实际，以及易 千对火

灾 事 故的控制和扑救、减少损失，对生产设施内的各类工艺储罐容

积加以限 制。

第 2 款， 甲 、乙 、丙类车间储罐 （组） 是主要释放 源 ， 封闭式或半

封闭式厂房不利 于可燃气体、蒸气的扩散和火灾的扑 救，故不允许

将 甲 、 乙、丙类车间储罐 （组） 布置在这些厂房内。

第 3 款， 甲 、乙、丙类车间储罐 （组） 属 生产设施内部原料、中间

产品或产品储罐，与生产设施联系密切， 为节约 用地、有利 管线 连

接、方便操作管理而设置， 与 生产设施内其他工艺设备的防火间距

应符合本标准第 5 . 5 .  2条的规定。

5. 5. 2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。

第 1 款，小型 精细化工企业的生产一般在封闭式厂房内进行，

主要生产设备布置在厂房内，操 作温 度 等于或高千 自燃 点 的工艺

设备发生火灾事故的概率较高，泄漏后 自燃 变为
“ 点 燃 源 ＂，故规定

与 其他 甲 、 乙 类工艺设备保持一定安全距离。

根据车间储罐 （组） 的总容积，参照 现行国家标准《石 油化工企

业设计防火标准》GB 50160 的有关规定， 制定其与所属 厂房建筑

设施的防火间距。 其中， 表 5. 5. 2-1 注 2 的氧气为助燃气体，本身

不能燃烧，但鉴 于其有很 强的氧化性和助燃 性，本标准将氧气的火

灾危险性类别定为乙 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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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 款 ， 大、中型 精细化工企业的生产情 况 比 较复杂，有在封

闭式 厂房 内 进行，也有在 非 封闭式 厂房 内 进行。 本条对生产设施

内 非 封闭式厂房布置的设备、建筑物平面布置防火间距做出规定。

考虑 到 火灾影 响 距离、可燃气体的扩散范围及四 项释放 源 ［可燃气

体压缩机或压缩机房、车 间储罐 （组）、其他 工艺 设备或房间、含可

燃液体的污水 池 （罐）］ 等与石油化工类似或接 近 ， 结合 目 前在运 行

的精细化工企业生产设施内 露 天布置的设备的防火间距一般 是按

《 石油 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》GB 50160 第5 章规定执行 的，故 本

条规定的内 容与现行国 家 标准 《 石 油 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》GB

50160 第5 章的有关规定协调。

5. 5. 5 生产设施内 部的设备、建构筑物区的占地面积指道路围成

区域 内 的生产设备、建构筑物区块 占地面积。 本条基千有利 千对

火灾事故 消防扑 救 ，防止 火灾事 故 蔓 延、减 少 财产损失 的原则，对

甲 、 乙 类生产设备、建构筑物区的占地面积做出不应 大千 lOOOOm2

的规定。

5. 5. 6 限 制或 减 小爆 炸 危险区域 ，有利 于 控制火灾危险的范围，

降低 火灾危险的影 响。 紧 凑 布置 是 手 段 ， 限 制爆 炸 危险区域 是

目 的。

5. 5 . 8 2012年某 公司 （生产医药、农药中间体）硝 酸 肌 车 间 反应

器爆炸 ，造成 25 人 死亡、4 人 失 踪、46 人 受伤的重大伤亡事故。 其

主要原因 为反应设备本质安全差、设备布局不合理， 厂房均为框架

砖混结构，未 考虑防爆设计。

本条规定是为了减 小可能发生爆 炸 事 故 的波及范围、 减 少 损

失 ，同时 对布置此类工艺 反应设备（尤其是放热反应设备和反应物

料有可能分解、爆炸的反应设备）的厂房或生产设施区，做出应采

取防爆、泄压措施的规定。

5. 5. 9 根据《 关千 加 强精细化工反应安全风险评估工作的指 导意

见》的 要求， 制定本条。

按本标准第5. 2. 1 条的条文说明 ， 反应工艺 过程的危险度 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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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可 分为 1 级~5 级。 对于高危 险 度 等级（即 危 险 度 等级为 5 级）

的 反应工艺过程，应设置当所有减 缓和防护措施失效 时 保 护操 作

人员的 防范措施 ：反应器应采用 防 爆墙与其他 区 域 隔 离，防止爆炸

碎 片伤人 ； 建筑物应有泄 压设施，泄 压 方 向 朝 向 安 全地区 ； 反应过

程中操 作人员不得 进入隔 离 区 域，应通过遥 控进行操 作。

5. 6 污水处理及循环水

5. 6. 2  若生产废水含有可燃液体或溶解了可燃气体秀 在一 定条件

下 ，则会在下水道、 澄 清 池 等净化设施中与空气形 成爆 炸 性混合

物，另 外，污 泥处理过程若产生沼气， 沼气也 是 易 燃 易 爆气体。 因

此，应设置可燃气体报警 仪。

5.7 泄 压 排 放

5.  7 .  1 在非 正 常条 件 下 可能出 现超压 的 压 力 容器和压 力 管道应

设置安全泄 放 装置。 安全泄 放 装置包括安全阀、 爆 破 片 和爆 破

针 阀 。

独立压力 系统是指 由一 个或 多 个 设备通过管道连 接，且中间

无 阀 门隔 断 的 ，或不会发生阻塞 的 压 力 系统，其两端设有可 与 其他

系统隔 断 的 阀 门。

一 般 的 自控仪表不应替代安全泄放装置。 但 是 在 因 为环境保

护原因 不允许排放或无 法安装安全泄放装置时，经过工艺危 险 性

分析，并得 到有关部门认可，可以采用 本质安全设计或高完整 性保

护系统( HIPS)来消除超压或者 进行超压保护。

爆破针 阀 ( buckling pin relief valve) 是 由 阀 门和阀外装有爆

破 针 的 机 盒 组成的一种不重新闭合的安全泄放装置。 爆破针通过

机械传 动机构承载 阀 盘上的 载 荷，当 阀 门进 口 静 压 力 达 到 弯 折 压

力 时 ，爆破针失稳 弯 曲 ，阀 盘 立 即 全开，泄放 流体。
5. 7. 2 最 大 允 许 工 作 压 力 ( Maximum Allowable Working 

Pressure, MA WP)是指 在指定温 度 下 设备顶部所允许 承受 的 最 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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压 力 。 该压力 是根据设备各受压元件的有效 厚 度 ， 考虑 该元 件 承

受 的所有载荷而计算得 到 的， 且 取最小值。

由设备和管道 组成的独 立 压 力 系统， 管 道 设计安全系数 比 设

备大 ， 系统设计压力 为设备设计压力 ， 因 此安全泄放装置的设定压

力 和最大泄放压力应符 合 设备设计规范《压 力 容器 》GB 150. l ~  
GB 150. 4 的规定。

单纯管道组成的独 立压力 系统，相关压力应符 合 《压 力 管 道 规

范 工 业管 道 》GB/T 20801. 1 ---: GB/T 20801 .  6 的有关规定，这与

《工艺管道 》ASME B31. 3 有关条款一 致 。 对 GC2 级和 GC3 级管

道 的非液体受热膨胀的超压工况，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压力 管道

规范 工业管 道 第3 部分： 设计和计算 》 GB/T 20801. 3 的

"4. 2. 3压力和温度的允 许 变动范围“中 要求的设计条件 下， 最大泄

放 压 力 不应超过规定的允许压力 变动 幅 度 。

在失控反应泄放分析和美 国化学 工程师协会的 DIERS 泄 放

量计算方法中定义安全泄放装置全开启 压 力 为＂
泄 放 压 力 " ( relief 

pressure) 。 对千爆 破 片 装置和爆 破 针 阀 即 为设定压 力 （或标定爆

破 压 力 和弯折压力 ） ； 对安全阀 比 设定压 力 高 约 10 % , 其数值 与 阀

门型式和 制造商有关。 失控反应超压 泄 放 （特别 对千 蒸气系统和

调节混合系统）宜选择较低的泄放压力，有利 于减少泄放量和泄放

面 积。 泄 放 压 力 宜 与 最高操 作压 力 保持适 当 的操 作裕量 。 安全阀

的回座 压 力应该大 于 正 常操 作压 力 。

5. 7.3 失控反应紧 急 泄放的安全泄 放 量计算 可参考美国化学 工

程师协会的 DIERS 方 法 ，其他超压工况的安全泄放量和最小 泄 放

面 积计算 可参考《压 力 管 道 规范 工 业管 道 第6 部分： 安全防

护》GB/T 20801. 6 。 更详细的最小 泄 放 面 积计算 可参考《炼 油 厂

压 力 泄放装置的尺 寸确定、选择和安装 第1 部分 ： 尺 寸确定和选

型 》API STD 520 - I 。

5. 7. 4 安全泄放装置有安全阀、爆 破 片 、爆破针 阀 等。

5.7. 5 精细化工企业规模小 ， 一般 不设火炬 。 为满足安全环保 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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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，根据介质 性质，一些安全泄 放 装置的出 口 管应接 至 焚 烧 设施，

一些应接 至 吸收等设施。 受 工艺条 件或介质特 性限制 而无法排入

焚烧等处理设施的特殊情况下，可直接 向 大气排放，但其排 放 管 口

应加以限制 ，以保证消防救 援 车辆装备和人员安全。

5. 7. 6 日本中央 劳 动灾害防止协会调查研究 部对间歇式化工 过

程的事 故统计分析结果为 ： 爆 炸 ／ 火灾及 火灾占 90 %, 其中前者与

后 者 之 比 大千 2。 我国中石化也有类似 的统计分析 结果， 国内近

几年的重大化工 事 故 都 涉及 爆 炸 事 故 。 因 此， 火灾和爆 炸 是互为

因 果的， 防火必须防爆 。
． ．． 

美国 1974 年重大火灾点 燃 源统计数据表 明 电 气点 燃 源 约

23 % ,  欧洲和日本 20 世 纪 90 年代气体、蒸气、爆 炸 和粉尘 爆 炸 事

故 点 燃 源统计数据表明电气点 燃 源 均 已 下 降 ， 气体、蒸气爆 炸 为

6 % (欧洲）和 11. 1% ( 8 本），粉 尘 爆 炸 3% ( 欧 洲 ）和 3. 7 %  (日

本）。 2014 年 8 月 2日江苏 省 昆 山中荣 金 属 制 品公司特别重大 铝

粉爆炸事故就是由非电气的袋 式 除 尘 器和风道 引 起的。 2013 年

山 东 省 青 岛 市 "11. 22"中石化东 黄输 油管道 泄漏气体爆 炸 特别重

大事故 的国务 院调查组调查报 告 表明 ，直 接 原 因 就 是由 液 压 破 碎

锤 在盖板上撞击形 成的机械 火花 引 起的。 因 此 ， 非电气设备防爆

安全亟 待重视。

20 世 纪 90 年 代 ， 欧 盟 颁 布 了 两 个 重 要 的 防 爆 法 规

(ATEXlOOa 指令和 ATEX108a 指 令），首次提出非电气设备的防

爆 技术，并制定一系列 相关的标准。 我国已 部分引 进欧 洲 非电气

设备防爆技术标准，如《爆炸 性环境爆炸预防和防护》GB 25285 和
《爆炸 性环境 用 非电气设备》GB 25286 等。

精细化工装置中，有各种潜 在爆炸 性环境 用 非电气设备，包括

机械类设备（如泵、 真空泵、风机、压缩机、离 心机、干燥器、搅拌机、

提 升 机、输送机、传动机械 等）、非 机械类设备（如储罐、容器、反应

器、塔器、换热器、分离 器、 焚烧炉、氧化炉、 活 性炭 吸附槽 等以及连

接 管道 系统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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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非 电 气设备 内 部形 成 爆 炸 性 环 境的可燃气体、蒸气和可 燃

粉 尘 ， 可 能 是进料的组分和反应生成的 ； 而氧 化 剂 也 可 能是进料组

分 （ 如 氧气、氯气、氮气等 ） 或者 在开、停车、加料或异 常操作过程中
带入或漏入的空气 。

非 电气设备防爆设计要防范 电 气点燃源 ， 也 要 防范大量的非

电 气点燃源 。 非 电 气 点 燃源 包 括 电 气 的 （ 电 火 花、电 弧、静 电、雷

电、杂 散 电 流 ）、机械的（ 摩 擦、碰撞、切 割 、 焊 接 ）、热学的 （ 热 表 面、

热颗粒、高 温气体、外部火灾或 明火入 流体力 学的（ 绝热压缩 、 冲击

波 ）、光学和声学的（ 紫外线、红 外线、激光、电 磁波、电 离 辐 射、超声

波 ） 和化学的 （ 失 控 放 热 反应、催 化 作用、 自 燃 ） 等 。 根 据 爆 炸 性 环

境 出 现的频 率和持续 时 间 ， 对 于设备和连 接 管 道 的 内 部和周 围 环

境 划 分 危 险区域 等级 。 对 千 可 能 造 成 重 大 后 果的爆 炸工况 ， 不 仅

考 虑 正 常操 作和可 预 期 故 障场 景 ， 还 考 虑 罕 见的故 障 场 景 。 在此
基础上进行防爆设计 。

常 见的非 电气设备防爆 （ 主要 是防止爆燃 ） 技术有 ：
( 1 ) 惰 化防爆 ( i nerting) , 用氮气或惰 性气体稀 释 ， 避免形成爆

炸性环境 ；
( 2 ) 控 制点燃源 ( control of ignition source ) , 消除点燃源 或 降

低其能量 ， 防止发生点燃 ；
( 3 ) 耐爆设计 ( explosion containment design) , 容 器设计成 能

耐受最大爆炸压 力和爆 炸 冲 击 波 峰值 压 力 ；
( 4 ) 爆 炸 抑 制 ( explosion suppression) ,  喷 射 抑 制 剂 抑 制爆 炸 ，

主 要用千粉尘爆炸 ；
( 5 ) 爆燃泄放 ( deflagration venting) , 用紧 急 泄放的方法保护

设备 ；
( 6 ) 隔爆设计 ( explosion insulation design ) ,  用被 动 型 ( pas­

sive)的阻 火 器 和 主 动 型 ( active ) 的 机 械 阀 门 隔 离 火 焰 和爆 炸

传播 ；
( 7 ) 静 电 接地 ( static grounding) ,  防止物体摩 擦产生静 电 而 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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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火星 。

防爆轰 技术主要通过本质安全设计 防止可能形成爆轰的混合

物的方法 ， 或 者合理设置 阻火器的位置 防止爆燃发展成爆轰 。
现行国家标准《 压 力 容 器 》 GB 1 50. 1 ~ GB 1 50. 4 附 录 B 和

《 压 力 管 道 规 范 工 业 管 道 第 6 部 分 ： 安 全 防 护 》 GB/T

2080 1 .  6-20 1 6 附 录 A 中的计算方法 均 不适用于爆燃泄 放 计算，

必 须用专 门的标准计算 ， 如《 爆燃泄放方法的防爆标准》NFPA 68 
和《 粉尘爆炸泄压指南 》GB/T 1�605 。 爆燃泄放 不 能 使用安全 阀 ，
应使用爆破片装置 或 泄爆板 ( �xplosion vent panels) 。

非 电气设备防爆 技 术标准有 ：

《 管 道 系 统 内 气 体 混 合 物 的 防 爆 （ 管 道 阻 火 器 应 用 ） 》
NFPA 67  

《用爆燃泄放的防爆标准》NFPA 68 
《 防爆 系 统标准 》NFPA 69 

《 潜 在爆炸性环境用非 电气设备 》EN 1 3463- 1、2、3、5 、 6、8

《 防止 由 可燃 固体颗粒生产、加 工和处理产生的火灾和粉尘爆
炸的标准 》NFPA 654 

《 阻火器一性能要求、试验方法和使用限 制 》ISO 16852  
《 阻火器选用导 则 》PD CEN/TR 1 6793  

《 粉尘 爆 炸 泄 放保护 系 统 》EN 14491  
《 爆 炸 抑 制 系 统 》EN 14373  

《 耐爆 炸设备 》EN 1 4460 
《 粉尘爆炸泄压指南 》GB/T 1 5605 

《 监控式抑爆装置安全 技术要 求 》GB/T 18154  
《 粉尘 爆 炸 危 险场所用收尘 器 防 爆 导 则 》GB/T 1 79 1 9  

《 爆炸性环境爆炸预 防和防 护 第 1 部 分 ： 基本原 则和方法 》
GB 25285 .  1 ( EN 1 1 27-1 , MOD) 

《 爆炸性环境用非 电气设备 第 1 部 分 ： 基本方法和要 求 》GB
25286 .  1 ( EN 1 3463-1 , MOD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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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爆炸性环境用非 电气设备 第 2 部 分 ： 限 流外壳 型 " fr" 》 GB
25 286.  2 ( EN 1 3463-2 , MOD) 

《 爆炸性环境用非 电气设备 第 3 部 分 ： 隔 爆外壳 型 " d" 》GB
25286. 3 ( EN 13463-3 , MOO) 

《 爆 炸 性环境用非 电 气设备 第 5 部 分 ： 结构 安全 型 " c" ))GB
2 58286.  5 ( EN 13463-5 , MOD) 

《 爆 炸性 环境用非 电 气设备 第 6 部 分 ： 控 制 点燃源 型 " b " 》
G B  25286. 6 ( EN 1 3463-6 , MOD) 

《 爆 炸 性 环 境 用 非 电 气设 备 第 8 部 分 ： 液 浸 型 " k " 》 GB
2 5 286. 8 ( EN 1 3463-8 , MOD) 

s. 7. 7 阻 火 器是 非 电 气设备有 效的、 经济的、 普遍应用的防爆装

置 ， 其 功 能 是 防止爆炸 （ 如储罐呼 吸 阀 管 端 型 阻火 器 ） 、 阻止爆炸通
过 管 道 蔓 延 （用管道 型 阻火 器 ）和防止爆燃发展成能量大得 多的爆

轰 （合理设计管 道 型 阻 火 器的位 置 ） 。

阻火器分类如 下 ：
1 用千气体 、 蒸 汽 防爆的阻火器一 般 有 下 列 儿种类型 ：
( 1 )基于 间 隙熄火的干 式 静 态 阻 火 器 （ 简 称 阻 火 器 ） 根 据应用

需 要 有 很 多 型 式，详见《 阻火器一 性 能 要求 、 实验方法和使用限制 》
ISO 1 6852 和《 阻火器选用导 则 》PD CEN/TR 1 6793。

( 2 )基于液体阻止 火 焰 的液体静 态 阻 火 器 ， 有 两 种 型 式 ： 一 种

虹 吸形 式的液封 ，用于可燃液体产品 进料和 出 料 ； 另 一 种液力 型 ，

气体通过 浸 没 管被分割 成不连 续的气泡，常用千保护 污 染的废气

流 ， 如 焚烧炉排放气 。

( 3 ) 动 力 型 阻火 器 ，基于通过 间 隙的流速总是 比爆炸性混合物
湍 流 火 焰 速 度 足 够 高 ， 就不 可 能 反 向 传播 引 起 爆 炸的原理。 常用
于 焚烧 炉 烧 咀进 口 防 回 火的高 速 阀 ( high velocity valve) 是一 种 管
端 型 动 力 型 阻火器 。

2 用千 粉尘爆炸的阻火器都是 主 动 型 的 ， 即 通 过 火 焰 检 测 器
在几毫秒 内 启 动 。 一般有 三种类型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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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星 形加料器(star-wheel feeder)或旋转 阀 (rotary valves) ; 

(2)快速关闭 阀 (rap吐closing valves) (爆 炸 隔 离 阀） ；

(3)在火焰 前端喷射抑 制剂。

干式静态 阻 火器是最常用的 阻 火器，选用阻火器阻 火元 件 的

缝 隙必须小 于可燃气体、蒸 气混合物的 MESG, 才能起阻 火 作用。

《阻火器 性能 要求、试验方法和使 用限 制》EN 12874、ISO 16852 以
及 《石油气体管道阻火器》GB/T 13347 等阻 火器标准 已 将 MESG

分为 7 级， 比 《爆炸危险环境电．力装置设计规范〉〉GB 50058 中电气

防爆级别 分级更细 。 爆 炸 性气体、蒸 气混合物 的 爆 炸级别 和相对

应的 MESG 见表 10 。
表 JO 爆 炸级别 和 相 对应 的 MESG

爆 炸 级 别 I II Al I II A I II Bl I 11 B2 I II B3 I 11 B I II C 
MESG( mm) 习 14 >o. 9o 豕0. 85 ?0. 75 亥0. 65 ?0. 5 <O. 5 

纯组分可燃气体、蒸气 MESG 的 测 试值参见 《爆 炸 性环境

第20-1 部分 ：气体和蒸 汽物质 特 性分级一 试 验 方 法 和数据》IEC

60079-20-1 : 2010。

多 组分可燃气体、蒸气混合物 MESG 可按 下 列 方 法 确 定： 咨

询有 资 质 的 机 构， 或 委 托 测 试 ； 采 开l 危 险 性 最高 组分 的 最 小

MESG 作为多 组分混合物的 MESG ; 应 用经验式计算 ， 如《爆炸危

险环境电 力 装置设计规范》GB 50058—2014 条文说明第5. 2. 3 条

引 用的 《易 燃 液 体、气体或 蒸 汽 的 分类和化工 生产区电气装置设

计》NFPA 497—2008 附件 B 的估算方法。

工 程设计中应按 照 阻 火器安装位置（管端、管道或设备组件）、

燃 烧 过程时 间 （不稳 定燃 烧或稳定燃烧、短 时 间 燃 烧 或长时 间 燃

烧 汃 爆 炸 过程特征（爆燃、不稳定爆轰或稳定爆 轰 入保护端 管道特

征（无限流或有限流）以及工艺 要求（设计压 力、设计温 度、最 大容

积流 量、允许压力 降和管道布置 要求等）选择合适 的 干式静 态 阻 火

器型式。

阻 火器的选择必须注 意 ：管端 型 阻 火器不能用 作管道型 阻 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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器 ； 管道型 阻火器不耐长时 间燃烧 。

在工程中使用的阻火器必须是经过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按国

际标准 ISO 16852 认证合格的产品。

5.8 过程检测及 自 动 控 制

s. 8.1 精细化工工艺过程具有批量运行、多生产线、多产品品种等特

点，在操作方式上也经常需要现场监控与 控制室集中监控相结合，为

了能更有效、更安全、更合理地配置过 程监控系统，可优先 考虑采 用

”可编程控制器”、“数据通信网络”、“一体化触摸屏”等产品技术。

5. 8.3 火灾紧 急 切 断 控制阀 是用于把可燃物质与 火灾设备隔离

的火灾安全性开关阀 。 该阀 门的最 大行程时 间 不应超 过 10s , 阀

门的允许泄漏等级应至少 达 到 ANSI/FCI 70-2 等级 V ( Class V )  
规定，开关阀的阀体、阀内件 （垫 片、填料 等）应能承受 API 607 或
API 6FA 标准的阀 门 耐 火 试 验。 该 阀 门 的气动 执行机构及 其附

件都应有 防 火 措 施， 首 选 安 装 防 火 保 护 罩 （ 该 保 护 罩 应 符 合

ULl 709 标准，能在 1093 "C 下抵抗 经类火灾 30min) 。

该阀门可在安全区 （且安全巡 检路 线 附 近）设置 遥 控操 作开

关，其接点信 号直接送至 该开关阀，在紧急情况 下可现场手控该开

关阀 。

该阀门可配置手轮机构， 该机构必须能实现在 无 动 力 和 阀 门

最 大负载情况下可手动操纵执行机构。

开关阀 的气动 执行机构应优先选用仪表空气故 障关型 C FC) ,

气动控制管路可局部选用防日晒 聚 乙 烯 管，执行机构的气缸 上应

能加装易融塞，其融塞的融化温 度 一般为 25o ·c C或根据 火灾发生

燃烧可产生温度的安全融化需要值而定） ， 确 保 火灾事故发生 时 ，

带 弹簧安全复位的功能使开关阀 阀位处 于安全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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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仓 储 设 施

6. 1 一 般 规 定

6. 1. 2 可燃液体、液化经储罐（ 组 ） 防火堤 或 隔 堤的设计选 型 与 构

造 ， 强 度计算及 稳定性验算 等 ， 在现 行 国 家标准《 储罐区防火堤设
计规范》GB 503 5 1 中做 了 规定。 ．

6. 2 可燃液体储罐

6. 2. 2 内 浮 顶罐罐 内 基本没有气体空 间 ， 一 旦 起火 ， 也 只 在浮 顶

与罐壁 间的密 封处燃烧 ， 火势 小 ， 易 千 扑 救，且 可 大 大 降 低 可 燃蒸

气的损 耗和对大气的污染。

对 千单罐容积小于 100而 或 易 氧化、易 聚合等有 特 殊 要 求 的

甲 B、乙 A类液体物料储存 ， 可 选用固定顶罐加 氮气或惰性气体 密 封

（ 甚 至 另 加 水封 ） ， 如 二硫化碳是 甲 B类可燃液体 ， 自 燃点、沸 点 及 闪

点 均 较 低 ， 具有 极强的挥 发性、易 燃性和爆 炸 性 ， 比 水 重且不溶于

水 ，采用固定顶罐水封加 氮 封储存 比采用单纯的 内 浮 顶罐储存更
安全可靠。

设置减少对储罐 日 晒 升 温的措施 ， 是 为防止 油 气 挥 发和改 善
储罐的安全状况。 常 见的措施有 固定 式 冷 却 水 喷 淋 （ 雾 ） 系 统、气

体冷凝 回 流 、涂 隔 热涂料等。 当储罐设有保温层或保冷层 时 ， 因 日
晒 对储罐影 响 小 ， 不必再采取防 H 晒措施。
6. 2. 5 精细化工企业设置 甲 B、乙类液体储罐区的总容积一般不

超过 1 000m3 , 个别企业不超过 3000m3 。 考 虑 企 业发 展 余 地 以 及

丙类液体储存 ， 本标准规定工厂 甲 B 、乙类液体储罐的总容积不超

过 5000m叮 丙类液体储罐的总容积不超过 25000m3 ) 。 工 厂储罐

区 可 能 由 一 个 或 多 个储罐组 组 成。 根 据工厂储罐区总容积 ， 对 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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厂储罐组的总容积及 单罐容积 做 出 本条规定， H 的是 易 于对火灾
事 故 控 制和扑救 ， 避免火灾事 故的扩大，减小损 失 。
6. 2. 6 本条根据本标准第 6. 2 .  5 条规定的储罐容积，与 现行国家

标准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 1 6 和《 石 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

准 》GB 50160 协调制定 。

6. 2. 7 本条根据精细化工企业储罐容积实际，并参 照 现行国家标
准《 石 油 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》GB 50 1 60 的有关规定制定 。
6. 2. 8 本条根 据本标准第 5 . 5 .  1 条 车 间储罐 （ 组 ） 规定，与 现行 国

家标准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·500 1 6 的有关规定协调 制定 。
6. 2. 12 本条与现行 国家标准《 石 油 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》GB

50160 的有关规定协调 。

6. 2. 14  本条与 现行国家标准《 石 油 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》 GB
50 160 协调制定 。
6. 2. 1 5  本标准第 5 . 5 .  1 条和第 6. 2 .  8 条 对 可 燃液体 车 间 储罐

（ 组 ） 的总容积和单罐容积 已 加 限制，因 此，可燃液体专用泵区仅要

求 布 置 在防火堤外， 与 可燃液体储罐的防火间 距不做规定。

6. 3 液 化 焰 、 可燃气体 、 助 燃气体储罐

6. 3. 1 根据精细化工企业一 般设置液化经储罐的总容积不超过

300m3 ( 单罐储量 不超过 l 00m3 ) 的实际 ， 同 时 考 虑液化经火灾危

险性大，火灾扑救难度 大，为 易 于对火灾事 故 控 制和扑救，特 做 出

本条规定 。

6. 3. 3  本条结合精细化工企业的实际，参 照 现 行 国 家标准《 石 油
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》GB 50160 的有关规定制定 。

6. 4 可燃液体 、 液 化 经 汽 车 装 卸 设 施

6. 4. 1 本条 与 现行 国家标准《 石 油 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》 GB

5 0 1 60 的有关规定协调制定 。

第 1 款，本款 为 强 制 性 条 文 。 甲 ll、乙、丙A 类液体 装 卸 车采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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液 下 装 卸 车 鹤 管 ， 这 是 为 了 降 低 液 面 静 电 位 ， 减少可燃气逸 出 ， 避
免静 电 引 燃事 故 ， 同 时 可减少大气污染 。

第 3 款 ， 多 品 种 是精细化工生产的显 著特点 ， 其所用可燃液体
原料 品 种 繁 多 ， 泵 区 的泵 也 多 ， 如 发生 事 故 对 装 卸 车 作 业影 响 较

大 ， 为此 对 装 卸 车 鹤 位 与 集 中 布 置的泵的距 离 做 出 了 规定 。 当 泵
区 只 有一 台 泵 时 ， 可 不 受此 限 。

第 5 款 ， 本款对 甲 B 、乙、丙A 类液体装 卸 车 鹤 位 与 其 他 液体装
卸 车 鹤位之 间的距离做 出 规定 ， 液化经装 卸 车 鹤 位 与 可燃液体装
卸 车鹤 位 之 间的距离规定见本标准第 6 . 4 .  2 条第 3 款 。

第 7 款 ， 《 石 油化工 静 电 接 地设计规范》 SH 3097 、 《 液体 石 油
产 品 静 电 安全规程》GB 13348 、 《 石 油 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》GB

50160 以 及《 易燃和可燃液体规范》NFPA 30 中 都 有类似的规定 。
6. 4. 2 本条 与 现行国家标准《 石 油 化工企业设计 防 火标准 》 GB

50160 的有关规定协调制定 。
第 1 款 为强制性条文 ， 液化经 汽 车 装 卸 必须采用密 闭 系 统 ， 严

禁 向 大气直接排放 ， 因 为就 地 排 放 极 不安全。 为避 免火灾事 故 发
生 ， 做 出 本款规定。

6. 5 厂 内 仓 库

6. 5. 3 因 液化经、 甲 B类液体 闪 点 较低 ， 液氨 或 液氯火灾危 险 性 为

乙类且实瓶压力储存 ， 为防 止 夏 季 高 温 炎 热 气 候 环 境 下 因 露 天 存

放而发生爆炸火灾事 故 ， 做 出 本条规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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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管 道 布 置

7.1 厂 内 管线 综 合

7. 1.1 很 多精细化工 企业的原料、 产 品均为易 燃、易 爆、有毒、有

腐蚀介质，管道埋地发生渗漏如不．能及时 发现，存在火灾隐患或环

境风险，也不便维修； 管道采用 管 沟 敷设 时 沟 内 易 积聚 可 燃气体、

积存含可燃介质或有毒 介 质的积水， 是发生爆 炸 着 火或人员 中 毒

事故的隐患。

为便 于架空敷设的全 厂性管道巡 检、维修和消防，在符合 全 厂

总体规划的前提下，管廊 宜 沿 厂内 道路 平行敷 设并应敷 设在其用

户较多的道路一侧 。 考虑 到 大 口 径 水 管道的荷 载和停工状态下北

方地区的防冻 要求， 水 管道可 埋地敷设。

在生产设施或罐 区周围， 因 低架 管带 影 响 设备、机泵及其内 部

构件的安装、检修和消防人员及车辆的通行；高架 管廊 特别 是多层

管廊 阻挡 了 消防水、消防 泡 沫 喷射，影 响 火灾的扑 救 ； 故 生产 设施

或 罐 区均不应四周环绕布置地上管道， 至 少 留 出两 个 火灾扑救 面。

考虑 到 检修的便 利 性，罐 区周围可 布置地上消防泡沫混合液管道，
但不应影 响 火灾的扑救。

7. 1. 3 本条 对可 燃气体、 液 化经、 可 燃 液 体管道的敷 设 做 出 了

规定。

第1 款，采取防止可燃介质积聚的措施指 填砂充实等措施。

第2 款，从安全 角 度 考虑 ， 可 燃气体、液化经、可 燃液体管道在

跨越道路 时 均不应设置阀 门 及易 发生泄漏的管道附件，也不宜设

放空和排净装置。

7.1. 4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。 不属 于某生产 设施、生产 线 、仓库、储

罐 （组）和建（构）筑物的外部管道，难以做到与其同开、同停， 管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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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修 、 操作相互影响 ， 如 出 现 泄 漏 或 意 外 事 故 ， 可 能 危 及 人 身 及 相
邻 生产设施的安全 ， 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和环境风险 ， 为避免管道发
生 事 故造成二次危害 、 减 少事 故 发生 的概率 ， 并 降低事故危害 的 范
围 ， 故严禁其穿越与其无关 的 生 产设施等 。

7. 2 工艺及公用 物料管道

7. 2. 1 非 金 属 管 道 输 送 可 燃介 质 时 易 产 生 静 电 ， 存在 不安全 因
素 ， 另 外 ， 非金属管道强度 低 、 受外 力 冲 击 或 遇 热 易 破损 引 起 管 道
中 可燃物外泄而发生 火 灾 ， 火灾将使 非 金 属 管 道 短 时 间 内 快速 融
化造成火灾迅速蔓延 ， 不利 于 火 灾 的 扑 救 。 对 于 生 产设施 内 确 需
局部用 软管输送除液化经 、 液 氯 、 液氨 外 的 可 燃 （ 助燃 ） 介 质 时 ， 例
如 产 品 装桶 等 ， 应采 用 金属 软管 ， 并保证连接时静 电 的导 通 性 。
7. 2. 2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 。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《石油化工企业设

计防火标准 》GB 50160 的 有 关 规定 制 定 。 根 据安全 需 要 ， 进 出 生
产设施的可燃气 体 、 液化经和可 燃 液体管道 ， 应 在 生 产设施的 界 区
外设隔 断 阀和 8 字 盲 板 ， 并 设 置 操 作 平 台 ， 这 是 基 千 两方 面 的 考
虑 ： 一是有利 于 在 发 生 事 故 时迅 速 切 断 可 燃 气 体 、 液化经和可燃液
体 ， 以 防止火灾或爆炸事故 进 一 步扩 大 ； 二 是 在 本 生 产设施停产 、
检 修 时不 影 响 其 他 生 产设 施通 过 公 共 管 廊 上 的 管 道 输 送 原 料 、
产 品 。
7. 2. 4 从安全考 虑 ， 放 空 管应 采 用 金 属 材 料 的 管 道 ， 不 应 使 用 塑
料管或橡皮 管 。 另 外 ， 为 防止 可 燃气 体 在 限 制 性 空 间 内 积 聚 而 发
生爆炸 ， 制定 了 本 条 。
7. 2. 5 当 管道采用焊接连接并无阀门时 ， 其平行净距可取本条规
定 的 50 % 。
7. 2. 6 本条规定 是 为 了 当 与 液化经及 操 作 温度 不 低 于 自 燃点 的
可燃液体设备相 连 的 下 游设 备 发 生 火 灾 时 ， 能 及 时 切 断 物料 。 与
现行国家标准《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》 GB 50160 的相关要求保
持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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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2.7 联合国 制定的《全球化学品统一 分类和标签 制度 》定义 自

燃 液体( pyrophoric liquids) 为即 使 数 量 小 也 能 在 与空气接 触 后

5 min 之内引 起 自燃 的液体。 例 如，二 甲 基锌、戊 淜 烧 以及溶 千 已

烧或庚烧的烧基铝和烧基锤等。

由千 自燃 液体的 自燃 温 度 低 于或 等千 大气温 度，管道的泄漏

即 导致 火灾，因 此应采 用焊 接 连 接，在 设备接 口 、阀 门 处 必须采 用

法 兰 连接的部位应提高一 个 压 力 等级，连 接件的选用严格按 管道

材料专业规定执行。

自燃 液体容器底 部管道设置的高机械完整 性的火灾紧 急 切 断

阀，一 般采用易熔金属 元件，防止 因 自燃 液体泄漏而增 强火 势 。

机械完 整 性 ( Mechanica l Integrity , MI) 是确 保 加 工、储存和

处理高危险性化学品的关键 设备、安全保护装置和仪表控制系统

等，在其整 个生命周期 （包括设计、 制造、安装、操 作、维护和 变 更

等） 内安全功能的方案 。

7. 2. 8 自燃 气体泄 漏 极 易 自燃 爆 炸， 如 Si 凡 的 自燃 温 度 为

- 5o ·c ,  一旦泄漏至 大气就可能 自燃，当 泄放流速 大千 临 界 流 速 时

会延 迟 燃烧，产生蒸气云而爆 炸 。 Si凡 的爆 炸 效 率 至 少 为 1 00 %

（即相 当 千 TNT) , 爆炸的破坏极 大。

能 自燃爆炸 的特种气体管道采 用套管设计 比 较安全，内外管

间有抽 真空的负压和充 氮气的正 压 两种方式，均设置压 力 表或 压

力 报警以检测 泄漏状态 。

7. 2.10 本条对医药工业管道设计做 出 了规定。

第1 款，在 医药工业生产中，有些丙 类及以下的厂房需要使 用

甲 、乙 类介质，如生物培 养 （发酵）时 需要用氨水或液氨、甲 醇 等甲 、

乙 类物质等进行补料，使 用好氧生物时 ，需要通入氧气或空气； 小

容量 注 射 剂 生产 时 使 用氢气、氢 氧混合气或 天 然气等甲 类气体对

安瓬瓶 进行燃烧熔融 封 口 ； 含有乙 醇 的注 射 剂 需要将 乙 醇输 送 到

配 液 罐 ； 制剂 生产 时 制粒、 制丸、包衣 等岗位需要使 用 乙 醇 等甲 类

物质。 这些甲 、 乙 类介质管道必须穿 过丙 类生产 区的技术夹层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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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 间到达操作 岗 位 ， 在 工程设计和实际生产中 ， 此类管 道通 常采用
夹 套 管保护 或 1 00 % 无损 检测方式 以 降低 管 道 泄 漏的风 险 。 采用

夹 套 管 时 ， 夹套 内 、 外 管 间 有抽 真空的负 压和充氮气的正压 两 种方
式 ， 均设置 压 力 表和压力 报 警 以 检 测 泄 漏 状 态 ； 不采用夹 套 管 时 ，

在 甲 、 乙类介 质 易积聚处应设置可燃气体检测 报警装置 ； 压力 报警

或 可燃气体检测 报 警装 置应与 事 故 排 风 装 置和进料 切 断 阀 联 锁 ，
以保证安全 。

第 2 款 ， 为防止火灾相 互影 响 ， 制定了本款 。 阻火设施 常 有 阻

火阀 、 干 式 阻火器 、液体 阻火器等。 含 卤 废 气 支 管 连 接 主 管 道 前，

可设置阻火 阀 等 。 有机废气总管进废气处理 系 统前 ， 可设置液体

阻火器 （ 如 喷淋塔 ） 等 阻火设施 。

7. 3 含可燃液体生产污水管道

7 .  3. 1 本条对不得直接排入生产污水 管道的介 质做 出 了 规定 。
第 3 款 ， 含可燃液体的污 水 温 度 过 高 时容易 逸 出 大 量 可燃气

体 ， 存 在 事 故 隐患 ， 故应控制混合 后 排 水 温度不超过 4o ·c , 与 现行
国家标准《 石油化工 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》GB 5 0 1 60 的规定一 致 。

第 4 款 ， 精细化工 生产过程中 涉及的原料 、 中 间 产品 、 产 品 繁

多 ， 一 个企业常 常 会有不同产品的多 条生产线 ， 产生的污水种类也

比 较 多 ， 而有些 含有化学物 质的生产污水混合后会发生化学反应 ，

引 起火灾或爆 炸，这类 污 水 不能 直 接 混 排，必 须 要 单 独 收 集 或 处

理，消除火灾、爆 炸危 险 后 再排 入污 水总管 。

7. 3. 4 本条第 1 款 ～ 第 3 款为强制性条文。
输 送 含 可燃液体的生产 污 水 管 道采用管 沟 敷设 时 ， 管 沟应采

取防止 可燃液体 及 其 蒸 汽积聚的措 施 ， 通 常 在 管 沟 内 填 满细砂 。
为监测 管 道 泄漏 ， 可 以采取管 沟 局 部分段设置检漏 井的方式 。

第 1 款 ～ 第 3 款 ， 生产污 水 管 道 尽 可 能按 管 道 系 统、区域 或 长
度用水封井 隔 开，确保某 区的污 水管 道 发生火灾爆 炸 事 故 后 ， 不致

串 入其 他 区 域 或 沿 支 、总管 蔓 延 几百 米 ， 增 加 整 个 污 水 系统的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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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 。 当 每个防火分区的支 管接入厂房或生产设施外生产污水 （支 ）

总管前设置水封井确有困 难 时 ， 可 采取满 足 水 封井要求水 封高度

的支 管管道水封等方式。

第4 款 ，应参考给排 水 专 业其他相关标准、规范，根据生产污

水 的含油情 况 ， 确 定隔 油池 的设置场所。 考虑 到 标准图 中 隔 油池

水 封高度不足 ， 因 此 隔油池 进出污水管道上应设置水 封井，避免火

灾蔓 延 。

根据调研发现 ， 很 多 企业按 照要求设置了隔油池或水封井 ，但

隔 油池或水封井 内残 留 的可燃 液体经过不断地积累后 导致可燃蒸

汽浓度高，反 而成为一个重大的危险源 。 为消除 隐 患 ， 生产企业应

采用 便携式可燃气体报警 仪定期 检 测并及时清理隔油池或水封井

内的残 留 液。

7.3.5 含可燃液体污 水 管道很容易 溢出可燃气体，这些气体会顺

着 污 水 管道进入非爆炸危险区 域 ，一 旦 在某 处 汇集达 到 爆 炸浓 度 ，

该区域电气设备未防爆 ， 则极容易 引 发爆 炸 ， 这在工程实例 中 多次

发生，故要求非 爆炸危险区域的排 水 支 管或总管接入含可 燃 液 体

污 水 总管前应增 设水封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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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厂 房 （ 仓库 ） 建筑防火

8 .  1 厂房 （ 仓 库 ） 耐 火 等 级 与 构 件 耐 火 极 限

8. 1 . 1 目 前全国经济发展 达 到 一定水 平， 现行建筑技术及建筑材

料的防火 性能均 已 提高，为防止和减 少 火灾危 害 ，保 障人 身和财产

安全，做出本条规定。

8. 1 .  2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。 由千 厂房 、 仓库的柱间支 撑 、 水 平支

撑 构件的耐 火极 限影 响 厂房 、 仓库结构稳定性， 因 此表 8. 1 .  2 规定

了柱间支撑 、 水 平支 撑 构件的燃烧 性能和耐 火极限，其他构件的燃

烧 性能和耐 火 极 限应按 现 行 国家标准 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 GB
500 1 6 的规定执行 。

8. 1 .  3 甲 、 乙 类厂房 （仓库）以及人员密集场所的其他 厂房（仓库）

的火灾危 害 性较 大，提高其外墙的保 温材料燃烧 性能等级 可 减 少

火灾的发生和减 少 火灾发生后的危 害 。 目 前国内生产的泡沫玻璃

保 温 板 、 水 泥发泡板 、 岩 棉 板 等材料， 其燃烧 性能等级均 可 以 达 到

A 级， 可 满 足 本条 规定 要求。 近年来 ， 劳 动 密集 型 企业火灾 时 有

发生，人员伤亡惨重。 本条中人员密集场所一 般 指同一 时 间容纳

30 人 以上的厂房 （仓库）， 依据是《国务 院安全生产 委员会关于开

展 劳 动密集型 企业消防安全专 项 治 理工 作的通知》 （安委(2014] 9 

号文）相关内容。

8. 1 .  6 厂房内设备构架 指 支撑 设备 自身 的梁 、 柱 等构件 ，与厂房

建筑主体承重的梁 、 柱 等构件 在结构体系上没有直接联系。 钢 结

构的保护措施可 采用喷涂防火涂料、包覆防火板、外包混 凝 土 、 金

属网抹砂浆或砌筑墙体等其中一种或几种的复合 。

8. 1 .  7 厂房内的非 危险介质的设备及管道穿越防火分区的楼板 、

防火墙，视为防火分区 已 被连通， 当 采取与楼板及防火墙相同耐 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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极限的防火材料封堵 时 可视为不同的防火分区。

8. 2 厂房（ 仓库 ） 高 度 、 层 数 、 面 积

8. 2 .  I 本条按现行国家标准《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 规定

了精细化工厂房的高度 、层数和防火分区的最 大允许建筑面积。

关千 甲 类厂房，因 其易 燃 易 爆，容易 发生 火灾事 故，且 火势 蔓

延快，疏散和抢救物资 困 难，不 允许高层建筑 ； 对有的企业因 工 艺

生产的特 性需求，确 需采用高层建筑 时 ， 应通过专 题论证，经相关

部门 审批确定。

8. 2.4 设置在地下的设备用房，主要为水 、暖、电 等公用和辅助生

产设施的设备用房，其火灾危险性相对较 小，且 平时 只 有巡 检人

员，故 将其防火分区最 大允 许建筑面积规定为 1000m气 当 设置 自

动 灭 火系统时，可增加 1 .0 倍。

8. 2.5 本条第 1 款 中 封闭 区域的面积应计入所在防火分区的建

筑面积内。 半敞开式厂房的封闭部分参照此条执行 。 可燃气体压

缩机厂房钢格栅 板楼层面积可不计入所在防火分区的建筑面积内

的规定，见本标准第5. 3. 1条 。

8.3 厂房 （ 仓库 ） 平 面 布 置

8. 3.1 本条对厂房（ 仓库） 设计做出了规定。

第 2 款，屋面板及屋顶承重构件 可 采用无 机耐 火材料包覆和

防火涂料喷涂等方式达 到 耐 火极限 要求。

第3 款，车间控制室 可 贴 邻 厂 房布置，有爆 炸危险的甲 、 乙 类

厂 房的总控制室应独立 设置 。

第 5 款，由于 变配电所平面尺 寸通常 比 厂房小很 多，一 面贴邻

布置浪 费 较 多 土地，为节约 用地，同时 考虑 到 无 含油设备的变配电

所火灾可能 性较有含油设备的变配电所 大幅 降 低，故 规定无 含油

设备的变配电所可一面或二面贴邻建造。

8.3.2 本条对厂房（ 仓库）外墙上设置救援 窗 口 做出了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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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 款，关于 救 援 窗 间距 为 24m , 主要 考虑 厂房 （仓库）6m 、

8m 、 12m 跨距较 多，救 援 窗 可以居中布置。

8.3.3 联合厂房相邻外墙的防火间距及构造 要求首先应符合《建

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 的有关规定。 相邻外墙一 般有三种形

式的防火间距 ： 一 是正 常情况 下应满足的防火间距 ； 二是 可 减 少距

离的防火间距 ； 三是 不限 制距离的防火间距。 除第一种形式外，其

他两种形式一 般不能开 口 或开 口 部位 受 到 一定的限 制。 本条允许

因 工艺生产的特 性需要，设置亨必需的工艺连通口 ，如连 续 生产线 不

可 在中间某个部位 断开，或不同使 用功能场所之 间联系 紧 密等情

形 。 举例详述如下 ：

某化学原料药项 目 ，由一 幢 甲 类厂房 、 一 幢 丙类厂房及一 幢 丙

类仓库布置成 U 形联合厂房。 甲 类厂房与丙 类厂房一 端相邻，丙

类厂房另 一端与丙类仓库相邻 。 丙类厂房内 含丙 类生产区域和 空

调机房 、 变配 电间等公用生产设施， 以及车间化验室 、 控 制室 及生

产人员人 净措施等功能用房。 甲 类厂房与丙类厂房之间的工艺联

系紧密 ， 同 时 丙 类厂房与丙 类仓库之间物流 输 送频 繁 ， 从 生产工

艺、物料输送到产品储存，整 条 自动化操 作流 水 线 不可 断开，因 此

在 甲 类厂房与丙类厂房 、 丙 类 厂房与丙 类仓库之间的相邻外墙上

均设置了连通口 。

某药物 制剂 项 目 ，由丙类厂房（含公用生产设施）、丙类成品仓

库 、 综合楼 （ 含分析化验、 办公及更 衣 ） 等功能组合为联合厂房 。 综

合楼布置在 厂房东 南 角 ，成品仓库为单层高架库，布置在 厂房西南

角 。 为便 于对中间产品的抽 检和满 足人员净化（人员经 更 衣 室后

再 经 过洁净通道进入生产区） 、 药 品运 输 等 GMP 管 理 要求，在相

邻 部位均设置了连通口 。

连通口 以天桥 、连廊或 凹 门洞 等形式将联合厂房各功能场所互

相连通。 为防止火灾蔓延，应对连通口 部位采取一定的防火加强措

施，如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 规定的防火间距不限的两幢建

筑之间的相邻外墙，均应采用防火墙保护，设连通口 处，相邻防火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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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应设置防火设施。 因 连通 口 功能、 大小不一，所设置的防火设施

也各异，如防火门、防火卷 帘、防火分 隔 水 幕、防护门斗 等。 但无论

何种设施，均应能在火灾时 封闭开 口 有效阻止火势蔓延。

联合厂房不同使用功能场所连通 口 示意图，如 图 1 所示 （仅列

举若干例子， 各例子建筑之 间 的防火间距均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《建

筑设计防火规范 》GB 50016 的有关规定）。

分析化验楼 、 办公楼
建筑高度15m

分析化验楼 、 办公楼
建筑高度!Sm

(a)丙类厂房与 分析化验楼 、

办公楼相邻 I
< b)丙类厂房与 分析化验楼 、

办公楼相邻 Il

丙类厂房

图例 ： 一 防火墙
一 防火隔墙

不燃性外墙
(c) 甲 类 厂 房 与 丙类厂房相邻 (d)丙类 厂 房 与 丙类仓库相邻

图 1 联合厂房不 同 使用功 能场所连通 口 示 意 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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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丙类厂房与 分析化验楼、办 公楼相邻 时 ， 厂房的外墙为防

火墙， 除连通口外， 防 火墙其他 门开 口 部位采取了防 火措施［ 图 1

(a) ] 。

(2)丙类厂房与 分析化验楼、办公楼相邻时，外墙均为防 火墙，

且 分析化验楼、办 公楼的屋顶无天 窗或 洞 口 、屋顶的耐 火极限不低

于 1 . ooh[ 图 1 ( 6 ) ] 。

( 3 ) 甲 类厂房与 丙 类厂 房相邻 时，外墙均为防 火墙， 连 通 口 处

甲 类厂 房一侧设防护门斗 ［ 图 l ( c) ] 。

(4)丙类厂房与丙类仓库 相 邻 时，外墙均为防 火墙、连通处 设

双 门、双防火卷 帘 或 双 防 火水 幕 ［ 图 l (d)]。

8. 4 厂房（ 仓 库 ） 防爆

8. 4. 2 防爆墙的做法可按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设计防 火规范》GB

50016 关于 防爆墙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8. 5 厂 房 （ 仓库 ） 安 全 疏散

8. 5.1 本条对厂 房（仓库）的安全疏散设计做出了规定。

第2 款，为确 保 紧 急 状 况 下 敞开式厂 房和半敞开式厂房的敞

开区域人员的安全疏 散及消防 扑 救人员的安全保护，位于 三 层及

三层以上敞开式厂房和半敞开式厂房中间的疏散楼梯不能 自然通

风 或 自然通风不能满 足 要求时，应设置机械加压 送风系统或 采用

防烟楼梯间 ；位于厂房结构边缘时可 采用室外楼梯 ，其设计应符合

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设计 防 火规范》GB 50016 的有关室外疏 散 楼

梯 的规定；位千爆炸 危险区域内的楼梯应设置防护门斗。

第3 款，设备操 作平台 及检修平台 指 分散 布置在楼层 上 或 地

面层上的平台 ，平台 彼 此 不 连 接 。 此平台 一 般通过 自带 梯 子 疏 散

到 楼层或地面层后再通过楼层疏散楼梯或地面层室外门疏散 到 室

外安全区域。

8. 5. 2  精细化工企业按照 生产工艺 要求厂房可采取封闭式厂房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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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敞开式厂房等不同的建筑形式。 为了切 实保 障 消 防应急 疏 散 ，

应在楼梯 设置楼梯安全警示装置。

楼梯安全警示 装置一 般包括台 阶安全警示条、台 阶安全警 示

带 ， 是由 L 形 弯 折条 板 状 、 互 成直 角 的较 窄 弯 折 边 和较 宽 主工作

面构成的台 面警示条和由等边 L 形 弯 折条 板 状、互 成直角 的工作

面 A 和工 作面 B 构成的转 角 警示条组合而成，在较 宽 主工作面上

设置有微外 凸 状防滑 隔条 、 微 下 凹 状 绿 色 夜 光 警 示 带和红 色 反光

警 示 带 ， 在工 作面 A 和工 作面 B 上分别 设置有绿色夜光警示带和

红色反光警示 带 ， 使 用时 ， 台 面警 示条 设置在 台 阶 主面的外 转 角

处 ， 转 角 警示条设置在 台 阶主面的内转角 处 ， 由绿色夜光警示带的

自动发光和红 色反光警示带的反光提示 及 台 面警示条和转 角 警示

条的组合搭配设置， 显 示 每级台 阶的宽 度 、 深度 和高 度 ， 给 行人 带

来 判 断楼梯 台 阶的方便 性和准确 性， 从而有效 提 高 行走 楼 梯 时 的

安全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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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消 防 设 施

9. 1 一 般 规 定

9. 1. 1 精细化工生产与基础化工生产具有相 同的易燃、易 爆火灾

危 险属 性 ， 为了减少可能发生火灾造成的损 失 ，应根 据企业危 险 特

性 等综合因 素设置相应的 消 防设施 ， 如 室 内 外 消 防栓 、 自 动 喷 淋 、

泡 沫 喷 淋 及 水 炮 等 消 防系 统 ， 以 及火灾 自 动 报 警和可燃气体检 测
报 警 系 统 等 。

9. 2 企业 消 防 站

9. 2. 1 企业消 防站 是 专 职 消防队的驻 扎基地 ， 主要包括用于灭 火

救援和执勤训 练的建筑、道路、场地和设施等 。

《 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 防法 》第 三 十 九 条规定 ， 生产、储存 易燃易

爆 危 险 品 的大 型企业应 当建立 专 职 消防 队 ， 承 担本 单位的火 灾 扑

救工作 。 专 职 消 防队是指 由 企业投 资建立 ， 专 门 从事防火、灭火工

作的专业化消防组织 ， 主 要 担 负 本单位的消防保卫任务 。

部 分精细化工企业生产、储存 易燃易 爆危险 品 ， 当 达到一定规

模 时 ， 应考 虑建设专 职 消 防队 。 考虑到精细化工产品 种类多 ， 火灾

危 险 性差 异 大 ， 企业生产规模、工 艺 及 地 区 经济社 会 发 展 水 平 不

同 ， 因 此本标准对专 职 消防队建设未做统一规定 。

企业消防站建设可 参 照 《 中 华人 民 共和国城 乡 规 划 法 》《 城 市
消防站 建设标准》建标 1 5 2 、 《 城 市 消 防站设计规范》GB 5 1054 以
及 公安 部 、 国家发改委、财政部、劳 动保障 部、交 通 部 联合发 文《关

于 加 强 多 种 形 式 消 防队 伍 建设发 展的意 见 》 （ 公 通 字 (2006J 59 号
文 ） 等法律法规、文件 及标准规范。

对于不需设置 专 职 消 防队的企业 ， 为实现有 效 处 置 初 起火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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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目 标，公安部印发了 《消防安全重点 单位 微 刮 消 防 站建 设标准

（试行） 》， 要求单位依 托单位志愿消防 队伍，配备必 要的消防 器材，

建立微 型 消防站，积极开展 防 火巡查和初起火灾扑 救 等火灾 防 控

工 作。

9.3 消 防 给 水

9. 3. 1 精细化工企业生产类别 比较宽广，企业应根据生产危险性

大小 考虑 企业的消防 水 源 的设置， 室外消火栓 采用 低 压 消防给水

系统由市政 给水 管网供水 时，可按现行国家标准《消防 给水及消火

栓 系统技术规范》GB 50974 的 要求执行。

9.3. 2 由千精细化工 企业火灾危险性类别 多样，宜根据企业所在

地的环境、规模以及企业危险性等多种 因 素 综 合 考虑并设置相应

的消防 给 水 系统。

9.3.3 市政 （园区）供水 管网是否 满 足 企业的消防供水 要求，详见

《消防 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》GB 50974 的相关条文。

9.3. 7 精细化工 企业消防泵动 力 源的设置参照了现行国家标准

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、《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 火标准》GB

50160、 《 自动 喷 水 灭 火系统设计规范》GB 50084 、 《泡 沫 灭 火系统

设计规范》 GB 50151 和 《 消 防 给 水 及消 火栓 系统技术规 范 》 GB

50974 有关消防泵供电 负 荷 的规定，主要是 保 证 消 防 系统运 行的

安全性。

9.3. 1 1  与现 行国 家标准 《石油化工 企 业 设 计 防 火 标 准 》 GB

50160 协调， 制定储罐 区泡 沫 站的布置 要求。 泡 沫 站布置在 防 火

堤外，且离可燃液体储罐有一定的间距，是为了避 免储罐发生火灾

产生的辐射热使泡沫站失 去 消 防 作用 。

9. 4 消 火 栓 系 统

9. 4.3 与水接触能引 起燃烧爆炸的物品举 例 如下 ：

( 1)活泼金属或粉尘，如锥、钠、钾、镁、钦、铅、铀和怀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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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金 属 醇盐 ，如 甲 醇钠 ；

(3) 金 属 氨化物，如氨基钠 ；

(4) 碳化物，如碳化钙 ；

(5) 卤化物，如苯 甲 酰氯和氯化铝 ；

(6) 氢化物，如氢化梩 铝 ；

(7) 卤 氧化物，如漠氧化磷 ；

(8) 硅烧，如三氯硅烧 ；

(9 ) 硫化物， 如五硫化磷 ；

(10 ) 氮 酸 盐 ， 如氮 酸 甲 酉趴

9. 5 自 动 灭 火 系 统

9 .  5 .1 本条 是参照 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 
的有关规定 制定。

自动 喷 水 灭 火系统包括湿式系统、干式系统、预 作用系统、重

复启 闭预 作用系统、雨 淋 系统以及 自动 喷水 －泡 沫联用系统等，应

根据所保护的对象有选择地选用。

9. 6 灭 火器设置

9. 6. 2  结合精细化工 企业火灾危险性 大的特点 ，根据 现行灭 火器

产品规格及人员操 作方便，经归 类分析 ， 对精细化工 企业配置的灭

火器类型、灭 火能力 提出了推 荐 性 要求，以方便选用、维护和检修。

关于修改《产业结构调整 指 导 目 录(20l l 年 ） 》（中华人民共和

国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第21 号 令 ） ， 自2013 年 5月1 日起施

行，其中 ：鼓励类第三 十 九条“ 公 共安全与应急产品“第49 点为
＂ 泡

沫 灭 火剂 氪表面活 性剂 替代物” ； 限 制类第十 五条“ 消防“第2 点为

“ 干 粉 灭 火器、二氧化碳 灭 火器＂ ，第3 点 为＂ 碳 酸 氢 钠 千 粉 灭 火器

C BC汃磷酸按盐干粉灭 火器(ABC) "。

表 9 .6.2 中 水基型 （水 雾 ） 灭 火器是灌 装 环 保 型 水 系灭 火剂、

配合使 用雾化喷 嘴产生 大量 小于1000µ.m 泡 沫 雾 点 的灭 火器， 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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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迅速覆盖可燃物 表 面 ， 具有 高 效 阻燃、抗 复燃能力 强的特点 。 环

保型水 系 灭火剂使用的是 无 磷 阻燃剂 ， 代 替 了 传统 氝 蛋 臼 表 面 活
性剂 ，符合国家环保标准 ； 中 国疾病预防控 制 中 心 职业 卫生与 中 毒
控 制所检验并 出 具报告结论为 ： 根 据我国《新化学物 质危害评估导
则 》 （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， 2004 年 ） 的急 性 皮 肤 毒 性 分级标准、急 性

眼 刺 激 毒 性分级标准、急 性 吸 入毒 性分级标准 ， 样 品 水 系 灭火剂属
实际无毒、无刺 激性 。

国家消防装备质橇 监 督 检验中 心对手提式水基型灭火器 提 出
的检验报 告 为 ： 可 灭 A、B 类火 ， 实 测 电 绝 缘 性 能 高 千 标准 10 倍 ，
可 以 扑 灭 带 电 火 。 水基型 灭火器灭火级别 为 ： 3 升 装 为 1 A, 55B , 6

升 装 为 2A,89B ; 水基型灭火器等 同 千 泡 沫 灭 火 器的灭 火级别 ， 其
中 6 升 装的灭火级别 还 高 于 同 级别的泡 沫 灭火器 。

干 粉 型 灭火器推荐采用磷 酸 按 盐灭 火剂 ； 碳 酸 氢 钠 灭 火 剂 可
灭 B 类、C 类和 E 类火灾场所 ， 磷 酸按盐灭火剂 可 灭 A 类、B 类、C

类和 E 类火灾 场 所 ， 可 见磷 酸按盐灭火器 为通用型 灭火器 。
采用通用型灭火器是 为灭火器使用人员 提 供 方 便 ， 也 便 于灭

火器的维修和保养 。

9. 7 消 防 排 水

9. 7. 1 为防范和控 制精细化工企业 发生火灾 时 消 防排 水 对 周 边
水体环境的污 染 及危 害 ， 降低环境风险 ， 制定本 条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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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

10. 1 供 暖 系 统

10. 1 .  1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。 甲 、 乙 类厂 房 内有 大量的易 燃 、 易 爆

物质，火灾危险性很 大，若 遇 明 火就会发生火灾爆 炸 事 故。 因 此，
规定甲 、 乙 类厂 房 （ 仓库 ） 内严禁采 用明 火 、电热散热器和燃气红外

线供暖。

10. 1 .  2 为防止 可燃气体 、 蒸气、 粉尘 、 纤 维与供 暖 设备接 触 引 起

燃烧 、 爆 炸，故对散热器供 暖系统的热媒供应温度和散热器表面最

高温度 予以限 制。

散热器表面最高温度 与 放散物质的引 燃温度见表 11。
表 1 1 引 燃 温 度 分 组 与 设 备 表 面 最 高 允 许 温 度

爆炸性气体混合物 爆 炸性粉尘混合物

组别
引燃温度 设 备 表 面最高

组别
引燃温度 设备表面朵高

tCC >  允许温度 ( -c ) tCC )  允许温度 ( 'C)

Tl 450<t 360 
Tll  270<t 215 

T2 300<i<(450 240 

T3 200<c,;;;;3oo 160 
Tl2 200<1,s;:;210 160 

T4 l 3S<t"(200 1 10 

T5 100<1,;:;;135 80 
Tl3 l SO<t,(200 120 

T6 85<1:;( lOO 70 

10. 1. 3 从防火防爆的角 度 提 出，其出发点 是避 免 不保 温 的供 暖

管道接触能引 起燃烧或爆炸的危险物质。

10. 1 .  4 对于放散 比 室 内空气重的可燃气体 、 蒸气的甲 、 乙 类厂 房

或放散可燃粉尘的厂房，厂 房 下 部地带的浓 度 较 大，通过缝 隙 进入

地沟后形成积聚，受 到地沟内供 暖 管道热表面的影 响 ，容易 诱发燃

烧或爆炸，所以上述 厂 房 的供暖 管道，不应采用地沟 敷设 ； 当 必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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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用地沟 敷设时 ，应密封沟 盖 ，并在沟 内填 满细砂 。

IO. I .  5 为防止 某些可 燃物质同热表面接 触 引 起燃 烧 及 爆 炸 事

故 ， 因 此规定热媒 温度高千 1 1 o ·c 的供热管道不得 沿 输 送有燃烧

或爆炸危险物质的风管外壁 敷 设 。 有些物质 自燃 点 较低，如二 堋

烧、磷化氢、二硫化碳和硝 酸 乙 酷 等，为了安全，规定同这些物质接

触的供热管道和热媒温 度 不应高千相应物质 自燃 点 的 80 % 。

10. 2 通 风 与 空 气 调 节

10. 2. 1  爆炸危险区域划分 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爆 炸危险环境

电 力 装置 设计规范》GB 50058 的规定。 当 厂房内所有设施均采取

防爆措施后，其送风系统的室外进风 口 可 设 置 在爆 炸 危险区域 2

区内，其原因有下 列 几 点 ：

(1) 当 厂房内所有设施均采取防爆措施后，也 即 消除了足以点

燃爆炸 性混合物的火花 、 电 弧和过热等产生爆 炸的必备条件 ；

(2)在室外 2 区区域 等级内设置 进风 口 是安全的 ；

(3)国内石油化工企业多年来的运行实践 证 明 ， 当 厂房内所有

设施均采取防爆措施后，没有因 送风系统吸取室外 2 区内的空气

而发生 事 故的事例。

IO. 2. 2 考虑 到 这些房间可能存放或使 用 容易 着 火或爆炸物质 ，

将这些房间的排风系统所排出的气体直 接 排 到 室外安全地点 ， 是

经济 有 效且安全的方 法 。 此外， 在爆 炸 危险场所使 用 的通风设

备，应根据该场所的防爆 等级和国家有关标准 要求选用 相应的防

爆 设备。

目 前的防爆型产品的 制造均较成熟，且化验室 、 分析 室规模一

般均 比 较 小，此条标准的提高不会引 起投 资 过多的增加，安全性却

有较 强的保证 。

10.2.4 为防止碳钢 制造的部件 因 摩 擦或撞击产生 火花而造成事

故 ，防爆 型 一般采用 铝 制或铝 合金 制品。 另 外需注意在国家现行

标准《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》GB 50019 及 《石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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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工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》SH/T 3004 中均 要求在排风

管各支 管处不应设置调节阀，以防止 在间歇 使 用 时 关闭 阀 门处 爆

炸 危险的气体、蒸气、粉尘或纤 维 积聚 浓 度 达 到 爆 炸 浓 度，一 旦 开

机运行引 起爆 炸，所以本条 一般 指 千 管上的切 断 阀、止 回 阀 等阀

件。 风管的防静电 接地包括风管法 兰跨接。

10. 2. 5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。 本条所指 锅 炉房包括燃 油、燃气的

热水、蒸 汽锅炉房，导热油炉房，直燃 型 淏化锥 冷 （热）水 机组的机

房，柴油泵房和柴油发电 机房。

燃气锅炉房、燃气导热油炉房和燃气直 燃 式 淏 化捚 机 房 在

使 用过 程中存 在的逸 漏 或 挥 发的可燃气体，应在这些房间内通

过 自 然 通风或 机械通风方式保 持 良 好 的通风条 件 ， 使 逸 漏 或 挥

发的可燃气体与空气混 合气体的浓 度 不能 达 到 其爆 炸 下 限 值

的 25 % 。

10.3 正 压 送 风

10.3.1 设置在爆炸 危 险场所的非防爆电 控设备、专 用建筑（如在

线 分析 室中的非防爆 型 仪表间），需要维 持 一定的正 压，避免室外

易 燃 易 爆气体侵入室内，形成爆炸的可能 性，本条规定了 设计正 压

送风的条件。

10.3. 2 本条对正 压送风系统正压值做出了规定。

第1 款，对于 正 压 型电气设备的送风系统正 压 值 规定不低

于 50Pa。

第2、3 款，根据现场实际运 行总结，如正 压 值 规定较 大，会造

成 许 多 不便 ， 而正压值较低，则会形 成 因 操 作人员进出 开 门 时 ，正

压 值不能保证，不安全，且 频 繁 报警。 因 此，将 正 压 室 的正 压 规定

为 25Pa~50Pa。

10.3.3 送入正 压 室 的新 风量 应 是保 证 正 压 的有 效 风量，同时

应满 足 正 压 室 内工作人员、 工作环 境 对新 风的卫 生 要求。 关千

正 压 送 风 风 量 的计 算 ， 已 有 专 题 资 料， 故 本 标 准 未 列 入计 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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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式。

10.3.4 为保证 正 压 室 及送风系统的安全运 行，规定采气 口 应在

爆 炸危险区域 以外。

10.3.5 本条是 考虑一旦正压室通风机发生故 障，备用通风机可

保证正 常运 行。 同时 为保 证 正 压 送风设备电 源 的可 靠 性，规定供

电负荷 等级不低千其服务的工艺设备。

10.3.7 正压室内设置余压排放 口 ，能可靠 、 稳 定地控制设计正压

值和合理地进行室内空气置换 。 正 压 控制设备有很 多 种，如压 差

式电 动风量 控制阀 、 压差式电 动余压 阀 、 机械余压 阀 。 前两种灵敏

度 高、 可 靠 性好 。 机械式余压 阀 结构简 单，安装方便，投资较省，但

要求较 好的保养和维 护 。 正 压 指 示 仪表，可 随 时 指 出 室 内的正 压

值，从而了解正压送风系统的运转情况。

10.3. 8 在 正 压 室 的失压 处 理上，本条规定失压 lmin 后 报 警 和

备用通风机 自动投入，主要是 考虑开门造成的失压，允 许 lmin 内

回复，防止报警频繁 。 本条没有规定 自动 切 断 室 内电 源，这 主要 考

虑 到 正 压室内的电气、 仪表设备 大多 与 生产设施直接关联，切 断正

压 室 内的电 源，将导致生产设施停 车 。 因 此，在 考虑正 压室安全的

同时，为使生产稳定，不采用停电 、 停 车 的步 骤 。 如果备用通风机

投入后仍然继续失压，由现场操 作人员根据具体情况 作紧急 处理，

直至停电 、 停 车 。

10.4 事 故 通 风

10. 4.1 本条 阐明了设计事故通风的条件。

10.4.2 事故通风系统宜与 可燃或有毒气体检测、报警装置联锁，

主要是为了保证事故通风系统能及时 启 动，这 是一种保证安全的

较为可靠的措施。

10.4.3 灭 火后，防护 区应及时 进行通风换气。 换气次数 可根据

防护 区 性质确定，本条也规定了其每 小时 最少的换气次数。

10.4.4 为保证无窗房间 事故排风效果，应设补风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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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5 防 排 烟

10.5.1 考虑 到 洁 净室的排 烟 与 补 风 系统的风 口 ，即 使 非 火灾 时

常用的防排烟 阀门处 于关闭状态下，其漏风率也较高，这样势必破

坏 洁净 区的密闭 性，导致洁净区被 污 染 的可能 性增加，因此排烟与

补 风系统应采取防泄漏措施。 排 烟 与 补 风 系统的风 口 通过风管直

通 大气，因 此 进风 口 、出风 口 处应设防虫网。

10.5.2 考虑 到 部分电气用房为丙 类建筑，设置的排烟 系统与 设

置的气体灭 火系统可能有冲 突
．
，故 二者中优先 考虑气体灭 火措施。

已 实施的上 海地方标准《 建筑防排 烟 技术规 程 》DGJ 08-88 中 已

明 确 机电 用房不需设置排烟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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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电 气

1 1 . 1 消 防 电 源 、 配 电

1 1 .  1 .  1 本条对企业消防用电 设备 的电 源 负 荷 分级供电 做 出 了

规定。

第2 款，对室外消防用水量较 大的 厂房 、 仓库 、 露 天 生 产设施、

储罐 、 堆 场 的 其他 消防用电 设备 要求 二级负 荷供电 ，主要是 考虑提

高火灾时 的 用电 需要和相关动 力 设备 的 供电 可靠 性，对千 不 大于

此 用水 量 的情况按三级负 荷供电 。

第3 款 ， 现 行国家标准《供配电 系统设计 规范》GB 50052 规
定，一级负 荷应由双重电 源 供电 ， 当 一电 源 发生 故 障 时 ，另 一电 源

不应同时 受 到损坏 ； 二级负 荷 的 供电 系统，宜 由 两 回 路 供电，在负

荷较小或地区供电条 件 困 难 时 ， 二级负 荷 可由一 回 6kV 及以上专

用 的 架空线路供电 。

1 1 .  1 .3  本条规定的 供电 回 路 是指 从电气配电 室 至消防设备或消

防设备室 最末级配电 箱 的配电线路。

1 1 .  2 变压器和配电柜及 电缆敷设

1 1 .  2.  1 对位 于爆炸危险附加 2 区内 的 变配电所、配电 室 、 控制室

的电气和仪表的 设备层地面标高提 出 要求， 是为了 避 免 比空气重

的 爆 炸 性气体侵入。

1 1. 2.  3 本条 规定是为了 避 免爆 炸 性气体侵入配电 设施引 起爆

炸 而采 取 的 措施。 在电 缆 沟 进入 变 配 电 所前 设 沉 砂 井 ， 效 果

较 好 。

1 1. 2. 4 国际电 工委员会规 程 《爆 炸 性环 境 第14 部分 ： 电气装

置设计 、 选择和安装 》IEC 60079-14 中也规定采用 阻 燃 型电 缆 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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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止火焰 沿电 缆传播的选项之一 。 为安全计且结合 目 前项 目 实施

的实际情况，故 要求使 用 阻燃型电 缆 。

11. 3 消 防应 急 照 明

11.3.1 消防应急 照明包括： 供工 作人员 在 火灾发生时 需要继 续

工 作的场所而设 置 的照 明 ， 也 称 “备用 照 明 ＂， 其使 用 时 间 一 般 较

长，照 度 值 要求较高， 以及供人员疏 散 而设 置 在 疏 散 路 线上的照

明 ，也称＂ 疏 散 照明 ”，其相对需要时 间较短， 照 度 值 要求低。

本条规定应设置 消防应急 照明 的部位， 主要为直 接 影 响 人员

安全疏散的地方或火灾时 需要继续 工 作的场所。 对于本标准未明

确 规定的场所或部位，设计人员应根据实际情况，从有利 千人员疏

散 需要出发 考虑设置应急 照 明 ， 如生产设施、仓库、重要办 公楼中

的会议室 等。

11. 3. 2 当 消防应急 照明 由具备消防认证的 EPS 来供电 时 ，普通

的照 明灯具也 可 满 足 要求。

11. 4 防雷和防静 电

11. 4.2 " 厚度 不小 千 4mm 时 ” 的规定是根据国际电 工 委员会规

程《 雷电 保 护 第3 部分： 建筑物的实体 损 害 和 生命 危险》 IEC

62305-3 的规定 制定。

11. 4. 3 金 属 物接地，是防闪电 感应的主要措施。

11. 5 火 灾 自 动报警 系 统

11.5. 2  现 在一 般规模的生产企业都设置 了 视频 监 控系统， 在对

生产监控的同时 也 要对重点 防火危险区域 进行监 控， 因 此 火灾报

警联动 视 频 图 像可 作为辅助观察确 认火灾的一种手段 。

• 127 • 





生 产 设 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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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O<V总 ¾200/

v单 ¾50

200<V总 ¾300/

v单 ¾ 100
I -'O I 35 I 30 I -'O 

三
一 , - 1 2  

丿
20 

1 5  

25 

二
30 1 5  20 

见 表 6. 2 . 6

I 
2s 
20 
20 . 
25 
20 
20 
25 I 25 

8
5
2
8
5
2
0
0

 

l
l-
l
l
l
l
2
2

 

0
5
0
0
5
0
0
5

 

,
『

3
3
4
3
3
4
3

5
0
5
0
5-
0
5
0

 

3
3
2
4
3
3
3
3

 

0
5
0
0
5
0
0
0

 

3
2
2
4
3
3
3
3

 
20 

25 ' 

20 25 30 1 2  

言
订

15
15
12
15
15
12
20
20

15
 

IS-
15-
lS-
lS-
15-
lS-
30-
30
 

二
35 I 30 I 25 I -'O I 35 I 30 I 35 

35 I 30 I �o 

30 

35 

25 I 35 

飞了 I !�!,� I v. ,,;; 1 000 

含 可 燃 液 体 （ 含 油 ） 的 污 水 处 理 设 施
罐 区 甲 、 乙 类 泵 （ 房 ）

汽 车 装 卸 鹤 管 （ 中 心 线 ）
甲 类 物 品 仓 库 （ 库 棚 ） 或 堆 场

厂 区 围 墙 （ 中 心 线 ） 或 用 地 界 线

1 5  1 15  I 1 5  I 1 0  

3 0  I -1 0  I 1 5  I 

I 1-
J O  

20 25 J O  

1 5  

1 5  1 5  20 1 0  1 5  

I J S  

1 5  

20 

20 

见 表 6. 3. 3 口
1 5  

动 『 在 2

tt f 注 1 、 2 、3

20 I 25 I 25 -10 

注 l 、 2 、 4

18 I 1 5  I 1 2  I 1 8 I 1 5  I 1 2  I 20 20 

15 15 12 15 1 5  12 20 20 
20 15 10 20 1 5  JO 25 15  

5/ 15  0/1  1 5  25/ 15 20/ 15 1 5  30/25 3()/25 
1 5  1 5  1 5  1 5  1 5  1 5  30 30 
1 5  1 5  1 0  1 5  1 5  1 0  - 勹

12

IS
IS

IS

IS
 

1 2  1 5  6
 

9
 

1 2  

。＿

o＿
s-
S-
S

l
l
l
l
l

 
二 � 2言勹 厂 ｀ 

注 ： l 与 高 层 建 筑 及 丁 、 戊 类 生 产 设 施 之 间 的 防 火 间 距 应 按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《 建 筑 设 计 防 火 规 范 》GB 500 1 6 确 定 。
2 与 散 发 火 花 地点 的 防 火 间 距 ， 不 应 小 千 与 明 火 地点 的 防 火 间 距 的 50 % , 但 散 发 火花地点 应 布 置 在 爆 炸 危 险 区 域 之 外 。 明 火设 备 按 明 火 地 点 考 虑 。
3 罐 区 与 其 他 生 产设 施 的 防 火 间 距 应 按 相 邻 最 大 罐容 积 确 定 。 埋地储罐 的 防 火 间 距 不 应 小 于 相 应 储 量 地 上 储罐 防 火 间 距 的 so % 。 当 储罐 采 用 氮 气 密 封 时 ， 其 与 相 邻 生 产 设 施 的 防 火 间 距 应 按 丙 ＼ 类储 罐 的 规 定 。 丙 廿 类 储 罐 与 其 他 生 产 设 施 的 防 火 间 距 ， 不 应 小 千

丙 A 类 储罐 防 火 间 距 的 75 % 。
4 按 罐 区 总 容 积 或 单 罐 容 积 较 严 格 者确 定 。 埋地储 罐 的 防 火 间 距 不 应 小 于 相 应储量地上储罐 防 火 间 距 的 SO % 。 液 氢 、 液氨储罐 与 建 筑 物 、储罐设施 的 防 火 间 距 不 应 小 于 相 应 储 量 液 化 经 储罐 防 火 间 距 的 75 % 。 车 间 储罐 （ 组 ） 的 液 化 经 储 罐 与 其 所 在 车 间 以 外 的 其

他 生 产 设 施 的 防 火 间 距 应 满 足 本 表 规 定 。
5 按 罐 区 单 罐 容 积 确 定 。 固 定 容 积 可燃气体储罐 的 总 容 积 应 按 储 罐 几 何 容 积 ( m' ) 和 设 计 储 存 压 力 （ 绝 对 压 力 ， 1 05 Pa ) 的 乘 积计 算 。 可 燃 气体 的 密 度 比 空 气 大 的 干 式 可 燃 气 体 储 罐 与 办 公 、 控 制 、 化 验 楼 ， 20kY 以 上 变 配 电 所 、 消 防 泵 房 及 明 火 地 点 的 防 火 间 距 应 按 表

中 规 定 增 加 25 % 。
6 丙 类 泵 （ 房 ） 防 火 间 距 不 应 小 千 甲 、 乙 类 泵 房 防 火 间 距 的 75 % , 但 当 地 上 可 燃 液 体 储罐 单 罐 容 积 大 于 500m3 时 ， 不 应 小 于 ! Om ; 地 上 可 燃 液 体 储 罐 单 罐容 积 不 大 于 500m3 时 ， 不 应 小 千 8m。
7 汽 车 装 卸 鹤 管 指 液 化 炟 、 甲 ，l 、 乙 类 液 体 汽 车 装 卸 鹤 管 。 本 栏 中 用 分 数 表 示 的 数 据 中 ， 分 子 为 液 化 焰 汽 车 装 卸 鹤 管 至 生 产 设 施 等 的 防 火 间 距 ， 分 母 表 示 甲 ，｝ 、 乙 类 液 体 汽 车 装 卸 鹤 管至 生 产 设 施 等 的 防 火 间 距 （ 丙 类 液 体 汽 车 装 卸 鹤 管 不 小 千 Wm ) 。 甲 、 乙 、 丙 类 液 体

装 卸 鹤 管 距 离 围 墙 分 别 不 得 小 于 1 5 m 、 J S m 、9 m。
8 当 仓 库 储 存 物 品 为 现行 国 家 标 准 （（ 建 筑 设 计 防 火 规 范 》GB 500 1 6 规 定 的 甲 类 第 3 、 4 项 （ 储 量 大 于 St ) 时 ， 与 生 产 设 施 和 空 压 制 氮 站 、 冷 冻 站 、20kV 及 以 下 变 配 电 所 的 防 火 间 距 不 应 小 于 20m , 与 办公 、 控 制 、 化 验 楼 和 20kV 以 上 变 配 电 所 、 消 防 泵 房 及 明 火 地点 防 火 间

距 不 应 小 千 -'Om。
9 乙 类 物 品 仓 库 （ 库 棚 ） 或 堆 场 至 生 产 设 施 防 火 间 距 同 甲 类 物 品 仓 库 （ 库 棚 ） 或 堆 场 ， 丙 类 物 品 仓 库 （ 库 棚 ） 或 堆 场 不 应 小 于 !Sm 、 ! Om 、 I Om。 乙 、 丙 类 物 品 仓 库 （ 库 棚 ） 或 堆 场 至 液 化 经储罐 、 含 可 燃 液 体 （ 含 油 ） 的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、 罐 区 甲 、 乙 类 泵 （ 房 ） 的 防 火 间 距 不 应 小

千 甲 类 物 品 仓 库 （ 库 棚 ） 或 堆 场 防 火 间 距 的 75 % ; 甲 、 乙 、 丙 类 物 品 仓 库 （ 库 棚 ） 或 堆 场 之 间 及 乙 、 丙 类 物 品 仓 库 （ 库 棚 ） 或 堆 场 与 其 他 建 筑 设 施 的 防 火 间 距 应 按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《 建 筑 设 计 防 火 规 范 》GB 500 1 6 确 定 。
1 0  表 中 “一” 表 示 本 标 准 无 防 火 间 距 要 求 ， 但 当 现行 国 家 标 准 《 建 筑 设 计 防 火 规 范 》GB 5001 6 有 要 求 时 ， 应 按 其 执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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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 目
变 配 电 室 、 控 制 室 、

机 柜 间 、 化 验 室 、 办 公 室

变 配 电 间 、 控 制 室 、 机 柜 间 、 化 验 室 、 办公室

明 火 或 散 发 火 花 设 备 15 

可燃气体压缩机 甲 15 

或压缩机房 乙 9 

甲 1 5  
操 作 温 度 低 千 可燃气体

乙 9 
自 燃 点 的 工 艺 设 备 其 他 工 艺 设 备

液 化 经 1 5  
或 房 间

甲 B 、 乙 A 1 5  
可燃液体

乙 8 、 丙 A 9 

操 作 温 度 等 千 或 高 于 自 燃 点 的 工 艺设 备 I S  

含 可 燃 液 体 的 污 水 池 （ 罐 ） 、 隔 油 池 1 5  

甲 1 5  
可 燃 气体 ,:;;; 1 000 

乙 9 
车 间 储罐 （ 组 ）

总 容 积 ( m汀
液 化 经 ,( 1 00 22. 5 

甲 8 、 乙 A 15  
可 燃 液 体 ,( 1 000 

乙 B 、 丙A 9 

表 5. 5. 2-2 储 罐 （ 组 ） 、 设 备 、 建 筑 物 平 面 布 置 的 防 火 间 距 ( m )

操 作 温 度 低 于 自 燃 点 的 工 艺 设 备

明 火 设 备 或 散 发 可燃气体压缩机 其 他 工 艺 设 备 或 房 间

火 花 设 备 或 压 缩机房 可燃气体 可燃液体
液化经

甲 乙 甲 乙 甲 ． 、 乙 A 乙 8 、 丙A

15 IS  9 IS  9 15  15  9 

22. 5 9 15  9 22. S 1 5  9 

22. 5 9 7. 5 9 9 7. 5 

9 7. 5 

1 5  9 

9 7. 5 

22. 5 9 7. 5 

1 5  9 

9 7. 5 

4 . 5 9 4. 5 4. 5 7. 5 "'· 5 

1 5  9 

1 5  9 7. 5 9 7 . 5 9 9 7. 5 

9 7. 5 7 . 5 7. 5 7 . 5 7 . 5 

22. 5 1 5  9 9 7. 5 9 9 7. 5 

1 5  9 7. 5 9 7 . 5 9 9 7. 5 

9 7. 5 7. 5 7. 5 7 . 5 7 . 5 

注 ： l 单 机 驱 动 功 率 小 于 lSOkW 的 可燃 气 体 压 缩 机 ， 防 火 间 距 不 应 小 千 操 作 温 度 低 千 自 燃 点 的 “ 其 他 工 艺 设 备 或 房 间 ” 的 防 火 间 距 。

操 作 温 度 等 于 或 含 可 燃 液 体 的

高 于 自 燃 点 的 污 水 池 （ 罐 ） 、 备 注

工 艺 设 备 隔 油 池

1 5  1 5  

4. 5 1 5  

9 9 
注 1

4. 5 

4. 5 

7. 5 

4. 5 

4. 5 

�. 5 

9 9 

9 7 . 5 

15  9 注 2

9 9 

9 .. 7. 5 

2 车 间 储 罐 （ 组 ） 的 总 容 积 要 求 应 符 合 本 标 准 第 5. 5. 1 条 的 规 定 。 当 车 间储罐 （ 组 ） 总 容 积 ： 可燃液体储罐 小 千 50m3 、可燃气体储罐小 于 1 00m3 、 液 化 经 储 罐 小 千 20m3 时 ， 防 火 间 距 不 应 小 千 操 作 温 度低 于 自 燃 点 的 “ 其 他 工 艺 设 备 或 房 间 ” 的 防 火 间 距 ， 但 不 应 布 置 在

半 敞 开 式厂 房 内 。

3 丙．类液体设 备 的 防 火 间 距 不 限 。

4 固 定 容 积 可 燃 气 体 储 罐 的 总 容 积 应 按储罐几何 容 积 ( m' ) 和 设 计储存压 力 （ 绝 对压 力 ， 1 05 Pa ) 的 乘 积 计 算 。
5 表 中 “一”表示本标 准 无 防 火 间 距 要 求 ， 但 当 现行 国 家 （ 行 业 ） 标 准 对 特 殊 介 质 有 防 火 间 距 要 求 时 ， 应 按 其 执 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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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/N: 155182 · 0450 

9 111 5518211045002 

统一 书号： 155182 ·0450 

定 价： 31.00 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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